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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海
龍
縣
志
卷
六

敎
育

古
有
公
學
而
無
私
學
公
學
曰
庠
序
校
私
學
曰
義
塾
私
塾
家
塾
孔
子
以

布
衣
而
宣
敎
天
下
始
開
千
古
私
學
之
漸
嗣
鑑
於
公
學
才
難
欵
絀
未
能

盡
人
而
敎
惟
是
先
設
敎
於
桃
塾
後
主
講
於
杏
壇
自
遠
方
來
從
之
者
衆

夫
子
有
敎
無
類
誨
人
不
倦
而
私
淑
諸
門
者
有
三
千
諸
弟
子
七
十
二
賢

者
四
科
四
配
得
天
下
英
才
而
敎
育
之
故
夫
子
有
一
樂
之
表
示

有
淸
一
代
首
重
敎
育
設
書
院
置
學
官
但
僅
盡
督
考
之
責
而
無
公
立
之

校
二
百
年
來
敎
育
未
普
及
文
盲
徧
天
下
然
有
淸
注
重
敎
育
提
倡
文
化

自
以
康
乾
兩
朝
爲
最
盛
方
之
各
朝
代
有
過
之
無
不
及
以
是
知
公
學
非

官
民
合
作
或
朝
野
並
行
不
足
以
謀
絃
歌
之
盈
耳

吾
邑
學
校
推
行
幾
三
十
年
全
境
公
私
學
校
未
足
百
餘
處
學
徒
未
足
萬

餘
人
以
三
十
萬
戶
口
比
例
僅
佔
三
十
分
之
零
六
可
謂
數
等
於
零
矣
今

後
敎
育
聞
中
央
變
更
計
畫
於
康
德
四
年
三
月
一
日
寔
施
其
辦
法
大
學

歸
中
央
辦
曰
國
立
中
學
歸
省
辦
曰
省
立
高
等
歸
縣
辦
曰
縣
立
初
等
歸

村
辦
曰
村
立
係
四
級
制
各
縣
初
中
學
收
歸
省
辦
各
師
範
區
仍
依
舊
望

將
騰
出
餘
款
移
充
強
迫
敎
育
及
社
會
敎
育
之
需
無
任
禱
盼

敎
育
局
之
沿
革

本
縣
敎
育
公
所
成
立
於
淸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春
初
名
爲
勸
學
所
在
治
城

東
門
裏
路
北
係
商
民
公
司
舊
址
所
內
設
勸
學
總
董
一
勸
學
員
二
司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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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一
三
十
四
年
秋
遷
城
之
東
南
隅
儒
學
衙
門
舊
址
民
國
元
年
七
月
奉
令

將
總
董
改
稱
勸
學
員
長
由
敎
授
官
兼
理
是
年
九
月
奉
令
勸
學
員
長
一

缺
仍
由
地
方
選
充
民
國
二
年
十
一
月
奉
令
改
稱
敎
育
公
所
勸
學
員
長

改
稱
敎
育
所
長
勸
學
員
改
稱
事
務
員
民
國
五
年
六
月
奉
令
將
敎
育
公

所
改
組
勸
學
所
敎
育
所
長
改
稱
勸
學
所
長
勸
學
員
因
之
多
設
一
人
是

年
遷
勸
學
所
於
南
門
裏
路
西
︵
今
警
察
官
練
習
所
︶
民
國
十
二
年
復
遷

南
門
裏
路
東
係
昔
之
秀
寔
書
院
舊
址
今
縣
立
第
二
校
東
院
也
民
國
十

二
年
奉
令
將
勸
學
所
改
組
敎
育
公
所
勸
學
所
長
改
稱
敎
育
所
長
民
國

十
四
年
冬
請
廳
核
准
增
設
事
務
員
一
人
現
時
共
事
務
員
四
人
會
計
一

人
僱
員
二
人
全
年
所
中
經
費
在
民
國
十
四
年
度
錢
法
未
毛
荒
時
奉
小

洋
四
千
七
百
七
十
四
元
十
七
年
度
奉
大
洋
八
萬
零
二
百
四
十
元
民
國

十
八
年
奉
令
改
組
改
敎
育
公
所
爲
敎
育
局
設
局
長
一
員
縣
督
學
一
人

由
敎
育
廳
任
免
之
分
置
第
一
第
二
兩
課
每
課
置
課
長
一
人
敎
育
委
員

四
人
課
員
二
人
由
敎
育
局
任
免
之
至
大
同
三
年
一
月
遵
新
制
改
組
仍

稱
爲
敎
育
局
設
局
長
一
人
縣
視
學
一
員
分
設
學
務
禮
敎
兩
股
置
學
務

股
長
一
人
禮
敎
股
由
敎
育
局
長
兼
代
科
員
三
人
僱
員
五
人
仍
在
敎
育

局
辦
公
迨
康
德
元
年
九
月
二
十
七
日
移
歸
縣
公
署
辦
公
一
切
組
織
悉

仍
其
舊敎

育
經
過
之
大
勢

溯
吾
縣
文
化
落
後
及
淸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始
興
辦
學
校
三
十
三
年
春
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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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學
所
於
洪
荒
滿
目
中
宣
吿
成
立
內
置
總
董
一
勸
學
員
二
試
將
過
去
事

蹟
逐
條
縷
分
幸
垂
察
焉

一
、
初
任
總
董
爲
王
蔭
棠
縣
城
設
兩
等
學
堂
一
處
初
高
小
學
堂
二
十

八
處
女
子
小
學
堂
一
處
計
學
校
二
十
九
處
學
級
三
十
餘
班
學
生

千
餘
名
全
年
學
欵
計
庫
平
銀
一
萬
二
千
兩
各
鄕
自
收
自
支
由
學

董
主
其
事
勸
學
所
介
於
監
督
指
導
地
位

二
、
光
緖
三
十
四
年
秋
蓋
彤
誥
繼
任
勸
學
總
董
增
設
預
科
中
學
堂
一

班
師
範
傳
習
所
二
級
年
需
學
欵
庫
平
銀
一
萬
八
千
兩
年
增
六
千

兩

三
、
宣
統
二
年
五
月
經
總
董
張
壯
猷
創
設
簡
易
師
範
及
實
業
學
校
各

一
處
學
生
各
一
班
初
等
原
爲
三
處
學
生
各
一
班
復
添
高
初
學
生

四
班
共
增
學
生
三
百
二
十
名
全
年
學
欵
計
增
至
二
萬
五
千
八
百

兩

四
、
民
國
元
年
九
月
易
總
董
爲
勸
學
員
長
經
代
理
勸
學
員
長
楊
庚
辰

就
原
有
各
校
擴
充
初
小
學
額
九
十
名

五
、
民
國
元
年
十
月
至
二
年
八
月
經
勸
學
員
長
高
步
孔
增
添
初
小
學

生
百
二
十
名
全
年
經
費
增
至
四
萬
一
千
二
百
八
十
元
幣
制
易
兩

爲
圓

六
、
民
國
二
年
九
月
至
五
年
五
月
在
此
時
期
勸
學
員
長
又
改
稱
敎
育

所
長
其
所
長
左
燦
英
先
後
添
設
初
等
小
學
四
處
學
生
八
級
私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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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初
等
小
學
九
處
學
生
十
四
級
計
六
百
九
十
人
每
年
經
費
平
均
四

萬
三
千
圓

七
、
民
國
四
年
五
月
敎
育
所
長
又
奉
令
改
爲
勸
學
所
長
經
所
長
傅
肇

國
先
後
增
添
高
初
學
生
四
級
師
範
講
習
科
一
級
私
立
小
學
六
處

計
六
級
共
學
生
三
百
一
十
名
每
年
經
費
漸
增
爲
四
萬
八
千
元

八
、
民
國
七
年
五
月
經
勸
學
所
長
羅
慶
祿
先
後
籌
設
師
範
講
習
科
一

級
女
師
範
講
習
科
一
級
增
設
私
立
小
學
十
處
計
十
二
級
擴
充
高

初
學
生
五
級
共
增
學
生
三
百
九
十
名
每
年
經
費
平
均
五
萬
元

九
、
民
國
十
二
年
奉
省
令
廢
勸
學
所
長
名
而
稱
敎
育
所
長
經
所
長
傅

昌
治
續
辦
男
女
師
範
各
一
級
平
民
學
校
三
處
講
演
所
二
處
擴
充

高
初
小
學
四
級
私
立
小
學
九
處
共
增
學
生
四
百
一
十
二
人
每
年

平
均
經
費
奉
小
洋
六
萬
二
千
餘
元

十
、
民
國
十
四
年
八
月
經
所
長
兪
錫
純
寔
行
強
迫
敎
育
解
散
不
詣
敎

法
之
私
塾
及
有
名
無
寔
之
私
立
小
學
校
增
加
高
初
學
生
五
百
八

十
人
全
年
度
經
費
奉
小
洋
六
萬
二
千
九
百
元
民
國
十
五
年
籌
欵

開
辦
職
業
學
校
計
學
生
一
級
共
爲
三
十
五
人
購
置
各
種
機
器
創

立
圖
書
舘
閱
報
社
各
一
處
又
增
高
小
五
級
初
小
十
級
創
設
縣
立

區
立
學
校
五
處
計
六
級
共
增
學
生
七
百
四
十
人
全
年
度
經
費
九

萬
三
千
餘
元

十
一
、
民
國
十
六
年
創
立
女
初
中
一
級
計
學
生
三
十
人
男
師
範
講
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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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一
級
計
學
生
五
十
人
添
招
高
小
學
生
三
級
縣
立
區
立
初
小
二

十
五
級
解
散
私
塾
改
組
村
私
立
小
學
七
處
學
生
七
級
計
增
學
額

一
千
六
百
名
全
年
度
經
費
奉
大
洋
一
百
四
十
八
萬
元
民
國
十
七

年
開
辦
附
設
縣
立
第
二
初
級
中
學
校
一
級
區
立
高
小
四
處
學
生

各
一
級
初
小
二
十
級
村
立
小
學
七
處
學
生
各
一
級
共
增
學
生
九

百
九
十
名
全
年
經
費
奉
大
洋
一
百
七
十
萬
元

十
二
、
民
國
十
八
年
奉
令
改
敎
育
公
所
爲
敎
育
局
前
所
長
兪
錫
純
辭

職
新
任
局
長
王
俊
英
爲
謀
社
會
敎
育
之
振
興
遷
圖
舘
於
東
門
裏

便
於
閱
覽
並
擴
充
民
衆
學
校
十
二
處
各
村
徧
設
民
衆
問
字
處
及

𦦙
行
民
衆
識
字
運
動
全
年
經
費
九
萬
七
千
五
百
六
十
元
民
國
十

九
年
增
設
高
級
小
學
四
級
初
級
小
學
二
校
三
級
並
建
設
村
立
校

舍
俾
適
於
用
全
年
經
費
九
萬
八
千
四
百
三
十
元
斯
時
縣
區
立
各

校
校
舍
光
綫
明
朗
空
氣
流
通
畫
棟
雕
梁
燦
然
具
備
民
國
二
十
年

九
月
十
八
日
省
垣
九
一
八
變
起
東
邊
于
鎭
守
使
鎭
懾
有
方
地
方

安
謐
絃
誦
盈
庭
咿
唔
達
旦
大
同
元
年
春
末
夏
初
金
川
輝
南
磐
石

相
繼
淪
陷
刀
匪
盤
鋸
恣
意
爲
患
影
嚮
及
於
海
龍
各
鄕
警
團
調
集

守
城
鄕
村
騷
擾
閭
里
爲
墟
校
舍
多
遭
焚
燒
校
具
悉
被
搗
毀
區
村

學
校
風
流
雲
散
城
鎭
縣
立
各
學
校
適
守
城
警
團
無
地
收
留
強
相

佔
駐
學
校
因
而
停
課
洵
浩
刼
也
嗣
賴
友
軍
與
警
團
協
力
痛
勦
得

於
九
月
下
旬
恢
復
治
安
縣
立
各
校
室
如
懸
磬
慘
澹
經
營
權
且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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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學
其
數
祗
有
三
十
五
級
大
同
二
年
春
地
方
稍
靖
部
落
漸
集
興
學

育
才
此
其
時
矣
廼
將
區
立
名
義
廢
止
一
律
改
稱
村
立
其
經
費
半

由
各
村
自
籌
半
由
縣
署
補
助
但
治
安
較
優
之
村
尙
能
減
級
開
學

灰
燼
餘
生
得
聆
絃
誦
殊
可
慶
也
本
年
度
敎
育
經
費
預
算
年
爲
六

萬
九
千
三
百
三
十
九
元
四
角
復
將
已
恢
復
之
學
校
陸
續
增
添
學

級
而
縣
立
學
校
級
數
殆
與
事
變
前
相
埓
一
方
擴
充
民
衆
學
校
使

民
心
作
興
邦
基
丕
振
康
德
二
年
度
再
增
初
中
學
額
二
級
村
立
學

校
五
處
校
舍
隨
時
修
葺
校
具
設
法
添
購
以
今
衡
昔
幾
佔
一
與
四

之
比
例
全
年
度
經
費
預
算
年
爲
三
萬
七
千
零
七
十
七
元
至
康
德

三
年
度
爲
解
省
敎
育
經
費
淘
減
縣
立
小
學
敎
員
十
名
級
數
一
仍

其
舊
同
時
將
山
城
鎭
第
十
三
十
六
兩
校
改
爲
山
城
鎭
街
立
學
校

第
一
年
由
縣
補
助
全
數
第
二
年
由
縣
補
助
半
數
第
三
年
改
歸
該

街
自
辦
又
於
各
村
增
設
民
衆
學
校
八
處
本
年
各
村
公
所
預
算
均

列
有
民
衆
學
校
一
處
祇
以
各
區
村
集
團
部
落
迄
未
完
成
民
衆
學

校
未
能
推
廣
亦
力
與
心
違
之
事
也

十
三
、
本
年
六
月
二
十
六
日
敎
育
局
長
王
俊
英
奉
令
轉
任
新
民
縣
總

務
科
長
繼
任
者
爲
內
務
局
長
兼
敎
育
局
長
應
舞
鯤
該
局
長
於
縣

立
校
舍
亟
謀
修
繕
村
立
學
校
益
求
𢿋
備
成
績
之
優
蔑
以
復
加
其

他
如
敎
育
之
設
施
人
事
之
黜
陡
均
著
有
具
體
之
成
規
履
任
未
久

建
樹
良
多
敎
育
前
途
方
興
未
艾
茲
將
敎
育
機
關
之
沿
革
及
各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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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校
狀
况
列
於
別
紙

學
官歷

任
敎
授
姓
名
表

姓
　
　
名

次
　
章

籍
　
　
　
貫

出
　
身

時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代

任
　
期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馮
學
海

文
　
瀾

直

隸

河

間

𦦙
　
人

光

緖

三

十

年

一
　
年

唐
相
吉

藹
　
廷

奉

天

海

城

歲
　
貢

光

緖

三

十

二

年

六
　
月

楊
庚
辰

禹
　
卿

直

隸

邢

台

進
　
士

光

緖

三

十

二

年

五
　
年

文
廟

海
龍
文
廟
在
縣
城
南
門
裡
路
東
係
淸
光
緖
二
十
八
年
經
旗
署
總
管
依

公
凌
阿
募
資
建
築
計
大
成
殿
東
西
廡
崇
聖
祠
各
三
間
大
成
門
一
間
東

西
便
門
各
一
櫺
星
門
三
間
東
西
便
門
各
一
門
外
分
建
禮
門
儀
路
連
圍

墻
照
壁
形
式
雄
壯
嗣
因
風
雨
剝
蝕
年
久
失
修
以
致
坍
塌
傾
欹
破
壞
不

堪
前
縣
長
趙
公
漱
塵
幾
欲
翻
修
均
以
時
局
欵
項
關
係
未
果
舉
行
茲
經

縣
長
王
公
化
宣
船
山
參
事
官
前
藤
田
參
事
官
︵
現
任
淸
原
縣
參
事
官
︶

王
敎
育
局
長
︵
現
任
新
民
縣
總
務
科
長
︶
慨
然
興
𦦙
力
主
翻
修
當
於
康

德
三
年
四
月
三
十
日
組
織
文
廟
翻
修
委
員
會
開
會
議
决
用
醵
金
辦
法

招
標
重
建
以
國
幣
五
千
餘
元
招
到
木
工
孟
繼
明
瓦
工
魯
萝
林
等
承
修

依
照
原
式
儘
舊
添
新
由
委
員
會
聘
定
士
紳
李
吉
貴
科
員
楊
春
榮
校
長

時
萬
選
等
監
工
自
七
月
十
八
日
起
歷
時
兩
月
大
功
吿
成
翻
修
委
員
會

遂
敬
謹
驗
收
由
茲
堂
皇
廟
貌
復
顯
赫
於
海
邑
燦
爛
文
運
永
丕
振
於
龍

城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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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文
廟
從
祀
先
哲
先
賢
先
儒
畧
歷

正
殿
奉

至
聖
先
師
孔
子
神
位

東
配
︵
二
名
︶

復
聖
顏
子
　
名
回
字
子
淵
魯
人
唐
贈
袞
公
宋
封
袞
國
公
元
封
袞
國

復
聖
公
明
改
稱
復
聖
顏
子

述
聖
子
思
子
　
名
伋
字
子
思
宋
初
封
沂
水
侯
改
封
沂
靈
公
封
沂
國

述
公
明
改
稱
述
聖
思
子

西
配
︵
二
名
︶

宗
聖
曾
子
　
名
參
字
子
輿
魯
人
唐
贈
郕
伯
宋
封
郕
國
公
元
封
郕
國

宗
聖
公
明
改
稱
宗
聖
曾
子

亞
聖
孟
子
　
名
軻
字
子
輿
鄒
人
宋
改
鄒
國
公
元
封
鄒
國
亞
聖
孟
子

東
哲
︵
六
名
︶

閔
　
子
　
　
名
損
字
子
騫
魯
人
唐
贈
費
侯
宋
封
瑯
琊
公
改
封
費
公

明
改
稱
先
賢

冉
　
子
　
　
名
雍
字
仲
弓
魯
人
唐
贈
薛
侯
宋
封
下
邳
公
改
封
薛
公

端
木
子
　
　
名
賜
字
子
貢
衞
人
唐
贈
黎
侯
宋
封
黎
陽
公
改
封
黎
公

仲
　
子
　
　
名
由
字
子
路
卞
人
唐
贈
衛
侯
宋
封
河
內
公
改
封
衛
公

卜
　
子
　
　
名
商
字
子
夏
衛
人
唐
贈
魏
侯
宋
封
河
東
公
改
封
魏
公

有
　
子
　
　
名
若
字
子
若
魯
人
唐
贈
卞
伯
宋
封
平
陰
侯
淸
乾
隆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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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年
升
祔
十
哲

西
哲
︵
六
名
︶

冉
　
子
　
　
名
耕
字
伯
牛
魯
人
唐
贈
鄆
侯
宋
封
東
平
公
改
封
鄆
公

宰
　
子
　
　
名
予
字
子
我
魯
人
唐
贈
齊
侯
宋
封
臨
淄
公
改
封
齊
公

冉
　
子
　
　
名
求
字
子
有
魯
人
唐
贈
徐
侯
宋
封
彭
城
公
改
封
徐
公

言
　
子
　
　
名
偃
字
子
游
吳
人
唐
贈
吳
侯
宋
封
丹
陽
公
改
封
吳
公

顓
孫
子
　
　
名
師
字
子
張
陳
人
唐
贈
陳
伯
宋
封
宛
邱
侯
改
封
頴
川

侯
後
封
陳
公

朱
　
子
　
　
名
熹
字
元
晦
宋
婺
源
人
嘉
定
二
年
諡
曰
文
寶
慶
三
年

追
封
信
國
公
紹
定
三
年
改
封
徽
國
公

東
廡
先
賢
︵
四
十
名
︶

公
孫
僑
　
　
字
子
產
鄭
人
淸
咸
豐
七
年
從
祀

林
　
放
　
　
字
子
邱
魯
人
唐
贈
淸
河
伯
宋
封
長
山
侯
明
嘉
靖
九
年

改
祀
於
鄕
淸
雍
正
二
年
復
位

原
　
憲
　
　
字
子
思
魯
人
唐
贈
原
伯
宋
封
任
城
侯
明
嘉
靖
九
年
攻

稱
先
賢
以
下
各
先
賢
同

南
宮
适
　
　
字
子
容
魯
人
唐
贈
郯
伯
宋
封
襲
邱
侯
改
封
汝
陽
侯

商
　
瞿
　
　
字
子
本
魯
人
唐
贈
蒙
伯
宋
封
須
昌
侯

漆
雕
開
　
　
字
子
開
魯
人
唐
贈
膝
伯
宋
封
平
輿
侯

司
馬
耕
　
　
字
子
牛
宋
人
唐
贈
宜
向
伯
宋
封
楚
邱
封
侯
改
封
瞧
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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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〇

侯

梁
　
鱣
　
　
字
叔
魚
魯
人
唐
贈
梁
伯
宋
封
千
乘
侯

冉
　
孺
　
　
字
子
魯
魯
人
唐
贈
紀
伯
宋
封
臨
沂
侯

伯
　
䖍
　
　
字
子
析
魯
人
唐
贈
聊
伯
宋
封
流
陽
侯

冉
　
季
　
　
字
子
產
魯
人
唐
贈
東
平
伯
宋
封
諸
城
侯
舊
志
諸
陽
伯

今
正

漆
雕
徒
父
　
字
子
有
蔡
人
唐
贈
須
句
伯
宋
封
高
苑
侯

漆
雕
哆
　
　
字
子
歛
魯
人
唐
贈
武
城
伯
宋
封
濮
陽
侯

公
西
赤
　
　
字
子
華
魯
人
唐
贈
郜
伯

任
不
齊
　
　
字
子
選
楚
人
唐
贈
任
城
伯
宋
封
當
陽
侯

公
良
孺
　
　
字
子
正
陳
人
唐
贈
東
牟
伯
宋
封
牟
平
侯

公
肩
定
　
　
字
子
仲
魯
人
唐
贈
新
田
伯
宋
封
梁
父
侯
舊
志
作
公
定

肩
今
正

鄡
　
單
　
　
字
子
家
齊
人
唐
贈
銅
鞮
伯
宋
封
聊
城
封

罕
父
黑
　
　
字
子
索
魯
人
唐
贈
乘
邱
伯
宋
封
祁
陽
侯
從
祀
考
云
封

祁
鄕
伯

榮
　
旂
　
　
字
子
祺
魯
人
唐
贈
雲
樓
伯
宋
封
厭
次
侯

左
人
郢
　
　
以
字
行
魯
人
唐
贈
臨
淄
伯
宋
封
南
華
侯

鄭
　
國
　
　
字
子
徒
魯
人
唐
贈
榮
陽
伯
宋
封
朐
山
侯
舊
志
作
秦
人

今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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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原
　
亢
　
　
字
子
籍
魯
人
唐
贈
萊
蕪
伯
宋
封
樂
平
侯

廉
　
潔
　
　
字
子
曹
衛
人
唐
贈
伯
莒
父
伯
宋
封
昨
城
侯

叔
仲
會
　
　
字
子
期
魯
人
唐
贈
瑕
邱
伯
宋
封
博
平
侯

公
西
輿
如
　
字
子
上
魯
人
唐
贈
重
邱
伯
宋
封
臨
朐
侯

邽
　
巽
　
　
字
子
歛
魯
人
唐
贈
平
陸
伯
宋
封
高
堂
侯

陳
　
元
　
　
字
子
元
陳
人
唐
贈
頴
伯
宋
封
南
頓
侯

琴
　
張
　
　
字
子
開
衞
人
唐
贈
陵
伯
宋
封
平
陽
侯

步
叔
乘
　
　
字
子
車
魯
人
唐
贈
淳
于
伯
宋
封
博
昌
侯

秦
　
非
　
　
字
子
之
魯
人
唐
贈
沂
陽
伯
宋
封
華
亭
侯

顏
　
噲
　
　
字
子
聲
魯
人
唐
贈
朱
虛
伯
宋
封
濟
陽
侯
從
祀
考
云
封

濟
陽
侯

顏
　
何
　
　
字
冉
魯
人
唐
贈
開
陽
伯
宋
封
堂
邑
侯
明
嘉
靖
九
年
罷

祀
淸
雍
正
二
年
復
祀

縣
　
亶
　
　
字
子
象
魯
人
唐
宋

牧
　
皮
　
　
力
牧
之
後
淸
雍
正
二
年
從
祀

樂
正
克
　
　
周
人
宋
政
和
五
年
配
享
孟
廟
封
利
國
伯
淸
雍
正
二
年

復
祀

萬
　
章
　
　
鄒
人
宋
政
和
五
年
配
享
孟
廟
封
博
興
伯
淸
雍
正
二
年

從
祀
舊
志
作
齊
人

周
敦
頤
　
　
字
茂
叔
宋
道
州
人
諡
曰
元
淳
祜
元
年
從
祀
封
汝
南
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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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二

元
至
順
二
年
封
道
國
公

程
　
灝
　
　
字
伯
淳
宋
河
南
人
諡
曰
純
淳
祐
元
年
從
祀
封
河
南
伯

元
至
順
二
年
封
豫
國
公
淸
雍
正
二
年
改
封
先
賢

邵
　
雍
　
　
字
堯
夫
宋
河
南
人
諡
康
節
淳
祐
三
年
從
祀
封
新
安
伯

淸
雍
正
二
年
改
稱
先
賢

東
廡
先
儒
︵
三
九
名
︶

公
羊
高
　
　
周
未
齊
人
唐
貞
觀
二
十
一
年
從
祀
宋
封
臨
淄
伯
明
嘉

靖
九
年
改
稱
先
儒
以
下
各
先
儒
同

伏
　
勝
　
　
字
子
賤
漢
齊
南
人
唐
貞
觀
二
十
一
年
從
祀
宋
封
乘
氏

他
志
作
秦
濟
南
人
今
正

毛
　
亨
　
　
漢
河
間
人
淸
同
治
二
年
從
祀

孔
安
國
　
　
字
子
國
孔
子
十
一
世
孫
漢
博
士
貞
觀
二
十
一
年
從
祀

宋
封
曲
阜
伯

毛
　
萇
　
　
漢
趙
人
貞
觀
二
十
一
年
從
祀
封
樂
壽
伯

杜
子
春
　
　
字
時
元
漢
末
𦃺
氏
人
唐
貞
觀
二
十
一
年
從
祀
宋
封
𦃺

氏
伯

鄭
　
𤣥
　
　
字
康
成
漢
高
密
人
唐
貞
觀
二
十
一
年
從
祀
宋
封
高
密

伯
明
嘉
靖
九
年
改
祀
於
鄕
淸

諸
葛
亮
　
　
字
孔
明
漢
末
瑯
琊
人
封
武
鄕
侯
諡
忠
武
元
至
治
二
年

加
封
王
爵
淸
雍
正
二
年
從
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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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王
　
通
　
　
字
仲
淹
隋
龍
門
人
私
諡
文
中
子
明
嘉
靖
九
年
從
祀

韓
　
愈
　
　
字
退
之
唐
南
陽
人
諡
曰
文
封
昌
黎
伯
宋
元
豐
六
年
從

祀

胡
　
瑗
　
　
字
翼
之
宋
海
陵
人
諡
安
定
改
文
昭
端
平
二
年
從
祀

韓
　
琦
　
　
字
穉
圭
宋
安
陽
人
封
魏
國
公
淸
咸
豐
六
年
從
祀

楊
　
時
　
　
字
中
立
宋
將
樂
人
諡
文
靖
元
至
正
二
十
二
年
追
封
吳

國
公
明
宏
治
九
年
從
祀

謝
良
佐
　
　
字
顯
道
宋
上
蔡
人
淸
道
光
二
十
九
年
從
祀

尹
　
焞
　
　
宋
彥
明
宋
洛
陽
人
淸
雍
二
年
從
祀

胡
安
國
　
　
字
康
侯
宋
崇
安
人
諡
父
定
元
至
二
十
二
年
封
楚
國
公

明
正
統
元
年
從
祀
成
化
三
年
封
建
𡩋
伯

李
　
侗
　
　
字
愿
中
宋
劍
浦
人
元
至
正
二
十
一
年
追
封
越
國
公
明

萬
歷
四
十
二
年
從
祀

呂
祖
謙
　
　
字
伯
恭
婺
州
人
諡
曰
成
改
諡
中
亮
景
定
二
年
從
祀
封

開
封
伯
他
志
作
婺
源
人

袁
　
燮
　
　
字
叔
和
宋
浙
江
鄞
縣
人
諡
正
獻
淸
同
治
七
年
從
祀

黃
　
幹
　
　
字
直
鄕
宋
閩
縣
人
諡
文
肅
淸
同
治
七
年
從
祀

輔
　
廣
　
　
字
漢
卿
趙
州
人
淸
光
緖
四
年
從
祀

何
　
基
　
　
字
子
恭
宋
金
華
人
諡
文
定
淸
雍
正
二
年
從
祀

文
天
祥
　
　
字
宋
瑞
宋
吉
水
人
淸
道
光
二
十
一
年
從
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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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王
　
柏
　
　
字
會
之
宋
金
華
人
諡
文
憲
淸
雍
正
二
年
從
祀
他
志
作

文
宣
今
正

劉
　
因
　
　
字
夢
吉
元
保
定
容
城
人
諡
文
靖
追
封
容
城
郡
公
淸
宣

統
三
年
從
祀

陳
　
澔
　
　
字
可
大
元
都
昌
人
淸
雍
正
二
年
從
祀

方
孝
儒
　
　
字
希
古
寗
海
人
淸
同
治
二
年
從
祀

薛
　
瑄
　
　
字
德
溫
明
河
津
人
諡
文
淸
隆
慶
五
年
從
祀

胡
居
仁
　
　
字
淑
心
明
餘
干
人
諡
文
敬
萬
歷
十
二
年
從
祀

羅
欽
順
　
　
字
允
升
明
泰
和
人
諡
文
莊
淸
雍
正
二
年
從
祀

呂
　
枬
　
　
字
仲
木
明
高
陵
人
淸
同
治
二
年
從
祀

劉
宗
周
　
　
字
起
東
明
山
陰
人
淸
諡
忠
介
道
光
二
年
從
祀
他
志
諡

曰
忠
今
正

孫
奇
逢
　
　
字
啓
泰
明
容
城
人
淸
道
光
八
年
從
祀

黃
宗
羲
　
　
字
太
冲
浙
江
餘
姚
人
父
忠
端
公
尊
素
以
劾
魏
閹
死
於

獄
先
生
入
都
訟
寃
設
寃
獄
門
莊
烈
帝
聞
其
哭
聲
嘆
曰

忠
義
孤
兒
也
䢜
益
肆
力
於
學
經
史
百
家
無
所
不
窺
以

濂
洛
之

張
履
祥
　
　
字
考
夫
浙
江
桐
鄕
人
淸
同
治
十
年
從
祀

陸
隴
其
　
　
字
稼
書
淸
平
湖
人
雍
正
二
年
從
祀
乾
隆
元
年
追
諡
淸

献
他
志
諡
在
從
祀
前
今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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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五

張
伯
行
　
　
字
孝
先
淸
儀
封
人
諡
淸
恪
光
緖
四
年
從
祀

湯
　
斌
　
　
字
孔
雎
淸
睢
州
人
諡
文
正
道
光
三
年
從
祀

顏
　
元
　
　
字
易
直
直
隷
博
野
縣
人
有
孝
行
學
本
程
朱
兵
法
象
緯

無
不
精
達
著
書
曰
會
典
大
政
守
道
不
仕
門
人
諡
文
孝

先
生
康
煕
六
十
一
年
祀
博
野
鄕
賢
祠
民
國
八
年
從
祀

西
廡
先
賢
︵
三
九
名
︶

蘧
　
瑗
　
　
字
伯
玉
衞
人
唐
贈
衛
伯
宋
封
內
黃
侯
元
祐
六
年
從
祀

嘉
靖
九
年
改
祀
於
鄕
淸
雍
正
三
年
復
祀

澹
臺
滅
明
　
字
子
羽
魯
人
唐
贈
江
伯
宋
封
金
鄕
侯
嘉
靖
九
年
改
稱

先
賢
以
下
各
先
賢
同

宓
不
齊
　
　
字
子
賤
魯
人
唐
贈
單
父
伯
宋
封
單
父
侯

公
冶
長
　
　
字
子
長
魯
人
唐
贈
莒
伯
宋
封
高
宓
侯

公
哲
哀
　
　
字
委
次
齊
人
唐
贈
郳
伯
宋
封
北
海
侯
從
祀
考
云
贈
祀

伯
封
曲
阜
侯

高
　
柴
　
　
字
子
羔
齊
人
唐
贈
共
城
伯
宋
封
共
城
侯

樊
　
須
　
　
字
子
遲
魯
人
唐
贈
樊
伯
宋
封
益
都
侯

商
　
澤
　
　
字
子
季
魯
人
唐
贈
雎
陽
伯
宋
封
鄒
平
侯

巫
馬
按
　
　
字
子
旗
陳
人
唐
贈
鄫
伯
宋
封
東
阿
侯
舊
志
作
巫
馬
期

據
從
祀
考
改
從
史
記

顏
　
辛
　
　
字
子
柳
魯
人
唐
贈
蕭
伯
宋
封
陽
榖
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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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六

曹
　
䘏
　
　
字
子
循
蔡
人
唐
贈
曹
伯
宋
封
上
蔡
侯

公
孫
龍
　
　
字
子
石
楚
人
唐
贈
瑯
琊
伯
宋
封
枝
江
侯

秦
　
商
　
　
字
子
王
魯
人
唐
贈
上
洛
伯
宋
封
馮
翊
侯

顏
　
高
　
　
字
子
驕
魯
人
唐
贈
瑯
琊
伯
宋
封
雷
澤
侯

壤
駟
赤
　
　
字
子
徒
秦
人
唐
贈
北
徵
伯
宋
封
上
邽
侯

石
作
蜀
　
　
字
子
明
秦
人
唐
贈
郈
邑
伯
宋
封
成
紀
侯

公
夏
首
　
　
字
子
乘
魯
人
唐
贈
亢
父
伯
宋
封
鉅
野
侯
從
祀
考
云
封

鉅
平
侯

后
　
處
　
　
字
子
里
齊
人
唐
贈
營
邱
伯
宋
封
膠
東
侯

奚
容
箴
　
　
字
子
哲
衛
人
唐
贈
下
邳
伯
宋
封
濟
陽
侯

顏
　
祖
　
　
字
襄
魯
人
唐
贈
臨
沂
伯
宋
封
富
陽
侯
從
祀
考
云
贈
臨

邑
伯

句
井
疆
　
　
字
子
疆
衛
人
唐
贈
洪
陽
伯
宋
封
滏
陽
侯

秦
　
祖
　
　
字
子
南
秦
人
唐
贈
少
梁
伯
宋
封
鄄
城
侯

縣
　
成
　
　
字
子
祺
魯
人
唐
贈
鉅
野
伯
宋
封
武
城
侯

公
祖
句
玆
　
字
子
之
魯
人
唐
贈
期
思
伯
宋
封
即
墨
侯

燕
　
伋
　
　
字
思
秦
人
唐
贈
漁
陽
伯
宋
封
沂
源
侯

樂
　
欬
　
　
字
子
聲
魯
人
唐
贈
昌
平
伯
宋
封
建
城
侯

狄
　
黑
　
　
字
哲
衞
人
唐
贈
臨
濟
伯
宋
封
林
慮
侯

孔
　
忠
　
　
字
子
蔑
孔
子
兄
之
子
唐
贈
汶
陽
伯
宋
封
鄆
城
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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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七

公
西
箴
　
　
字
子
上
魯
人
唐
贈
祝
阿
伯
宋
封
徐
城
侯

顏
之
僕
　
　
字
子
叔
魯
人
唐
贈
東
武
伯
宋
封
宛
句
侯

施
之
常
　
　
字
子
恒
魯
人
唐
贈
乘
氏
伯
宋
封
臨
濮
侯

申
　
棖
　
　
字
子
周
魯
人
唐
贈
魯
伯
宋
封
文
登
侯

左
邱
明
　
　
魯
中
都
人
唐
貞
觀
永
徽
中
配
食
孔
庭
宋
封
瑕
邱
伯
改

封
中
都
伯
明
嘉
靖
九
年
改
稱
先
儒
淸
雍
正
二
年
升
祀

先
賢

秦
　
冉
　
　
字
子
開
魯
人
唐
贈
彭
衙
伯
宋
封
新
息
侯
明
嘉
靖
九
年

罷
祀
淸
雍
正
二
年
復
祀

公
明
儀
　
　
魯
武
城
人
淸
咸
豐
三
年
從
祀

公
都
或
　
　
齊
人
宋
政
和
五
年
配
享
孟
廟
封
平
陰
伯
淸
雍
正
二
年

從
祀
舊
志
作
公
都
子
今
正

公
孫
丑
　
　
齊
人
宋
政
和
五
年
配
享
孟
廟
封
壽
光
伯
淸
雍
正
二
年

從
祀

張
　
載
　
　
字
子
厚
宋
郿
縣
人
諡
曰
明
淳
祐
元
年
從
祀
封
郿
伯
淸

雍
正
二
年
改
稱
先
賢

程
　
頤
　
　
字
正
叙
宋
河
南
人
諡
曰
正
淳
祐
元
年
從
祀
封
尹
陽
伯

元
至
順
二
年
加
封
洛
國
公
淸
雍
正
二
年
改
稱
先
賢

西
廡
先
儒
︵
三
八
名
︶

穀
梁
赤
　
　
周
末
魯
人
唐
貞
觀
二
十
一
年
從
祀
宋
封
龔
邱
伯
改
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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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八

雎
陵
伯
明
嘉
靖
九
年
改
稱
先
儒
以
下
各
先
儒
同

高
堂
生
　
　
漢
魯
人
唐
貞
觀
二
十
一
年
從
祀
宋
封
萊
蕪
伯

董
仲
舒
　
　
漢
廣
川
人
元
至
順
元
年
從
祀
明
洪
武
二
十
九
年
封
江

都
伯
成
化
二
年
封
廣
川
伯

劉
　
德
　
　
漢
河
間
王
諡
曰
獻
未
知
是
否

后
　
蒼
　
　
字
近
君
漢
東
海
郯
人
明
嘉
靖
九
年
從
祀

許
　
愼
　
　
字
淑
重
漢
汝
南
人
淸
光
緖
二
年
從
祀

趙
　
岐
　
　
漢
長
陵
人
通
禮
會
典
皆
無
其
位
應
從
宣
統
三
年
旨
及

祀
孔
典
禮
加
入

范
　
寗
　
　
字
武
子
晋
陽
人
封
陽
遂
侯
唐
貞
觀
二
十
一
年
從
祀
宋

封
新
野
伯
明
嘉
靖
九
年
改
祀
於
鄕
淸
雍
正
二
年
復
祀

他
志
作
順
陽
人
今
正

陸
　
贄
　
　
字
敬
輿
嘉
興
人
諡
曰
宣
淸
道
光
六
年
從
祀

范
仲
淹
　
　
字
希
文
宋
吳
縣
人
封
汝
南
公
諡
文
正
復
追
封
楚
國
公

淸
康
煕
五
十
四
年
從
祀

歐
陽
修
　
　
字
永
叔
宋
盧
陵
人
諡
文
忠
明
嘉
淸
九
年
從
祀

司
馬
光
　
　
字
君
寔
宋
夏
縣
人
贈
溫
國
公
諡
文
正
咸
淳
三
年
從
祀

游
　
酢
　
　
字
定
夫
宋
建
州
建
陽
人
從
祀
年
未
詳

呂
大
臨
　
　
字
與
叔
宋
京
兆
人
從
祀
年
未
詳

羅
從
彥
　
　
字
仲
素
宋
劍
浦
人
諡
文
質
明
萬
歷
四
十
二
年
從
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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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九

李
　
綱
　
　
字
伯
紀
宋
武
人
淸
咸
豐
元
年
式
祀

張
　
栻
　
　
字
敬
夫
宋
綿
竹
人
諡
曰
宣
景
定
二
年
從
祀
封
華
陽
伯

陸
九
淵
　
　
字
子
敬
宋
金
谿
人
諡
文
安
明
嘉
靖
九
年
從
祀

陳
　
淳
　
　
字
安
鄕
宋
龍
溪
人
淸
雍
正
二
年
從
祀

眞
德
秀
　
　
字
景
元
宋
浦
城
人
諡
文
忠
元
至
正
二
十
一
年
封
福
國

公
明
正
統
元
年
從
祀
成
化
三
年
封
浦
城
伯

蔡
　
沈
　
　
字
仲
默
宋
建
陽
人
贈
榮
國
公
元
至
正
二
十
二
年
封
建

國
公
明
初
諡
文
正
正
統
元
年
從
祀
成
化
二
年
封
崇
安

伯

魏
了
翁
　
　
字
華
父
宋
浦
江
人
諡
文
靖
贈
秦
國
公
淸
雍
正
二
年
從

祀

趙
　
復
　
　
字
仁
甫
宋
德
安
人
淸
雍
正
二
年
從
祀

金
履
祥
　
　
字
吉
父
元
蘭
溪
人
諡
文
安
淸
雍
正
二
年
從
祀

陸
秀
夫
　
　
字
君
寔
宋
鹽
城
人
淸
咸
豐
九
年
從
祀

許
　
衡
　
　
字
仲
平
元
河
內
人
諡
文
正
贈
魏
國
公
皇
慶
二
年
從
祀

吳
　
澄
　
　
字
幼
淸
元
崇
仁
人
諡
文
正
封
臨
川
郡
公
明
正
統
八
年

從
祀
嘉
靖
九
年
罷
祀
淸
乾
隆
三
年
復
祀

許
　
謙
　
　
字
益
之
元
金
華
人
諡
文
懿
淸
雍
正
二
年
從
祀

曹
　
端
　
　
字
正
夫
明
渑
池
人
私
諡
靜
修
淸
同
治
二
年
從
祀

陳
献
章
　
　
字
公
甫
明
新
會
人
諡
文
恭
萬
歷
十
二
年
從
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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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
蔡
　
淸
　
　
字
介
夫
明
晋
江
人
諡
文
莊
淸
雍
正
二
年
從
祀

王
守
仁
　
　
字
伯
安
明
餘
姚
人
封
新
建
伯
贈
侯
諡
文
成
萬
歷
十
二

年
從
祀

呂
　
坤
　
　
字
叔
簡
明
寗
陵
人
淸
道
光
六
年
從
祀

黃
道
周
　
　
字
幼
平
明
漳
浦
人
淸
諡
忠
端
道
光
五
年
從
祀

王
夫
之
　
　
字
而
農
湖
南
衡
山
人
明
季
知
事
不
可
爲
遂
老
牖
下
著

述
甚
多

陸
世
儀
　
　
字
道
威
學
者
稱
桴
亭
先
生
明
江
蘇
大
倉
州
人
爲
學
一

以
朱
子
爲
法
淸
光
緖
元
年
從
祀

顧
炎
武
　
　
字
寗
人
江
南
崑
山
人
著
天
下
郡
國
利
病
書
周
行
天
下

淸
初
隱
居
不
仕

李
　
𤧌
　
　
字
剛
主
自
號
怒
谷
直
隷
蠡
縣
人
性
篤
學
以
寔
用
爲
主

通
禮
樂
射
御
兵
法
數
術
其
門
人
諡
文
子
先
生
著
周
易

傳
註
筮
考
郊
社
考
辨
論
語
傳
註
諸
書
民
國
八
年
從
祀

崇
聖
祠
正
位

肇
聖
王
木
金
父
公
　
　
正
中
　
　
孔
子
高
高
祖

裕
聖
王
祈
父
公
　
　
　
左
　
　
　
孔
子
高
祖

詒
聖
王
防
叔
公
　
　
　
右
　
　
　
孔
子
曾
祖

昌
聖
王
伯
夏
公
　
　
　
左
次
　
　
孔
子
祖

哲
聖
王
叔
梁
公
　
　
　
右
次
　
　
孔
子
父
　
宋
大
中
祥
符
元
年
封
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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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一

國
公
至
順
元
年
加
啓
聖
王
明
嘉

淸
九
年
立
祠
題
啓
淸
雍
正
元
年

稱
崇
聖
祠

東
配
祀
位

先
賢
孔
氏
　
名
孟
皮
字
伯
尼
孔
子
兄
咸
豐
七
年
配
享

先
賢
顏
氏
　
名
無
繇
字
路
家
語
字
季
路
顏
子
父
唐
開
元
二
十
七
年

從
祀
贈
杞
伯
宋
祥
符
二
年
封
曲
阜
侯
元
至
順
三
年

封
杞
國
公
諡
文
裕
明
嘉
靖
九
年
配
享

先
賢
孔
氏
　
名
鯉
字
伯
魚
子
思
之
父
宋
崇
寗
元
年
封
泗
水
侯
咸
淳

二
年
從
祀
明
嘉
靖
九
年
配
享

西
配
祀
位

先
賢
曾
氏
　
名
點
字
子
晢
曾
子
父
唐
開
元
二
十
七
年
從
祀
封
宿
伯

宋
祥
符
元
年
封
菜
蕪
明
嘉
靖
九
年
配
享

先
賢
孟
孫
氏
名
激
字
公
宜
孟
子
父
魯
公
族
元
延
祐
三
年
封
邾
國
公

明
嘉
靖
九
年
配
享

東
廡
祀
位

先
儒
周
氏
　
名
輔
成
先
賢
周
子
敦
颐
之
父
宋
仁
宗
時
桂
嶺
令
贈
諫

議
大
夫
明
萬
歷
二
十
年
從
祀

先
儒
程
氏
　
名
珦
字
伯
溫
二
程
子
之
父
宋
仁
宗
時
黃
陂
尉
歷
知
襲

磁
漢
諸
州
紹
興
五
年
生
元
祐
五
年
卒
年
八
十
五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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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二

嘉
靖
九
年
從
祀

先
儒
蔡
氏
　
名
元
定
字
季
通
世
稱
西
山
先
生
諡
文
節
蔡
子
沈
之
父

宋
理
宗
時
贈
迪
功
卽
紹
興
五
年
生
慶
元
四
年
卒
六

十
四
明
嘉
靖
九
年
從
祀

西
廡
祀
位

先
儒
張
氏
　
名
迪
張
子
載
之
父
宋
神
宗
時
知
涪
州
淸
雍
正
元
年
從

祀

先
儒
朱
氏
　
名
松
字
喬
年
號
韋
齋
朱
子
熹
之
父
宋
高
宗
時
知
饒
州

紹
聖
四
年
生
紹
興
十
三
年
卒
年
四
十
七
元
至
正
二

十
一
年
諡
淸
献
明
嘉
靖
九
年
從
祀

典
禮

大
成
殿

正
位
籩
豆
案
其
前
俎
一
又
前
香
案
一
皆
南
向

東
配
二
龕
西
向

西
配
二
龕
東
向
籩
豆
案
俎
香
案
各
二
東
序
一
龕
西
向
西
序
一
龕
東

向
籩
豆
案
各
六
統
設
爼
香
案
東
西
各
一
殿
中
少
西
祝
案
一
南
向
東

尊
桌
一
接
桌
一
福
胙
桌
一
西
尊
桌
一
接
桌
一
均
北
向

正
位
神
龕
東
旁
饌
桌
一
南
向

四
配
神
龕
北
旁
饌
桌
各
一
東
西

哲
位
神
龕
北
旁
饌
桌
各
一
均
東
西
向
東
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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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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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二

三

東
西
廡

先
賢
四
十
位

先
儒
三
十
八
位
籩
豆
案
三
十
有
九
︵
每
案
二
位
︶
統
設
爼
香
案
各
二

︵
先
賢
先
儒
各
一
︶
均
西
向
西
廡

先
賢
三
十
九
位

先
儒
三
十
七
位
籩
豆
案
三
十
有
九
︵
每
案
二
位
惟
第
二
十
案
先
賢

一
位
第
三
十
九
案
先
儒
一
位
︶
統
設
爼
香
案
各
二
︵
先
賢
先
儒
各
一

︶
均
東
向
廡
內
兩
旁
各
設
饌
桌
一
南
北
向
門
內
之
南
各
設
尊
桌
一

北
向

崇
聖
祠

正
中
五
龕
均
南
向
籩
豆
案
五
香
案
五
統
設
爼
一
東
配
一
龕
西
向
籩

豆
案
三
香
案
三
西
配
一
龕
東
向
籩
豆
案
二
香
案
二
爼
統
設
東
西
各

一
正
位
案
旁
東
饌
桌
三
西
饌
桌
二

配
位
饌
桌
東
西
各
一
殿
內
少
西
祝
案
一
南
向
東
尊
一
桌
接
桌
一
西

桌
一
接
桌
一
東
廡

先
儒
三
位
西
向
籩
豆
案
二
西
廡

先
儒
二
位
東
向
籩
豆
案
一
爼
統
設
東
西
各
一
香
案
一
饌
案
尊
案
亦

東
西
廡
各
一

凡
桌
案
均
施
紅
縀
桌
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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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二

四

樂
品

鎛
鐘
一
編
鐘
十
有
六
在
東
特
磬
一
編
磬
十
有
六
在
西
皆
懸
以
虛
業
東

應
鼓
一
祝
一
麾
一
西
敔
一
東
西
分
列
琴
六
瑟
四
簫
六
篴
六
箎
四
排
簫

二
塤
二
笙
六
搏
拊
二
旌
四
節
四
干
戚
羽
籥
各
六
十
有
四

文廟平面圖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二

五

中
等
學
校
槪
况

查
我
海
龍
設
治
較
隣
縣
爲
蚤
爲
東
北
文
化
之
中
心
迨
光
緖
末
葉
卽
變

更
學
制
改
良
私
塾
設
立
學
校
三
四
年
間
敎
育
漸
興
文
化
亦
日
隆
矣
爰

於
宣
統
元
年
在
縣
城
東
門
裏
設
立
男
中
學
校
一
處
初
名
府
中
學
堂
嗣

改
今
名
又
於
民
國
六
年
在
縣
城
南
門
裡
設
立
女
中
學
校
一
處
俾
高
小

畢
業
者
升
學
有
地
以
資
深
造
至
民
國
十
六
年
高
小
畢
業
學
生
逐
漸
增

多
附
近
各
縣
學
生
亦
多
來
海
就
學
復
於
山
城
鎭
設
立
男
中
學
校
一
處

以
免
學
子
之
輟
讀
迨
滿
洲
建
國
敎
育
刷
新
課
程
改
進
對
於
中
學
𢿋
頓

尤
不
遺
餘
力
故
中
學
學
額
日
見
增
多
校
務
亦
日
見
起
色
較
諸
往
昔
不

啻
霄
壤
之
別
部
省
視
察
東
邊
敎
育
每
以
海
龍
爲
可
觀
茲
將
各
中
等
學

校
學
務
槪
况
分
述
於
後
以
資
參
考

海
龍
縣
立
海
龍
師
中
學
校

地
址

海
龍
縣
城
東
門
裡
路
北

沿
革

本
校
於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經
代
理
知
府
依
陵
阿
建
議
邑
紳
王
在
鎬
等
贊

助
初
成
立
高
等
小
學
堂
三
十
三
年
改
爲
預
科
中
學
堂
宣
統
元
年
預
科

畢
業
升
爲
府
立
中
學
堂
民
國
元
年
易
府
爲
縣
改
稱
縣
立
中
學
校
迨
民

國
六
年
初
級
師
範
歸
併
本
校
始
改
稱
縣
立
師
中
學
校
民
國
十
四
年
學

制
雙
更
改
爲
初
級
中
學
校
至
大
同
二
年
春
季
爲
養
成
小
學
日
語
敎
員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二

六

起
見
以
師
範
經
費
改
辦
日
語
敎
員
養
成
所
一
級
大
同
二
年
冬
日
語
養

成
所
卒
業
仍
以
原
有
經
費
續
招
師
範
講
習
科
一
級
而
日
語
敎
員
養
成

所
成
立
時
所
招
之
附
屬
小
學
卽
備
該
級
學
生
寔
習
之
用
本
校
復
稱
爲

海
龍
縣
立
師
中
學
校
康
德
二
年
春
季
奉
令
改
稱
爲
海
龍
縣
立
海
龍
師

範
講
習
科
及
海
龍
縣
立
海
龍
初
級
中
學
校

經
費

建
國
後
歷
年
經
費
預
算
表

康
德
三
年
十
月
調
查

項目

預
算

款
額

年
度
別

薪
　
　
　
　
　
俸

給
　
　
　
　
料

工
　
　
　
　
資

辦

　

公

　

費

統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大
　
同
　
元
　
年

五
、
六
〇
〇
元

〇
〇
〇

三
〇
〇
元

〇
〇
〇

二
四
〇
元

〇
〇
〇

六
七
二
元

〇
〇
〇

六
、
八
一
二
元

〇
〇
〇

大
　
同
　
二
　
年

四
、
六
二
〇

〇
〇
〇

二
八
八

〇
〇
〇

二
四
〇

〇
〇
〇

六
六
六

〇
〇
〇

五
、
八
一
四

〇
〇
〇

康
　
德
　
元
　
年

四
、
一
七
〇

〇
〇
〇

二
四
〇

〇
〇
〇

二
一
六

〇
〇
〇

七
二
六

〇
〇
〇

五
、
三
五
二

〇
〇
〇

康
　
德
　
二
　
年

五
、
〇
〇
四

〇
〇
〇

二
四
〇

〇
〇
〇

二
四
〇

〇
〇
〇

五
一
六

〇
〇
〇

六
、
〇
〇
〇

〇
〇
〇

康
　
德
　
三
　
年

五
、
五
五
六

〇
〇
〇

二
四
〇

〇
〇
〇

二
四
〇

〇
〇
〇

五
一
六

〇
〇
〇

六
、
五
五
二

〇
〇
〇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右
列
欵
數
互
有
增
減
乃
隨
地
方
財
力
爲
轉
移

設
備

⒈
校
舍
　
　
共
計
四
十
八
間
　
校
長
辦
公
室
二
間
　
敎
員
預
備
室
二

間
　
職
員
宿
室
一
間
　
敎
室
十
五
間
　
學
生
廚
室
四
間

禮
堂
二
間
　
事
務
室
一
間
　
學
生
閱
報
室
一
間
　
學

生
圖
書
及
儀
噐
室
一
間
　
學
生
宿
室
六
間
　
學
生
理
髮

室
一
間
　
學
生
沐
浴
室
二
間
　
儲
藏
室
二
間
　
勞
作
具

室
一
間
　
音
樂
敎
室
三
間
　
傳
達
室
一
間
　
接
待
室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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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二

七

間
　
大
門
洞
一
間

2、
校
具
　
一
、
敎
學
用
具
　
學
生
桌
凳
二
五
〇
套
　
化
驗
藥
品
五
〇

種
　
化
學
用
具
一
五
件
　
敎
授
用
書
五
五
本
　
參
考

用
書
一
五
本
　
圖
本
掛
圖
一
七
幅
　
滿
洲
國
地
圖
大
小

共
一
五
幅
　
物
理
儀
器
二
〇
件
︵
不
堪
用
︶

二
、
運
動
用
具
　
籃
球
架
二
具
籃
球
一
〇
箇
　
網
球
網
三

個
　
網
球
拍
子
二
〇
把
　
排
球
架
一
具
　
排
球
三
箇

躍
高
架
子
二
具
　
鐵
球
二
箇
　
鐵
餅
一
箇
　
標
槍
二
枝

皮
尺
一
箇
　
號
令
槍
一
箇

三
、
辦
公
用
具
　
辦
公
桌
十
箇
　
辦
公
椅
櫈
三
十
箇
　
卷

櫃
四
箇
　
成
績
櫃
三
箇
　
油
印
機
三
架
　
公
事
筐
二
箇

墨
合
三
箇
　
辦
公
尺
五
支
　
其
他
十
五
件

四
、
勞
作
用
具
　
竹
掃
箒
三
十
把
　
鐵
鍬
十
把
　
斧
子
一

把
　
木
鍁
十
五
把
　
鋤
頭
二
十
把
　
雜
具
二
十
餘
件

3、
校
地
　
面
積
八
九
七
五
、
〇
八
方
米
︵
八
〇
七
七
五
、
七
二
方
尺

即
一
三
、
　
四
畝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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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
　
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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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二

八

校
訓

誠
勤
恆

級
訓

初
中
三
年
級
　
│
敬
勤

初
中
二
年
級
　
│
潔
誠

初
中
一
年
級
　
│
仁
愛

師
習
三
年
級
　
│
敬
誠

附
　
小
　
級
　
│
信
靜

資
產

海
龍
縣
立
海
龍
師
中
學
校
資
產
表

康
德
三
年
二
月
調
查

種
　
　
類

校
　
　
地

校
　
　
舍

桌
　
　
凳

圖
　
　
書

標
　
　
本

理
化
儀
節
　
理
化
藥
品

雜
　
　
　
具

總
　
價
　
値

估
　
　
價

三
〇
〇
〇
元

二
〇
〇
〇
元

七
五
〇
元

一
〇
〇
元

二
〇
元

二
五
元
　
　
六
〇
元

一
、
五
〇
〇
元

七
、
四
五
五
元

敎

學

備
　
　
考

右
按
目
前
寔
値
價
格
估
計

訓

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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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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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九

課
程
標
凖

海
龍
縣
立
海
龍
師
中
學
校
課
程
標
凖
表

康
德
元
年
二
月

科目

時
數

級
別

修身

國文

數學

英文

日語

理化

農業

敎育

歷史

地理

經學

體育

圖畫

音樂

總
計

初　　中

一

年

級

一

七

六

三

四

二

二

二

二

一

三

二

一

三
六

二

年

級

一

七

六

三

四

二

二

二

二

一

三

二

一

三
六

三

年

級

一

七

六

三

四

二

二

二

二

二

二

二

一

三
六

師　　　講

一

年

級

一

七

五

二

三

二

二

三

二

二

一

二

二

二

三
六

二

年

級

一

六

五

二

四

二

二

三

二

二

一

二

二

二

三
六

三

年

級

一

六

六

二

三

二

六

二

二

一

二

二

一

三
六

學
級
編
制

學
級
編
制
表

項別

級
別

人
　
　
數

始
　
　
業

入

　

學

　

年

　

月

畢
　
　
業
　
　
年
　
　
月

初

中

一

年

級

82

春

康

德

三

年

二

月

康

德

五

年

十

二

月

初

中

二

年

級

60

”

康

德

二

年

二

月

康

德

四

年

十

二

月

初

中

三

年

級

28

”

康

德

元

年

二

月

康

德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師

講

三

年

級

18

”

康

德

元

年

二

月

康

德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六五四

年
　
級

附

50

”

民

國

二

十

年

二

月

民

國

十

九

年

二

月

民

國

十

八

年

二

月

康

德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康

德

四

年

十

二

月

康

德

五

年

十

二

月

採
用
各
科
書
籍
表

書
　
　
　
名

編
　
　
輯
　
　
者

出

　

版

　

所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身

文
　
　
敎
　
　
部

康

德

印

刷

所

國
　
　
　
文

”

”

混

合

算

術

段
　
　
育
　
　
華

商

務

印

書

舘

國
定
課
本
尙
未
出
版
暫
用
此
本

英
　
　
　
文

文
　
　
敎
　
　
部

康

德

印

刷

所

日
　
　
　
語

”

”

生
　
　
　
物

”

文

　

敎

　

部

礦
　
　
　
物

杜
　
　
就
　
　
田

商

務

印

書

舘

國
定
課
本
尙
未
出
版
暫
用
此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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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〇

生

理

衛

生

顧
　
　
壽
　
　
白

”

”

物
　
　
　
理

周
　
　
昌
　
　
壽

”

”

化
　
　
　
學

”

”

”

農
　
　
　
業

不
　
　
詳

”

”

敎
　
　
　
育

邢
　
　
定
　
　
雲

遼

東

編

譯

社

”

地
　
　
　
理

文
　
　
敎
　
　
部

康

德

印

刷

所

”

歷
　
　
　
史

”

”

經
　
　
　
學

”

”

畢
業
學
生
狀
况
調
查
表

級
　
　
別

畢
　
　
業
　
　
年
　
　
月

人
　
　
數

升
　
　
學

寔
　
　
業

公
務
員

敎
　
　
師

無
　
　
業

不
　
　
　
詳

日
語
敎
員

養
成
所

大
同
二
年
十
二
月

二
〇

三

六

五

五

一

第
一
回
初

中
三
年
級

康
德
二
年
十
二
月

二
三

一
七

三

二

一

備
　
　
考

建
國
前
畢
業
學
生
狀
况
無
從
調
查
故
未
塡
列

學
年
年
齡
統
計
表

年齡

人
數

校
別

十一歲

十二歲

十三歲

十四歲

十五歲

十六歲

十七歲

十八歲

十九歲

二十歲

二十一歲

二十二歲

二十三歲

二十四歲

師
　
　
　
　
中

3

人

16

”

45

”

48

”

34

”

27

”

9

”

2

”

1
”

3
”

1
”

附
　
　
　
　
小

2
人

5
”

3
”

10

”

14

”

10

”

1

”

統
　
　
　
　
計

2
人

5
”

3
”

13

”

30

”

55

”

42

”

34

”

27

”

9

”

2

”

1
”

3
”

1
”

學
生
籍
貫
統
計
表

縣別

人
數

校
別

海龍

輝南

金川

新京

瀋陽

遼陽

遼中

東豐

懷德

岫岩

本溪

法庫

黑山

敦化

復縣

蒙江

鳳城

柳河

師
　
　
　
中

134

14

9

1

4

2

1

1

1

1

1

1

1

1

2

2

4

8

附
　
　
　
小

24

6

1

6

4

2

2

統
　
　
　
計

158

14

9

1

10

3

1

7

1

5

1

1

1

1

4

2

6

8

學
生
父
兄
職
業
統
計
表

職別

人
數

佼
別

士

農

工

商

政

法

軍

警

醫

師
　
　
　
　
中

25

100

7

29

7

6

2

10

2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三

一

附
　
　
　
小

9

17

11

7

1

統
　
　
　
計

34

117

7

40

7

13

3

10

2

建
國
後
歷
年
學
生
人
數
統
計
表

年度

人
數

校
別

大
　
同
　
元
　
年

大
　
同
　
二
　
年

康
　
德
　
元
　
年

康
　
德
　
二
　
年

康

德

三

年

師
　
　
　
　
中

38

60

90

162

188

附
　
　
　
　
小

48

70

75

55

45

統
　
　
　
　
計

86

130

165

217

233

校
務
寔
施
槪
况

每
月
分
爲
淸
潔
、
訓
育
、
體
育
、
學
藝
四
週
將
校
務
分
配
於

各
週
中
實
施
之

茲
將
𦦙
辦
之
事
項
表
列
於
左

週

　

別

例

　

辦

　

事

　

項

特

　

辦

　

事

　

項

備

　

　

　

考

淸

潔

週
1
召
開
淸
潔
會
議

2
𦦙
行
大
掃
除

檢
騐
學
生
體
格

開
淸
潔
成
績
批
評
會

冬
季
掃
除
院
內
積
雪

秋
季
掃
除
院
內
落
葉

夏
季
剷
除
院
內
靑
草

於
四
、
九
兩
月
間
各
施
種
牛

痘
一
次

訓

育

週
召
開
訓
育
會
議
硏
究
學
生
個
性

利
用
各
種
會
體
開
會
機
會
實
施
團
體

訓
話

利
用
課
餘
時
間
實
施
學
生
個
人
訓
話

會
開
學
生
操
行
審
查
會

利
用
偶
發
事
項
施
行
特
別
訓
話
會

體

育

週
召
開
體
育
會

𦦙
行
各
級
球
術
聯
賽

𦦙
行
各
級
田
徑
聯
賽

公
佈
各
級
球
術
及
田
徑
賽
成
績
分
數

利
用
特
別
假
日
舉
行
體
育
比
賽
會

學

藝

週
召
開
敎
務
會
議

𦦙
行
月
考

𦦙
行
會
考

𦦙
行
常
識
測
驗

繕
報
月
中
應
報
表
件

利
用
特
別
機
會
𦦙
行
學
藝
會
成
績
展
覽

會
及
言
語
競
進
會

於
七
、
十
二
兩
月
間
結
束
學

期
內
及
學
年
內
一
功
事
項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三

二

學
生
賞
罰
大
綱

康
德
二
年
二
月
施
行

第
一
條
　
每
學
年
內
服
務
學
生
著
有
成
績
發
給
奬
狀
壹
張

第
二
條
　
期
考
學
業
成
績
最
優
者
發
給
乙
等
奬
狀
壹
張

第
三
條
　
每
學
期
內
操
行
成
績
最
優
者
發
給
乙
年
等
奬
狀
壹
張

第
四
條
　
每
學
期
內
體
育
成
績
最
優
者
發
給
乙
等
奬
狀
壹
張

第
五
條
　
每
學
期
內
操
行
學
業
體
育
三
項
成
績
均
最
優
者
賞
給
紀
念

像
片
一
張

第
六
條
　
年
考
學
業
成
績
最
優
者
賞
給
紀
念
像
片
一
張

第
七
條
　
每
學
年
內
操
行
成
績
最
優
者
賞
給
紀
念
像
片
一
張

第
八
條
　
每
學
年
內
體
育
成
績
最
優
者
賞
給
紀
念
像
片
一
張

第
九
條
　
每
學
年
內
操
行
學
業
體
育
三
項
均
最
優
者
賞
給
紀
念
奬
牌

壹
箇

第
十
條
　
三
年
內
學
業
成
績
均
最
優
者
賞
給
奬
牌
一
個

第
一
一
條
　
三
年
內
操
行
成
績
均
最
優
者
賞
給
奬
牌
一
個

第
一
二
條
　
三
年
內
體
育
成
績
均
最
優
者
賞
給
奬
牌
一
個

第
一
三
條
　
每
學
期
未
悞
正
課
一
時
者
發
給
勤
學
奬
狀
一
張

第
一
四
條
　
每
學
年
僅
悞
正
課
五
小
時
以
下
者
發
給
勤
學
奬
狀
一
張

第
一
五
條
　
拾
物
不
昧
者
得
酌
予
增
加
操
行
分
數
但
至
多
以
十
分
爲

限

第
一
六
條
　
每
學
期
內
未
犯
過
一
次
者
得
酌
予
增
加
操
行
分
數
但
至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三

三

多
以
十
分
爲
限

第
一
七
條
　
各
級
於
每
學
期
內
學
業
成
績
總
平
均
分
數
第
一
者
賞
給

團
體
奬
狀
一
張

第
一
八
條
　
各
級
於
每
學
期
內
操
行
成
績
總
平
均
分
數
第
一
者
賞
給

團
體
奬
狀
一
張

第
一
九
條
　
各
級
於
每
學
期
內
體
育
成
績
總
平
均
分
數
第
一
者
賞
給

團
體
奬
狀
一
張

第
二
〇
條
　
各
級
於
每
學
期
內
淸
潔
秩
序
總
平
均
分
數
第
一
者
賞
給

團
體
奬
狀
一
張

第
二
一
條
　
悞
正
課
四
十
小
時
者
扣
學
業
平
均
分
數
一
分
餘
者
類
推

第
二
二
條
　
無
故
曠
課
者
除
按
二
一
條
辦
法
扣
學
業
分
數
外
並
酌
扣

操
行
分
數

第
二
三
條
　
每
學
期
悞
課
三
分
之
二
者
留
級

第
二
四
條
　
期
考
或
年
考
學
業
成
績
不
及
格
者
留
級

第
二
五
條
　
開
學
後
未
經
請
假
遲
到
三
日
者
記
大
過
一
次
遲
到
七
日

者
開
除

第
二
六
條
　
操
行
不
及
格
者
開
除

第
二
七
條
　
服
務
學
生
不
盡
職
者
酌
減
操
行
分
數

第
二
八
條
　
不
遵
師
訓
者
輕
者
記
過
重
者
開
除

第
二
九
條
　
學
生
在
外
滋
事
敗
壞
學
校
名
譽
者
開
除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三

四

第
三
〇
條
　
欺
侮
同
學
者
酌
减
操
行
分
數

第
三
一
條
　
互
相
鬭
毆
者
輕
者
記
過
重
者
開
除

第
三
二
條
　
每
學
期
內
犯
過
次
數
超
過
五
次
以
上
者
應
取
銷
其
在
校

一
切
得
奬
權
利

第
三
三
條
　
故
意
與
師
長
爲
難
者
輕
者
記
過
重
者
開
除

第
三
四
條
　
遲
到
早
退
者
得
按
時
間
久
暫
及
次
數
多
寡
酌
予
處
分

第
三
五
條
　
涉
足
繁
華
及
娛
樂
場
不
顧
身
分
者
輕
者
記
過
重
者
開
除

第
三
六
條
　
染
成
不
良
嗜
好
者
開
除

第
三
七
條
　
吸
食
紙
烟
者
得
按
吸
食
次
數
酌
予
處
分

第
三
八
條
　
體
育
分
數
不
及
格
者
除
迫
令
逐
日
運
動
外
並
得
責
令
多

服
勞
作
勤
務

第
三
九
條
　
不
服
自
治
會
公
約
者
得
按
校
規
罸
辦
之

第
四
〇
條
　
破
壞
公
物
或
不
𤍠
心
公
益
者
得
按
事
體
輕
重
酌
予
處
分

第
四
一
條
　
本
賞
罸
大
綱
有
不
適
宜
處
得
隨
時
開
校
會
議
修
正
之

現
任
職
敎
員
一
覽
表

康

德

三

年

十

月

調

查

職
　
別

姓

　

名

次
章

年

齡

籍

貫

資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格

履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歷

擔
任

科
目

每
週

時
數

到
　
校
　
年
　
月

校　長

張

延

齡

夢
九

三

五

海

龍

奉
天
省
立
第
五
師
範

畢
業
曾
受
奉
天
敎
育

廳
師
中
敎
員
及
敎
育

局
長
試
騐
均
蒙
錄
取

歷
充
東
豐
柳
河
等
縣
師

中
學
校
訓
育
主
任
及
本

校
敎
務
主
任
等
職

修
身

四

康

德

元

年

二

月

敎　員

王

春

華

伯
仁

三

七

”

奉
天
省
立
第
五
師
範

畢
業

歷
充
東
豐
第
四
初
級
中

學
及
本
縣
第
二
初
級
中

學
國
史
地
敎
員
等
職

國
文

一
三

康

德

元

年

七

月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三

五

”

王

恒

春

晋

升

四

一

”

東
邊
道
立
體
育
美
術

專
門
畢
業

歷
充
本
縣
高
小
及
輝
南

初
中
體
育
藝
術
敎
員
等

職

音
樂

美
術

體
操

一
三

民
國
十
七
年
二
月

”

元

岡

健

一

二

四

”

滿
洲
鐵
道
株
式
會
社

設
立
滿
鐵
熊
岳
城
農

業
實
習
所
卒
業

曾
充
愛
媛
縣
越
智
郡
下

朝
倉
農
會
技
術
員

日
語

農
業

一
九

康

德

三

年

十

月

”

易

廣

居

樹

人

二

六

海

城

東
北
大
學
敎
育
學
院

本
科
敎
育
系
畢
業

曾
充
海
城
孔
學
會
會
立

經
學
校
敎
員
兼
訓
育
員

敎
育

史
地

一
七

康

德

三

年

九

月

”

李

錦

墀

丹

忱

四

七

蓋

平

奉
天
省
城
師
範
傳
習

所
畢
業

歷
充
輝
南
及
本
縣
第
二

二
初
中
國
文
敎
員

國
文

經
學

歷
史

一
六

民
國
十
九
年
八
月

”

張

宗

謨

贊

禹

二

八

瀋

陽

奉
天
省
立
第
五
師
範

畢
業

曾
充
本
縣
女
初
中
敎
員

物
理

化
學

博
物

一
八

民
國
二
十
年
二
月

”

祝

理

業

如

鏡

二

八

岫

岩

奉
天
省
立
第
五
師
範

畢
業

英
文

數
學

物
理

化
學

二
〇

民
國
二
十
年
八
月

”

王

春

䁗

仲

平

二

八

海

龍

奉
天
省
立
第
五
新
制

師
範
畢
業

歷
充
東
豐
第
四
中
學
安

圖
中
學
敎
員

數
學

一
八

康

德

二

年

二

月

附
　
小

主
　
任

王

集

春

在

陽

二

四

”

奉
天
省
立
第
五
新
制

師
範
畢
業

修
身

日
語

自
然

體
育

音
樂

美
術

作
業

一
三

康

德

元

年

六

月

附
　
小

敎
　
員

張

宏

謨

敬

禹

二

六

瀋

陽

奉
天
省
立
第
五
師
範

畢
業

國
文

算
術

地
理

歷
史

二
一

大

同

二

年

二

月

僱員

許

明

德

子

仁

三

八

海

龍

海
龍
縣
立
舊
制
中
學

畢
業

歷
充
東
豐
縣
公
署
書
記

及
稅
捐
分
卡
卡
長
及
海

龍
農
會
文
牘
稅
捐
分
所

主
任
等
職

大

同

二

年

二

月

歷
任
校
長
一
覽
表

康

德

三

年

十

月

調

查

姓

　

　

　

名

次
　
章

年
　
齡

籍
　
貫

資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格

履
　
歷

到
　
差
　
年
　
月

卸
　
職
　
年
　
月

曲

　

宗

　

海

紫
　
瀾

海
　
龍

奉
天
優
級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三

六

梁

　

成

　

璽

玉
　
璞

遼
　
陽

”

傅

　

良

　

弼

陟
　
嚴

”

”

張

　

林

　

赫

鏡
　
涵

”

”

盖

　

文

　

超

倫
　
卓

柳
　
河

”

閻

　

寳

　

鏡

心
　
莊

海
　
龍

北
京
明
德
大
學
畢
業

景

　

春

　

普

博
　
光

”

”

高

　

文

　

禕

叔
　
明

”

奉
天
國
立
高
級

師

　

範

畢

　

業

民
國
十
二
年
七
月

民
國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
李

　

芳

　

貴

錫
　
侯

”

奉
天
小
學
敎
員
檢
定

民
國
十
三
年
三
月

民
國
十
五
年
七
月

張

　

履

　

祥

維
　
祺

”

奉
天
省
立
第
五
師
範
學
校

畢
業

民
國
十
四
年
七
月

大
同
元
年
五
月

傅

　

肇

　

國

仲
　
平

”

北
洋
優
級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大
同
元
年
五
月

大
同
二
年
六
月

王

　

俊

　

英

季
　
連

三
九

”

奉
天
國
立
高
等
師
範
學
校

卒
業

大

同

二

年

六

月

康

德

元

年

七

月

現任

張

　

延

　

齡

夢
　
九

三
五

”

東
豐
第
五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康

德

元

年

七

月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三

七

表
統
系
織
組
校
學

表
覽
一
掌
分
務
校



 

學　校　平　面　圖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三

八

山
城
鎭
初
級
中
學
校
建
設
之
經
過

本
校
肇
端
於
民
國
十
六
年
七
月
初
縣
視
學
王
景
天
以
山
城
鎭
高
級
小

學
之
畢
業
生
因
家
貧
未
能
遠
道
求
學
往
往
淪
爲
失
業
者
不
知
凡
幾
該

視
學
與
敎
育
當
局
有
鑑
及
此
故
决
計
籌
備
設
立
旋
於
民
國
十
七
年
九

月
實
行
成
立
校
址
設
於
山
城
鎭
第
一
兩
級
小
學
校
院
內
名
曰
海
龍
縣

立
第
二
初
級
中
學
校
第
一
次
招
考
學
生
一
級
計
學
生
四
十
名
其
資
格

以
高
小
畢
業
者
爲
限
此
爲
中
一
級
也
校
內
置
校
長
一
敎
員
二
幷
以
正

敎
員
兼
訓
育
主
任
担
當
管
理
責
任
校
長
即
以
兩
級
小
學
校
長
兼
任
之

敎
員
人
選
亦
由
小
學
校
內
㧞
選
提
升
其
校
址
原
係
旗
署
官
廳
面
積
狹

小
苦
無
操
場
乃
用
價
購
買
西
鄰
地
二
畝
東
鄰
地
三
畝
以
西
鄰
地
建
築

中
學
宿
舍
十
一
間
敎
員
室
五
間
以
東
鄰
地
闢
作
操
場
範
圍
較
大
查
中

學
常
年
經
費
編
列
預
算
他
如
建
築
費
設
備
費
購
置
費
均
由
學
校
設
法

籌
辦
最
初
募
集
方
法
係
邀
集
地
方
士
紳
各
村
長
等
當
場
議
决
共
勸
募

奉
大
洋
壹
萬
餘
圓
因
中
學
房
屋
不
敷
佔
用
於
民
國
十
八
年
三
月
建
築

敎
室
八
間
樓
房
一
座
學
生
宿
舍
十
一
間
敎
員
室
五
間
斯
年
八
月
又
添

招
學
生
一
級
四
十
人
敎
員
薪
俸
由
學
生
學
費
項
下
開
支
此
爲
中
二
級

也
民
國
十
九
年
八
月
又
添
招
學
生
一
級
四
十
五
人
然
該
級
敎
員
薪
俸

爲
預
算
外
之
支
出
自
應
遵
照
前
案
辦
理
仍
以
學
費
開
支
此
爲
中
三
級

也
民
國
二
十
年
七
月
中
一
級
學
生
畢
業
亟
應
再
招
一
級
以
彌
其
缺
但

未
及
招
考
時
局
已
變
中
二
級
勉
強
畢
業
中
三
級
暫
予
解
散
大
同
元
年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三

九

春
學
校
恢
復
中
三
級
人
已
渙
散
碍
難
招
集
另
招
新
生
一
級
名
曰
中
四

級
計
學
生
四
十
人
大
同
二
年
春
又
添
招
學
生
一
級
計
四
十
人
因
高
小

畢
業
日
增
升
學
益
夥
故
有
此
級
之
添
招
所
需
薪
俸
仍
以
學
費
支
給
康

德
元
年
春
又
添
招
學
生
一
級
計
四
十
人
一
切
進
行
手
續
一
本
大
同
二

年
春
前
案
辦
理
是
年
學
校
名
稱
又
改
爲
海
龍
縣
立
山
城
鎭
初
級
中
學

校
康
德
二
年
春
又
添
招
學
生
一
級
計
四
十
九
人
綜
上
言
之
該
中
學
現

有
學
生
三
級
康
德
二
年
十
二
月
已
畢
業
一
級
康
德
三
年
十
二
月
應
畢

業
一
級
此
辦
理
山
城
鎭
初
級
中
學
校
經
過
之
情
形
也

校　訓

勤

勇

樸

誠

初
中
第
一
年
級

級
　
訓

敬
　
師

初
中
第
二
年
級

級
　
訓

博
　
愛

初
中
第
三
年
級

級
　
訓

忠
　
誠

年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別

職
　
敎
　
薪
　
俸

夫
　
役
　
薪
　
俸

辦
　
　
公
　
　
費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大
　
　
同
　
　
元
　
　
年

七
三
二

六
〇

六
〇

八
五
二

山
城
鎭
初
級
中
學
校
建
國
後
歷
年
經
費
預
算
表

﹁

康

德

三

年

﹂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四

〇

大
　
　
同
　
　
二
　
　
年

二
六
八
八

一
二
〇

二
二
〇

三
〇
二
八

康
　
　
德
　
　
元
　
　
年

四
三
三
二

一
二
〇

三
六
〇

四
八
一
二

康
　
　
德
　
　
二
　
　
年

四
三
三
二

一
二
〇

三
六
〇

四
八
一
二

康
　
　
德
　
　
三
　
　
年

四
三
三
二

一
二
〇

三
六
〇

四
八
一
二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查
大
同
元
年
秋
季
開
學
六
箇
月
只
一
級
大
同
二
年
二
級
康
德
元
年
三
級

海
龍
縣
立
山
城
鎭
初
級
中
學
校
資
產
表

康
德
三
年
七
月
調
査

種
　
　
類

校
　
　
地

校
　
　
舍

桌
　
櫈

圖
　
書

標
　
本

儀
　
器

遊
戲
器

文
　
具

風
　
琴

總
　
　
計

估
　
　
値

三
五
〇
〇

五
〇
〇
〇

三
五
〇

二
〇

一
〇

三
〇
〇

五
〇

一
五

四
〇

九
二
八
五

備
　
　
考

中
學
與
小
學
同
院
然
小
學
所
佔
之
校
地
不
在
此
數
內
至
於
其
他
物
品
與
小
學
通
用

海
龍
縣
立
山
城
鎭
初
級
中
學
校
課
程
標
凖
表

康
德
三
年
七
月

科目

時
數

年
級

修　身

國　文

數　學

英　文

日　語

理　化

農　業

歷　史

地　理

經　學

體　育

圖　畫

音　樂

總　計

一

年

級

一

七

六

三

四

二

二

二

二

一

三

二

一

三
六

二

年

級

一

七

六

三

四

二

二

二

二

一

三

二

一

三
六

三

年

級

一

七

六

三

四

二

二

二

二

二

二

二

一

三
六

備
　
　
考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四

一

山
城
鎭
初
級
中
學
校
學
級
編
制
表

項別

級
別

人
　
　
數

始
　
　
業

入
　
學
　
年
　
月

畢

　

業

　

年

　

月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初
　
中
　
一
　
年
　
級

五
　
　
三

春
　
　
季

康

德

三

年

二

月

康

德

五

年

十

二

月

初
　
中
　
二
　
年
　
級

四
　
　
〇

”

康

德

二

年

二

月

康

德

四

年

十

二

月

初
　
中
　
三
　
年
　
級

二
　
　
七

”

康

德

元

年

二

月

康

德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採
用
各
科
書
籍
表

書
　
　
　
　
名

編

　

輯

　

者

出
　
　
版
　
　
所

採

　

用

　

書

　

名

某
敎
員
敎
授

預
　
定
　
敎
　
學
　
課
　
程

修
　
　
　
　
身

文

　

敎

　

部

康

德

印

刷

所

初

中

修

身

敎

科

書

王
　
繼
　
賢

由
十
一
課
公
安
起
至
二
十
課
止

國
　
　
　
　
文

”

”

初

中

國

文

敎

科

書

孫
　
慶
　
同

由
第
一
課
起
至
冊
終
止

日
　
　
　
　
語

”

”

初

中

日

語

敎

科

書

相
　
　
　
原

由
二
十
課
起
至
四
十
課
止

幾
　
　
　
　
何

敎

員

選

材

康

德

圖

書

舘

無

王
　
寳
　
賢

由
圓
講
起
至
圓
終
了
止

英
　
　
　
　
文

文

　

敎

　

部

初

中

英

語

敎

科

書

王
　
寳
　
賢

由
第
一
課
起
至
第
十
課
止

化
　
　
　
　
學

敎

員

選

材

黑
　
版
　
筆
　
記

無

王
　
寳
　
賢

由
金
屬
起
至
金
屬
終
了
止

農
　
　
　
　
業

”

”

無

孫
　
慶
　
同

肥
料
排
水
灌
漑
及
土
壤

經
　
　
　
　
學

文

　

敎

　

部

康

德

印

刷

所

經
　
學
　
敎
　
科
　
書

張
　
大
　
本

由
第
八
章
起
至
第
十
章
止

歷
　
　
　
　
史

文

　

敎

　

部

康

德

印

刷

所

西

洋

史

敎

科

書

張
　
大
　
本

由
第
九
章
至
第
十
三
章

地
　
　
　
　
理

文

　

敎

　

部

”

地

理

通

論

敎

科

書

張
　
大
　
本

由
第
一
編
起
至
第
二
編
止

作
　
　
　
　
業

木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工

趙
　
慰
　
農

作
木
工
十
箇

體
　
　
　
　
育

建

國

體

操

及

器

械

操

”

由
第
一
操
至
第
二
操

及
器
械
操
三
十
段

音
　
　
　
　
樂

滿

洲

國

新

式

歌

曲

”

十
曲

圖
　
　
　
　
畫

水

　

　

彩

　

　

畫

”

十
張

畢
業
學
生
狀
况
調
查
表

康

德

三

年

七

月

級

　

　

　

別

畢

　

業

年

　

月

人
　
數

升
　
學

實
　
業

公
務
員

敎
　
師

軍
　
界

警
　
界

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業

初

中

第

一

級

民
國
二
十

年

七

月

二
五

一
〇

三

八

一

一

二

初

中

第

二

級

大

同

元

年

七

月

二
八

九

二

六

五

二

四

備

　

　

　

考

查
第
二
級
畢
業
時
時
局
已
變
遷
矣
該
級
學
生
履
歷
早
報

敎
育
廳
尙
未
奉
到
回
批
故
未
發
給
畢
業
証
書
學
校
儘
發
給
畢
業
証
明
書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四

二

山
城
鎭
初
級
中
學
校
學
年
年
齡
統
計
表

康

德

三

年

七

月

年齡

人
數

級
別

十二歲

十三歲

十四歲

十五歲

十六歲

十七歲

十八歲

十九歲

二十歲

二十一

二十二

二十三

二十四

二十五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初

中

一

年

級

一

二

四

一
五

八

九

一
一

一

一

一

五
三

初

中

二

年

級

二

三

一
六

七

八

二

一

一

四
〇

初

中

三

年

級

三

二

七

七

二

五

一

二
七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1人

4人

10人

33人

22人

24人

15人

7人

3人

1人

120人

學
生
籍
貫
統
計
表

區別

人
數

級
別

總
　
計

海　龍

柳　河

金　川

東　豐

梅　河

白銀河

蒙　江

朝　陽

二龍山

土口子

南山城子

臥牛山

東山城子

柳樹河子

大荒溝

四八旦

總
　
　
　
計

初

中

　

一

年

級

五
三

一
〇

一

二

五

三

四

一

三

五

三

五

二

三

二

二

二

五
三

初

中

二

年

級

四
〇

八

二

一

一

一

五

三

一

八

三

三

一

一

一

一

四
〇

級

中

三

年

級

二
七

七

一

一

二

二

三

三

三

三

一

一

二
七

學
生
父
兄
職
業
統
計
表

職業

人
數

級
別

土

農

工

商

政

法

軍

警

醫

路　鐵

總

計

初

中

　

一

年

級

七

九

六

八

二

一

七

五

五

三

五

三

初

中

二

年

級

六

五

七

五

二

二

五

三

二

三

四

〇

初

中

三

年

級

二

三

三

二

二

一

五

二

三

四

二

七

建
國
後
歷
年
學
生
人
數
統
計
表

年度

人
數

級
別

大
　
同
　
元
　
年

大
　
同
　
二
　
年

康
　
德
　
元
　
年

康
　
德
　
二
　
年

康
　
德
　
三
　
年

備
　
考

初

中

一

年

級

五
　
　
三

初

中

二

年

級

五
　
　
〇

四
　
　
〇

初

中

三

年

級

三
　
　
八

三
　
　
〇

二
　
　
七

校
務
實
施
槪
况
於
左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四

三

週

　

　

　

別

例
　
　
　
辦
　
　
　
事
　
　
　
項

特
　
　
　
辦
　
　
　
事
　
　
　
項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淸

　

潔

　

週

1
每
週
令
學
生
掃
除
一
次

2
學
生
身
體
檢
查
一
次

3
每
週
學
生
沐
浴
一
次

4
學
生
衣
服
手
面
每
日
洗
一
次

1
每
週
𦦙
行
大
掃
除
一
次

2
檢
查
學
生
所
用
食
物

3
不
准
學
生
飮
凉
水

4
禁
止
學
生
隨
意
吐
啖

體

　

育

　

週

1
每
日
早
下
建
國
操
十
五
分

2
課
畢
全
體
學
生
運
動

3
藍
球
網
球
分
組
訓
練
之

4
田
徑
賽
比
較

1
每
週
𦦙
行
團
體
操
一
次

2
每
週
球
術
比
賽
一
次

3
每
週
開
體
育
硏
究
會
一
次

4
選
體
育
最
優
者
奬
勵
之

勞

　

作

　

週

1
校
內
分
區
掃
帚
修
理
之

2
每
級
均
負
勞
作
責
任

3
令
學
生
回
家
輔
助
父
兄
勞
作

4
開
全
體
勞
作
會
議
一
次

1
每
週
開
勞
作
會
一
次

2
每
逢
假
日
令
學
生
在
校
勞
作

3
冬
季
掃
除
院
中
積
雪

4
春
季
種
花
秋
季
栽
樹

勤

　

學

　

週

1
考
查
學
生
課
程

2
督
促
學
生
用
功
使
有
進
取
心

3
禁
止
學
生
請
假
誤
課

4
試
驗
學
先
成
績

1
冬
令
學
生
須
秉
燭
夜
讀

2
寒
暑
假
期
間
令
學
生
作
工

3
𦦙
行
彙
考

4
開
成
績
展
覽
會

學
生
賞
罰
大
綱

第
一
條
　
每
學
年
操
行
成
績
最
優
者
賞
給
奬
章
一
座
奬
狀
一
張

第
二
條
　
每
學
期
學
科
試
驗
最
優
者
賞
給
奬
牌
一
箇
奬
狀
一
張

每
學
期
內
無
曠
課
情
事
未
曾
請
假
者
對
於
學
業
始
終
不
懈

特
別
奬
勵
之

第
三
條
　
每
學
年
內
對
於
體
育
邁
進
成
績
最
優
者
奬
給
奬
牌
一
箇
奬

狀
一
張
　
每
學
期
內
未
犯
過
失
一
次
者
或
勞
作
勤
學
成
績

佳
良
賞
給
奬
章
一
座
奬
狀
一
張

第
四
條
　
三
學
年
內
記
大
功
三
次
考
試
三
次
第
一
者
得
奬
給
奬
狀
一

張
每
學
期
精
神
不
怠
努
力
前
進
始
終
一
志
向
學
不
廢
弛
者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四

四

奬
給
奬
狀
一
張

第
五
條
　
學
生
在
外
滋
事
敗
壞
學
生
學
校
名
譽
者
及
思
想
不
良
得
開

除
之
　
學
生
屢
次
鬥
毆
不
遵
師
訓
操
行
不
及
格
者
得
開
除

之

第
六
條
　
三
學
年
內
記
大
過
三
次
者
欺
侮
同
學
不
知
改
悔
屢
經
師
訓

不
服
從
命
令
開
除
之

染
成
不
良
嗜
好
在
學
校
故
意
破
壞
規
約
者
得
令
其
退
學
按

期
罰
學
費

第
七
條
　
每
値
期
考
年
考
故
意
規
避
不
考
者
令
其
降
級
不
服
從
命
令

開
除
之

三
學
年
內
規
避
三
次
考
試
者
得
令
其
退
學
行
爲
不
正
者
得

令
其
退
學

第
八
條
　
每
學
期
開
學
後
三
星
期
不
到
校
者
得
令
其
退
學
︵
特
別
事

故
不
在
此
例
︶

如
開
學
不
能
到
校
事
前
須
倩
人
請
假
否
則
亦
按
其
違
背
校

章
論

第
九
條
　
涉
足
繁
華
及
娛
樂
場
所
妨
害
他
人
營
業
不
顧
學
生
身
分
者

輕
則
記
過
重
則
開
除

如
侮
辱
師
長
不
服
敎
誨
者
得
令
其
退
學

山
城
鎭
初
級
中
學
校
現
任
職
敎
員
一
覽
表

康
德
三
年
七
月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四

五

職
　
　
別

姓
　
　
　
名

次
　
章

年
　
齡

籍
　
貫

資
　
　
　
　
　
格

履
　
歷

担
　
　
　
任

科
　
　
　
目

每
　
週

時
　
間

到
　
校
　
年
　
月

校
　
　
長

段
　
文
　
成

育
　
五

五
　
二

海
　
龍

奉
天
英
文
專
科
檢

定

英
　
　
　
文

三

民
國
十
七
年
八
月

十
五
日

主
　
　
任

王
　
繼
　
賢

景
　
仁

三
　
〇

”

奉
天
省
立
第
五
師

範
畢
業

數
　
　
　
學

六

大
同
二
年
二
月

敎
　
　
員

王
　
寶
　
賢

思
　
民

二
　
八

”

奉
天
東
北
大
學
理
工

學
院
木
土
系
肄
業

數
　
　
　
學

六

大
同
二
年
二
月

”

張
　
大
　
本

傳
　
薪

三
　
二

”

奉
天
東
北
大
學
文
法

學
院
法
律
系
畢
業

經
　
　
　
學

國
　
　
　
文

十三

大
同
二
年
二
月

”

孫
　
慶
　
同

裕
　
普

二
　
六

東
　
豐

東
豐
縣
立
師
範
國

文
專
修
科
畢
業

國
　
　
　
文

農
　
　
　
業

四十

康
德
二
年
二
月

”

趙
　
慰
　
農

雨
　
田

二
　
二

瀋
　
陽

奉
天
美
術
專
門
畢

業

建
　
國
　
操

田
　
徑
　
賽

六

康
德
元
年
十
二
月

”

相
　
　
　
原

卜
　
キ
　
工

二
　
七

日
　
本

日
本
女
子
師
範
畢

業

日
　
　
　
語

十

康
德
三
年
一
月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四

六

表
統
系
織
組
校
學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四

七

海
龍
縣
立
海
龍
縣
女
子
初
級
中
學
校

地
址

海
龍
縣
城
南
門
裏
路
東

沿
革

大
同
紀
元
前
六
年
︵
民
一
五
︶
九
月
校
長
時
萬
選
以
海
龍
地
處
邊
陲
距

省
窵
遠
女
生
升
學
諸
稱
不
便
乃
建
議
創
設
女
子
初
級
中
學
校
一
處
以

便
女
生
就
近
升
學
當
蒙
縣
長
王
公
佐
才
慨
允
於
前
復
荷
敎
育
所
長
兪

君
錫
純
贊
助
於
後
得
以
籌
備
成
立
初
名
海
龍
縣
立
女
子
初
級
中
學
校

始
招
學
生
一
級
至
十
八
年
六
月
畢
業
續
招
第
二
級
二
十
年
八
月
添
招

第
三
級
大
同
二
年
六
月
第
二
級
畢
業
招
補
習
班
一
級
康
德
元
年
十
二

月
第
三
級
畢
業
康
德
二
年
二
月
同
時
續
招
甲
乙
兩
級
康
德
二
年
六
月

奉
省
令
改
爲
海
龍
縣
立
海
龍
縣
女
子
初
級
中
學
校
現
有
學
生
二
級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四

八

圖

　

面

　

平

　

校

　

學

明
　
　
　
　
　
說
　
　
　
　
　
圖
　
　
　
　
　
校

2
0
、

1
9
、

1
8
、

1
7
、

1
6
、

1
5
、
1
4
、

1
3
、

1
2
、
1
1
、

1
0
、

9
、

8
、

7
、

6
、

5
、

4
、

3
、

2
、

1
、

揭示處

洋　井

男厠所

女厠所

游藝室

學生寢室

成績室

儲藏室

厨　室

飯　廳

合作社

女敎員寢室

作業室

帝政紀念亭

中甲敎室

中乙敎室

敎員預備室

接待室

校長室

校　門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四

九

設
備

⒈
校
舍
︵
共
二
十
間
︶

校
長
室
一
間
　
敎
員
預
備
室
二
間
　
敎
室
五
間
　
學
生
寢
室
一

間
　
敎
員
寢
室
一
間
　
厨
室
一
間
　
飯
廳
一
間
　
作
業
室
二
間

成
績
室
一
間
　
儲
藏
室
一
間
　
校
門
一
間
　
游
藝
室
二
間
　
合

作
社
一
間

︵
註
︶
除
敎
室
五
間
外
均
與
二
校
共
用

⒉
校
地

⒊
校
具

(一)
敎
室
設
備
用
具
　
黑
板
、
桌
凳
、
敎
壇
、
等
共
約
百
餘
件

(二)
敎

學

用

具
　
縫
紉
機
器
一
架
、
風
琴
一
架
、
圖
書
百
餘
册
、

油
印
機
一
架
、
圖
表
五
種
、

(三)
運

動

用

具
　
運
動
器
械
三
種
、
球
類
三
種
、

(四)
辦

公

用

具
　
辦
公
桌
二
張
、
椅
子
四
個
、
卷
櫃
一
個
、
成
績

櫃
五
個
、
畫
尺
一
個
、
筆
架
一
個
、

(五)
勞

作

用

具
　
共
五
種
、
二
十
一
件
、

(六)
理

科

用

具
　
理
化
器
械
、
固
體
力
學
六
件
、
流
體
力
學
十
件

、
聲
學
二
件
、
光
學
六
件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五

〇

電
學
十
件
、
化
學
器
械
六
件

理
化
藥
品
、
計
四
十
種

資
產

海
龍
女
初
中
學
校
資
產
表

康
德
三
年
八
月
末
日
現
在

種　類

校
　
　
　
地

校
　
　
　
舍

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具

總
　
　
　
價

敎
室
設
備

用
　
　
具

敎
學
用
具

運
動
用
具

辦
公
用
具

勞
作
用
具

理
科
用
具

估　價

一
、
〇
〇
〇
〇
〇

一
、
〇
〇
〇
〇
〇

三
〇
〇
〇
〇

三
九
〇
〇
〇

六
五
〇
〇
〇

五
二
〇
〇

五
〇
〇

二
〇
〇
〇
〇

三
、
〇
一
二
〇
〇

備　　　　　考

經
費

建
國
後
歷
年
經
費
預
算
表

項目

預
算
款
額

年
度
別

薪
　
　
　
俸

給
　
　
　
料

工
　
　
　
資

辦
　
公
　
費

統
　
　
　
計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大
　
同
　
元
　
年

一
、
八
三
六

〇
〇

一
四
四

〇
〇

一
三
二

〇
〇

二
、
一
一
二

〇
〇

校
長
兼
任
每
月
薪
俸
十
四

元
無
僱
員

大
　
同
　
二
　
年

二
、
六
一
六

〇
〇

二
五

二
〇

一
三
二

〇
〇

二
、
七
三
一

二
〇

”

康
　
德
　
元
　
年

二
、
四
四
八

〇
〇

一
二
〇

〇
〇

二
五
二

〇
〇

二
、
八
二
〇

〇
〇

校
長
僱
員
均
係
兼
任
無
薪

康
　
德
　
二
　
年

二
、
四
四
八

〇
〇

一
二
〇

〇
〇

二
五
二

〇
〇

二
、
二
八
〇

〇
〇

康
　
德
　
三
　
年

三
、
二
四
〇

〇
〇

二
四
〇

〇
〇

一
二
〇

〇
〇

二
八
八

〇
〇

三
、
八
八
八

〇
〇

師
範
停
辦
校
長
僱
員
均
支

薪
俸
因
是
較
前
增
加

說
　
　
　
　
　
明

因
歷
年
預
算
不
同
故
款
數
遂
有
變
更



 

海龍縣立海龍縣女子初級中學校行政組織系統表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五

一

校務分掌一覽表
海
龍
縣
立
海
龍
女
子
初
級
中
學
校
學
期
內
辦
事
預
定
曆

康
德
三
年
下
學
期

月

日

週
次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務

敎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務

訓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育

八

17─23

1

一
、
征
收
學
生
各
項
費
用

一
、
添
購
校
具

一
、
刷
黑
板

一
、
開
學
前
一
切
籌
備
事
項

一
、
𦦙
行
始
業
式

一
、
開
第
一
次
校
務
會
議

一
、
編
定
各
級
課
程
表

一
、
補
攷

一
、
收
集
各
科
假
期
作
業
成
績

一
、
選
𦦙
各
項
服
務
生

一
、
揭
示
週
次
表
及
作
息
時
間
表

一
、
招
集
服
務
生
訓
話

一
、
整
理
學
生
寢
室

一
、
大
掃
除

八

24─30

2

一
、
整
理
卷
宗

一
、
調
製
職
敎
員
履
歷
表

一
、
通
知
敎
員
編
課
程
進
度
表

一
、
編
發
校
務
分
掌
區
域
表

一
、
發
送
各
科
平
時
記
分
冊

一
、
攷
查
學
生
用
書

一
、
圖
書
舘
開
放

一
、
指
導
學
生
課
外
作
業

一
、
改
選
校
友
會
職
員

一
、
大
掃
除

一
、
公
布
課
外
運
動
時
間
表

一
、
起
始
上
週
會

九八

31─6

3

一
、
淸
理
儲
藏
室

一
、
公
布
假
期
作
業
成
績

一
、
第
二
次
校
務
會
議

一
、
開
敎
法
硏
究
會

一
、
整
理
學
籍
簿

一
、
國
旗
揭
揚
式

一
、
調
製
學
生
名
冊

一
、
公
布
學
生
缺
席
辦
法

一
、
𦦙
行
全
體
學
生
訓
話

一
、
開
衞
生
講
習
會

一
、
檢
查
學
生
服
裝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五

二

九

7─13

4

一
、
檢
視
各
室
備
品

一
、
調
查
入
退
學
學
生
數

一
、
整
理
成
績
室

一
、
彙
訂
課
程
進
度
預
算
表

一
、
調
查
學
生
在
上
課
時
之
勤
惰

一
、
建
國
精
神
作
興
講
習
會

一
、
招
集
服
務
生
訓
話

一
、
淸
潔
寢
室

一
、
大
掃
除

九

14─20

5

一
、
淸
理
操
塲

一
、
友
邦
承
認
四
週
紀
念
擴
大
宣
傳

一
、
事
變
五
週
年
紀
念

一
、
指
導
學
生
課
外
作
業

一
、
攷
查
學
生
操
行

一
、
更
換
秋
季
制
服

一
、
大
掃
除
︵
淸
潔
運
動
︶

九

21─27

6

一
、
考
查
校
役
服
務
情
形

一
、
刷
黑
板

一
、
祀
孔
︵
二
十
二
日
︶
祀
關
岳
︵
二
十

三
日
︶
休
假

一
、
開
聖
道
講
演
會

一
、
指
導
學
生
課
外
作
業

一
、
攷
查
學
生
操
行

一
、
檢
查
學
生
課
外
讀
物

一
、
整
潔
比
賽

十九

28─4

7

一
、
整
理
儲
藏
室

一
、
開
敎
法
硏
究
會

一
、
中
秋
節
︵
三
十
日
︶
休
假

一
、
第
三
次
校
務
會
議

一
、
收
集
各
科
平
時
記
分
冊

一
、
檢
查
寢
室
淸
潔

一
、
國
旗
揭
揚
式

一
、
統
計
各
級
學
生
缺
課
時
數

一
、
𦦙
行
單
級
訓
話

一
、
大
掃
除

十

5─11

8

一
、
開
校
工
談
話
會
指
導
工
作

一
、
韶
書
奉
讀
式

一
、
第
一
次
月
攷

一
、
練
習
簿
比
賽

𦦙
行
個
別
訓
練

十

12─18

9

一
、
𦦙
行
消
防
演
習

一
、
孔
誕
︵
十
二
日
︶
𦦙
行
聖
道
講
習

會
一
、
第
二
次
講
習
會

一
、
書
法
比
賽

一
、
調
查
學
生
個
別

一
、
招
集
級
長
訓
話

一
、
開
全
體
學
生
訓
話
會

一
、
大
掃
除

十

19─25

10

一
、
預
算
會
攷
試
卷

一
、
刷
黑
板

一
、
公
布
第
二
次
月
考
成
績
表

一
、
審
核
學
生
請
假
情
形

一
、
𦦙
行
個
別
訓
練

一
、
大
掃
除

一十　　十

26─1

11

一
、
注
意
學
校
衞
生

一
、
公
布
本
學
期
爐
費
數
目

一
、
整
理
卷
宗

一
、
擧
行
會
攷

一
、
開
敎
法
硏
究
會

一
、
舉
行
秩
序
比
賽

一
、
國
旗
揭
揚
式

一
、
模
範
生
預
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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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一　　十

2─8

12

一
、
安
裝
火
爐

一
、
第
四
次
校
務
會
議

一
、
詔
書
奉
讀
式

一
、
統
計
學
生
缺
課
時
數

一
、
𦦙
行
單
級
訓
話

一
、
𦦙
行
淸
潔
運
動

一　　　十

9─15

13

一
、
敎
室
燃
火
爐
取
暖

一
、
第
三
次
演
說
會

一
、
𦦙
行
常
識
測
騐

一
、
開
各
科
敎
學
進
度
硏
究
會

一
、
作
息
時
間
表
第
二
次
改
訂

一
、
審
核
各
級
學
生
請
假
情
形

一
、
大
掃
除

一
、
個
別
訓
練

一　　十

16─22

14

一
、
開
校
工
談
話
會
指
導

一
、
預
備
月
攷
試
卷

一
、
收
集
各
科
平
時
記
分
冊

一
、
指
導
學
生
課
外
運
動

一
、
招
集
服
務
生
訓
話

一
、
各
季
衞
生
講
演
會

一
、
大
掃
除

一　十

23─29

15

一
、
整
理
卷
宗

一
、
刷
黑
板

一
、
彙
訂
各
項
定
期
刋
務

一
、
𦦙
行
第
二
次
月
攷

一
、
攷
查
個
性

一
、
大
掃
除

二十　一十

30─6

16

一
、
開
第
五
次
校
務
會
議

一
、
敎
法
硏
究
會

一
、
詔
書
奉
讀
式

一
、
評
閱
月
考
試
卷

一
、
單
級
訓
話

一
、
檢
查
學
生
課
外
讀
物

一
、
大
掃
除

二　　十

7─13

17

一
、
淸
理
操
場

一
、
公
布
第
二
次
月
考
成
績
表

一
、
書
法
比
賽

一
、
彙
訂
各
種
定
期
刋
物

一
、
𦦙
行
冬
季
戶
外
運
動
比
賽

一
、
𦦙
行
淸
潔
運
動

二　　十

14─20

18

一
、
定
印
學
生
奬
狀

一
、
開
第
四
次
講
演
會

一
、
整
理
成
績
室

一
、
單
級
訓
話

一
、
招
集
服
務
生
訓
話

一
、
大
掃
除

二　十

21─27

19

一
、
調
查
各
級
學
生
假
期
通
信
處

一
、
進
行
𦦙
校
應
結
朿
事
宜

一
、
結
算
本
學
期
各
項
賬
目

一
、
搜
集
各
科
成
績
妥
愼
保
管

一
、
大
掃
除

一
、
模
範
生
决
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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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一　　　二　十

28─3

20

一
、
整
理
卷
宗

一
、
籌
備
期
考
事
宜

一
、
年
末
休
假
三
日

一
、
元
旦
休
假
三
日

一
、
第
六
次
校
務
會
議

一
、
國
旗
揭
揚
式

一
、
𦦙
行
忘
年
會

一

4─10

21

一
、
淸
算
康
德
三
年
各
項
賬

一
、
預
備
期
考
試
卷

一
、
印
家
庭
通
知
書

一
、
擬
定
學
生
寒
假
生
活
指
導
綱
要

一

11─17

22

一
、
整
理
儲
藏
室

一
、
找
還
學
生
各
項
餘
款

一
、
𦦙
行
期
考

一
、
發
假
期
作
業
科
目
表

一
、
牌
示
寒
假
日
期

一
、
招
集
服
務
生
訓
話

一
、
𦦙
行
學
生
操
行
評
論
會

一

18─24

23

一
、
調
製
校
具
淸
冊

一
、
發
家
庭
通
知
書

一
、
𦦙
行
休
業
式

一
、
發
寒
假
生
活
指
導
綱
要

訓
育

一
、
　
方
針

(亻)
培
養
忠
君
愛
國
之
信
念

(口)
訓
導
服
務
社
會
之
能
力

(八)
養
成
民
族
協
和
之
觀
念

(二)
鍛
鍊
勤
樸
耐
勞
之
身
心

二
、
要
目

⑴
明
忠
孝
　
⑵
崇
仁
愛
　
⑶
敦
禮
讓
　
⑷
尙
協
和
　
⑸
有
勤
勞

⑹
重
美
感

三
、
⑴
校
訓
│
誠
　
誠
爲
修
齊
治
平
之
根
本
東
方
道
德
之
眞
諦
以
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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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訓
者
俾
養
成
誠
實
公
正
之
國
民

⑵
級
訓
│
忠
誠
︵
中
甲
級
︶
　
知
行
合
一
︵
中
乙
級
︶

⑶
講
堂
訓
話

⑷
週
　
　
會

⑸
學
生
訓
練

⑹
個
人
訓
練

⑺
校
友
會
之
組
織

⑻
詔
書
奉
讀
式

⑼
望
闕
遙
拜

10
國
旗
揭
揚

四
、
注
意
點

⑴
注
重
女
性
訓
練
︵
母
性
愛
︶
以
養
成
賢
妻
良
母
冀
收
改
良
家
庭

之
實
效

⑵
注
重
禮
節
作
法
使
個
人
得
有
適
宜
之
生
活
姿
態
以
養
成
美
化

敬
䖍
之
態
度

⑶
尊
重
勤
勞
以
養
成
寔
質
剛
健
之
美
風

五
、
學
生
思
想
善
導
方
案

⑴
訓
練

甲
、
團
體
訓
練

⒈
每
逢
週
會
時
校
長
率
全
體
職
敎
員
訓
導
學
生
以
道
德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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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人
生
之
關
係
並
矯
正
學
生
已
往
之
過
失
使
知
其
利
害
明

其
事
非
思
想
自
然
純
正

⒉
修
身
經
學
敎
員
在
授
課
時
各
就
課
本
內
忠
孝
禮
義
諸
大

節
詳
爲
解
釋
並
示
以
實
施
之
方
法
俾
其
實
踐
躬
行

乙
、
個
人
訓
練

⒈
在
課
餘
之
際
職
敎
員
可
隨
時
隨
地
依
照
訓
練
要
目
用
談

話
式
行
之
使
其
思
想
純
正
勿
入
岐
途

丙
、
特
殊
訓
練

⒈
新
生
之
訓
練
　
新
攷
入
或
轉
入
本
校
之
學
生
多
來
自
他

校
難
免
良
莠
不
齊
是
以
入
校
後
宜
由
全
體
職
敎
員
隨
時

隨
地
以
訓
導
之
期
其
同
歸
於
善

⒉
課
外
作
業
之
訓
練
　
予
學
生
以
充
分
之
課
外
作
業
旣
可

養
成
勤
勉
之
習
慣
又
可
杜
間
居
爲
不
善
之
漸
誠
一
𦦙
而

二
得
也

⒊
課
外
運
動
之
訓
練
　
學
生
於
課
外
運
動
時
每
多
無
理
之

𦦙
動
如
不
予
以
矯
正
則
恐
滋
蔓
難
圖
同
時
校
內
亦
備
有

多
數
之
運
動
器
械
俾
養
成
其
運
動
上
之
道
德
及
團
體
之

規
律

⒉
攷
查

甲
、
校
內
攷
查
　
由
全
體
職
敎
員
隨
時
隨
地
𦦙
行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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⒈
敎
室
攷
查
　
由
全
體
敎
員
授
課
問
答
時
查
其
應
對
之
辞

氣
與
精
神
可
知
其
思
想
是
否
純
正

⒉
寢
室
攷
查
　
在
其
談
笑
嬉
戲
間
查
其
意
志
所
在
思
想
若

何
並
宜
不
時
檢
查
一
切
用
品
是
否
應
用
與
正
當
更
可
知

其
心
理
之
傾
向

⒊
圖
書
舘
及
閱
報
室
之
攷
查
　
校
中
所
備
之
書
報
固
皆
純

正
但
攷
其
喜
閱
何
種
書
籍
卽
可
知
其
意
向

⒋
運
動
場
之
攷
查
　
︵
運
動
場
上
見
天
性
︶
由
其
言
笑
動
作

之
自
然
流
露
中
藉
知
其
思
想
之
善
惡

⒌
書
信
之
考
查
　
按
書
爲
表
情
達
意
之
工
具
故
對
於
學
生

來
往
之
書
信
均
須
由
訓
育
課
施
行
檢
查
註
冊
騐
其
思
想

是
否
純
正

⒍
學
生
公
意
之
考
查
　
每
一
月
或
二
月
𦦙
行
模
範
生
選
𦦙

會
一
次
統
計
全
校
學
生
道
德
上
之
判
斷
作
品
評
操
行
時

之
張
本

乙
、
校
外
考
查

⒈
家
庭
方
面
　
學
生
家
庭
之
經
濟
狀
况
家
庭
敎
育
之
趨
向

及
父
兄
之
職
業
對
於
學
生
均
有
直
接
之
關
係
是
故
應
考

查
明
以
作
思
想
善
導
之
助

⒉
公
共
場
所
之
攷
查
　
學
生
於
課
餘
或
例
假
之
際
每
多
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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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足
公
共
場
所
關
於
所
事
何
事
所
遊
何
處
必
須
詳
加
考
查

藉
知
其
志
趣
及
傾
向

⒊
各
校
職
敎
員
聯
絡
考
查
　
各
校
職
敎
員
在
校
外
對
各
校

學
生
宜
負
互
相
聯
絡
考
查
之
責
如
發
現
某
校
學
生
行
爲

有
不
當
者
或
當
場
規
勸
或
通
知
該
校
照
章
罰
辦

⒊
善
導
　
關
於
學
生
一
切
言
行
考
查
詳
明
後
其
不
善
者
宜
多
方

利
導
使
之
仍
歸
於
善
法
約
有
五

甲
、
言
笑
失
當
　
吿
以
易
招
怨
尤
且
影
響
品
格

乙
、
行
爲
惡
劣
　
痛
戒
之
使
其
自
怨
自
艾

丙
、
行
爲
不
謹
　
曉
之
以
利
害
使
其
愼
行

丁
、
思
想
不
淸
　
爲
之
解
釋
是
非
邪
正
使
其
有
明
晰
之
理
路

戊
、
服
務
敷
衍
　
吿
以
個
人
與
團
體
之
關
係
俾
其
自
勉

⒋
奬
勵
　
學
生
如
有
優
良
行
爲
亟
宜
予
以
適
當
之
奬
勵
旣
可
鼓

勵
個
人
又
可
刺
激
學
生
全
體
關
於
學
生
進
德
修
業
上

效
率
至
大
茲
將
奬
勵
辦
法
列
下

⑴
口
頭
奬
勵

一
、
發
現
優
良
行
爲
︵
誠
實
勇
敢
帮
助
他
人
等
︶

二
、
能
努
力
改
過
者

⑵
錦
旗

一
、
各
項
比
賽
優
勝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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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二
、
假
期
或
課
外
作
業
優
良
者

⑶
奬
牌

一
、
一
學
期
中
品
學
成
績
均
列
優
等
者

二
、
服
務
精
勤
者

三
、
一
學
期
中
不
缺
課
不
遲
到
者

⑷
模
範
生
　
每
學
期
由
學
生
公
意
選
出
之
模
範
生
得
享
左
列
之

奬
勵

一
、
撮
影
留
校

二
、
發
給
奬
狀

六
、
學
生
應
守
通
則

一
勤
學
敦
品
　
︵
不
准
朿
胸
、
畫
眉
、
染
唇
、
敷
粉
︶

一
言
行
一
致

一
注
重
三
育

一
遵
守
團
體
之
紀
律
留
意
各
種
佈
吿

一
愛
護
學
校
之
名
譽

一
在
校
須
著
制
服
卽
其
他
服
飾
亦
須
整
潔
樸
素

一
絕
對
服
從
師
長
之
指
導
訓
示

一
愛
護
學
校
爲
大
衆
所
設
備
之
物
品

一
盡
心
辦
理
團
體
事
務
服
從
公
意

一
保
持
敎
室
之
整
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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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
一
上
課
時
間
須
聚
精
會
神
注
意
聽
講
不
得
閱
課
外
書
籍

一
起
床
就
寢
須
按
定
時

一
寢
室
之
整
潔
各
人
須
共
同
保
持

一
運
動
時
要
有
友
誼
和
平
之
精
神
與
大
同
合
作
之
態
度

一
言
語
行
動
光
明
磊
落
不
妄
自
批
評
不
盲
從
搗
亂

一
凡
有
危
害
學
校
或
個
人
事
件
均
須
共
同
防
範
制
止

一
學
校
所
𦦙
辦
之
事
業
須
同
情
贊
助

一
對
於
學
校
之
各
項
章
則
要
敬
謹
遵
守

敎
學

一
、
方
針
　
注
意
國
計
民
生
養
成
實
務
人
材
並
完
成
女
子
作
業
之
技

能
以
重
家
庭
敎
育

二
、
注
意
點

(亻)
重
科
學
的
訓
練
以
期
有
組
織
之
活
動

(口)
重
創
造
活
動
以
養
成
其
耐
勞
自
爲
之
態
度

(ハ)
鑑
於
鄕
土
之
事
情
重
視
情
操
敎
育
以
涵
養
溫
雅
性
質

三
、
課
業
考
查
　
定
期
與
不
定
期
試
驗
並
重

四
、
學
級
編
制

海
龍
縣
立
海
龍
女
子
初
級
中
學
校
學
級
編
制
一
覽
表

康
德
三
年
八
月
末
日
現
在

學

　

級

　

名

　

稱

入
　
　
學
　
　
年
　
　
月

畢
　
　
業
　
　
年
　
　
月

在
　
籍
　
學
　
生
　
數

級

任

敎

員

姓

名

初

中

二

年

甲

級

康

德

二

年

二

月

康

德

四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〇

王
　
　
　
憲
　
　
　
章

初

中

二

年

乙

級

”

”

二
二

安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仁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一

五
、
課
程
標
準
表

敎科目

每
週
時
數

學
年

修　身

經　學

國　文

日　語

英　語

數　學

歷　史

地　理

博　物

理　化

圖　畫

作　業

音　樂

體　育

合
　
　
　
計

第

　

一

　

學

　

年

一

一

六

四

三

六

二

二

二

一

二

一

二

三
三

第

　

二

　

學

　

年

”

”

”

”

”

五

”

”

”

三

”

”

”

”

三
五

第

　

三

　

學

　

年

”

”

”

”

”

”

”

”

”

”

”

”

”

”

”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攷

⒈
本
表
係
遵
奉
大
同
元
年
八
月
十
五
日
之
　
廳
令

⒉
作
業
時
間
授
家
事
、
縫
紉
、
烹
飪
等
科

六
、
敎
科
用
書

海
龍
縣
立
海
龍
女
子
初
級
中
學
校
敎
科
用
書
一
覽
康
德
三
年
下
學
期

敎
　
　
科
　
　
目

敎

授

時

數

敎

　

科

　

書

　

名

册
　
別

編

著

者

名

發

行

所

名

發

行

年

月

定
　
　
價

修
　
　
　
　
　
身

一

修
　
身
　
敎
　
科
　
書

中
　
冊

文

　

敎

　

部

康
德
圖
書
印

刷
所

康
德
二
年
十

二
月
廿
五
日

、
二
五

經
　
　
　
　
　
學

”

經
　
學
　
敎
　
科
　
書

上
　
册

”

”

”

、
二
四

”

孟
　
子
　
敎
　
科
　
書

”

”

”

”

、
三
三

國
　
　
　
　
　
文

六

國
　
文
　
敎
　
科
　
書

第
四
冊

”

”

”

、
二
二

日
　
　
　
　
　
語

四

日

本

語

敎

科

書

中
　
冊

”

”

”

、
二
七

英
　
　
　
　
　
語

三

英
　
語
　
敎
　
科
　
書

”

”

”

”

、
二
二

數
　
　
　
　
　
學

五

代
　
數
　
敎
　
科
　
書

全
一
冊

帝

國

敎

育

會

”

”

、
五
三

歷
　
　
　
　
　
史

二

日

本

史

敎

科

書

”

文

　

敎

　

部

”

”

、
三
〇

地
　
　
　
　
　
理

”

世

界

地

理

敎

科

書

”

”

”

”

、
四
〇

博
　
　
　
　
　
物

二

生
　
物
　
敎
　
科
　
書

”

”

”

”

、
三
八

理
　
　
　
　
　
科

三

物
　
理
　
敎
　
科
　
書

”

帝

國

敎

育

會

”

”

、
三
三

家
　
　
　
　
　
事

一

家
　
事
　
敎
　
科
　
書

”

”

”

”

、
三
八

圖
　
　
　
　
　
畫

”

作
　
　
　
　
　
業

”

音
　
　
　
　
　
樂

”

體
　
　
　
　
　
育

二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三
五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二

各
項
統
計
表

學
生
父
兄
職
業
統
計
表

康
德
三
年
十
月
調
查

職業

人
數

級
別

士

農

工

商

政

法

軍

警

醫

計

中
　
甲
　
級

2

4

1

4

4

2

1

2

20

中
　
乙
　
級

3

2

1

6

1

2

3

2

2

22

合
　
　
　
計

5

6

2

10

5

2

5

3

4

42

百
　
分
　
比

12%

14”

5”

24”

12”

5”

12”

7”

9”

100”

備
　
　
　
攷

學
生
籍
貫
統
計
表

康
德
三
年
十
月
調

縣別

人
數

級
別

海
　
　
　
龍

輝
　
　
　
南

金
　
　
　
川

東
　
　
豐

通
　
　
　
化

磐
　
　
　
石

總
　
　
　
計

中
　
　
　
甲
　
　
　
級

12

2

2

1

3

20

中
　
　
　
乙
　
　
　
級

13

4

2

1

1

1

22

合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25

6

4

2

1

4

42

百
　
　
　
分
　
　
　
比

59%

14”

10”

5”

2”

10”

100”

建
國
後
歷
年
人
數
統
計
表

康
德
三
年
十
月
調

年度

人
數

學
期
別

大
　
同
　
元
　
年

大
　
同
　
二
　
年

康
　
德
　
元
　
年

康
　
德
　
二
　
年

康
　
德
　
三
　
年

上
　
學
　
期

60

50

51

52

44

下
　
學
　
期

61

50

52

53

42

備
　
　
　
考

建
國
後
畢
業
生
狀
况
調
查
表

康
德
三
年
十
月
調

回
　
　
　
數

畢

業

年

月

畢
業
生
人
數

升
　
　
　
　
學

寔
　
　
　
　
業

公
　
　
　
　
務

敎
　
　
　
　
師

理
　
　
　
　
家

第
　
一
　
回

大
同
二
年
六
月

18

10

3

3

1

1

第
　
二
　
回

康
德
元
年
十

二
月

16

14

1

1

備
　
　
　
考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三

學
生
年
齡
統
計
表

康
德
三
年
八
月
末
日

年
　
齡

十
　
三
　
歲

十
　
四
　
歲

十
　
五
　
歲

十
　
六
　
歲

十
　
七
　
歲

十
　
八
　
歲

十
　
九
　
歲

合
　
　
　
計

人
　
數

二

三

八

九

一
四

五

一

四
二

百
分
比

%五

”七

”
一
九

”
二
一

”
三
三

”
一
二

”三

”

一
〇
〇

學
生
入
學
轉
學
退
學
統
計

項別

人
數

年
級
別

學

期

始

在

籍

數

半
　
途
　
轉
　
入
　
數

半
　
途
　
退
　
學
　
數

現
　
在
　
在
　
籍
　
數

初
　
中
　
二
　
年
　
甲
　
級

三
〇

一

一
一

二
〇

初
　
中
　
二
　
年
　
乙
　
級

二
九

二

九

二
二

︵
附
記
︵
退
學
生
多
因
遷
徒
結
婚
及
家
庭
事
故

學
生
入
校
應
繳
費
用

項目

數
目

學
生
別

學
　
　
　
　
　
費

校
　
友
　
會
　
費

制
　
　
服
　
　
費

宿
　
　
膳
　
　
費

合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寄
　
　
　
宿
　
　
　
生

三

〇
〇

三
〇

二

〇
〇

二
八

〇
〇

三
三

三
〇

通
　
　
　
學
　
　
　
生

三

〇
〇

三
〇

二

〇
〇

五

三
〇

康
德
三
年
度

女

海
龍
女
子
初
級
中
學
校
身
體
檢
查
統
計
表

備　　　考

本
表
數
目
係
以
國
幣
計
算

書
籍
自
備

本
表
數
目
係
指
一
學
期
而
言
至
學
期
終
了
結
算
時
餘
則
發
還
不
足
則
補
交

︵
　
︶

學

年

級
　
　
　
　
　
學
年

中

級

二

學

年

級
　
　
　
　
　
學
年

級
　
　
　
　
　
學
年

營

甲

2
6

乙

1
6

養

丙

異
胸

扁

　

平

　

胸

4
0

鳩
　
　
　
　
胸

2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四

常
廓

漏

　

斗

　

胸

脊　柱

正

2
4

彎

及　　膚　　皮

線　　巴　　淋

疥
　
　
　
　
癬

白
　
　
　
　
癬

腺

　

賑

　

症

其
　
　
　
　
他

結　核

肺

其
　
　
　
　
他

腦
　
神
　
經
　
系
　
統

心

　

臟

　

疾

　

患

胄

　

腸

　

疾

　

患

沁
　
尿
　
器
　
疾
　
患

視　力

正　視

兩
　
　
眼

一
　
　
眼

及屈折狀態

視　近

兩
　
　
眼

一
　
　
眼

視　遠

兩
　
　
眼

一
　
眼

視　亂

他　其

兩
　
　
眼

一
　
　
眼

色

　

神

　

異

　

常

眼
　
　
疾

沙
　
　
眼

其
　
　
他

聽

　

力

　

障

　

害

耳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疾

︵
　
　
︶

齒
牙
疾
患

齲
齒

鼻
　
　
　
疾
　
　
　
患

扁
　
桃
　
腺
　
肥
　
大

咽
鼻

腺

樸

增

殖

疾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五

副及頭

患疾腔

蓄

　

膿

　

症

其
　
　
　
　
他

他　其

患　疾

言

　

語

　

障

　

害

要
　
檢
　
查
　
學
　
生

檢

　

查

　

人

　

員

4
2

檢

　

查

　

醫

　

印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海
龍
女
子
初
級
中
學
校
學
生
發
育
統
計
表
康
德
三
年
度

年齡

區
別

十三年

十四年

十五年

十六年

十七年

十八年

十九年

身　長

總
　
　
　
　
長

2
4
4

4
1
9

4
4
8

1
3
5

2
1
0

7
6
8

1
5
1

平
　
　
　
　
均

1
2
2

1
3
5

1
4
9

1
3
5

1
5
0

1
5
3

1
5
1

身　重

總
　
　
　
　
重

6
2
8

1
0
1
4

1
1
5

1
5
0

6
5
6

2
4
4

4
5
7

平
　
　
　
　
均

3
1
4

3
3
8

3
8
4

3
9
6

4
5
4

2
8
9

4
5
.
7

胸　圍

總
　
　
　
　
長

1
2
3

2
0
2

2
0
7

4
4
.
0

1
0
4
5

3
8
4

1
7
0

平
　
　
　
　
均

6
1
.
5

6
7
.
6

6
9
2

6
7
7

7
4
.
7

7
6
.
8

6
7

榮　　　養

甲

1

2

5

7

1
1

4

1

乙

1

1

2

2

3

1

丙

檢

　

查

　

人

　

員

2

3

8

9

1
4

5

1

備
　
　
1
.
本
表
依
男
女
分
別
製
調
之

2
.
年
齡
以
檢
查
日
爲
基
準
滿
六
歲
一
日
以
上
至
滿
七
歲
者
爲
七
歲
以
下
倣
此

3
.
於
身
長
胸
圍
之
總
長
體
重
之
總
重
各
欄
內
宜
揭
示
同
一
年
令
各
檢
查
人
員
之
身
長
胸
圍
或
體
重
之
合
計
於
平
均
各
欄
內
宜
揭

示
以
檢
查
人
員
除
總
長
或
總
重
取
得
之
商

4
.
身
長
胸
圍
以
糎
爲
單
位
小
數
點
以
下
至
一
位
爲
止
體
重
以
瓩
爲
單
位
小
數
點
以
下
至
一
位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六

海
龍
縣
立
海
龍
女
子
初
級
中
學
現
任
敎
職
員
一
覽
表

康
德
三
年
十
月
調
查

職
　
別

姓

　

名

次

章

性

別

年
齡

籍

貫

資
　
　
　
　
格

履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歷

担
　
　
　
任

科
　
　
　
目

每
週

時
數

到

　

校

年

　

月

校
　
長

時

萬

選

顯

一

男

五
三

海

龍

海
龍
縣
立
師
範

學
校
畢
業

歷
充
東
豐
縣
本
縣
小
學
校

長
曁
本
縣
女
範
學
校
校
長

經
　
　
　
學

二

民
國
十
五

年

八

月

敎
　
員

王

憲

章

師

古

”

二
六

”

省
立
第
五
師
範

畢
業

歷
充
東
豐
農
科
中
學
及

本
縣
女
師
範
敎
職
員

國
文
　
英
文

地
理

一
六

大

同

元

年

三

月

”

安

　

仁

廣

居

”

四
四

”

海
龍
縣
立
五
年
完

全
科
師
範
畢
業

歷
充
本
縣
小
學
敎
員
及

女
師
範
敎
員

國
文
　
歷
史

博
物

”

民
國
十
七

年

四

月

”

李

文

銘

維

新

”

二
七

”

省
立
第
五
師
範

畢
業

曾
充
海
龍
縣
一
校
敎
員

數
學
　
理
化

”

民
國
二
十

年

三

月

”

焦

　

鵬

鴻

翔

女

二
四

瀋

陽

省
立
女
子
師
範

畢
業

歷
充
錦
縣
第
六
小
學
及

本
縣
女
師
講
敎
員

體
操
圖
畫
音
樂

日
語
家
事
作
業

二
〇

康

德

元

年

八

月

僱
　
員

王

志

英

”

二
〇

海

龍

海
龍
女
師
範
畢

業

考　備

創
設
縣
立
高
級
小
學
狀
態

海
龍
昔
介
獉
狉
繼
淪
𤢪
場
今
又
闢
作
政
治
區
域
矣
地
理
變
遷
歷
史
沿

革
不
知
歷
幾
何
歲
月
經
若
許
潮
流
河
山
成
此
壯
觀
人
物
於
焉
薈
萃
而

黃
金
代
價
白
玉
生
涯
將
於
斯
地
求
之
斯
時
卜
之
矣
請
首
言
吾
邑
敎
育

查
高
級
小
學
設
於
光
緖
三
十
四
年
九
月
首
於
縣
城
設
高
等
小
學
一
處

招
生
一
級
就
學
者
担
簦
負
笈
自
遠
方
來
以
考
試
方
法
拔
取
英
才
不
限

資
格
不
拘
人
地
所
授
課
程
以
國
文
爲
首
要
當
時
職
敎
員
待
遇
旣
優
薪

俸
亦
厚
兩
級
小
學
堂
長
月
薪
四
十
元
正
敎
員
月
薪
三
十
二
元
敎
員
月

薪
每
年
按
十
二
個
月
支
薪
優
待
敎
員
無
逾
此
時
宣
統
元
年
山
城
朝
陽

兩
鎭
各
設
高
級
小
學
堂
一
處
就
原
有
初
等
小
學
添
設
高
等
名
曰
兩
等

小
學
堂
嗣
以
初
小
畢
業
者
日
見
增
加
高
小
級
數
亦
因
而
擴
充
民
國
十

五
年
學
制
變
更
縮
短
高
小
修
業
年
限
高
小
卒
業
降
爲
二
年
現
在
全
縣

共
設
高
小
十
六
處
計
二
十
七
級
學
生
九
百
五
十
八
名
常
年
經
費
共
需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七

洋
一
萬
四
千
三
百
五
十
二
元
敎
科
書
由
文
敎
部
編
定
責
成
康
德
印
刷

所
承
印
發
行
材
料
豐
富
文
義
精
詳
復
改
語
體
爲
文
言
兒
童
讀
之
頗
饒

興
趣
書
之
工
本
費
較
前
爲
低
將
來
高
小
程
度
當
有
相
當
之
進
步
也
茲

將
海
龍
全
縣
高
小
狀
况
分
別
表
列
如
左

海
龍
全
縣
高
級
小
學
校
一
覽
表

康
德
三
年
七
月

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名

校
長
姓
名

職
　
敎

員
　
數

級
　
數

學
生
數

經
費
數

校
　
　
　
　
　
址

成
　
　
立
　
　
年
　
　
月

海
龍
第
一
兩
級
小
學
校

張

同

潤

七

四

一
三
五

二
一
二

縣
城
文
廟
胡
同
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九
月

海
龍
第
二
兩
級
小
學
校

時

萬

選

四

二

七
二

一
二
八

縣
城
女
中
院
內
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
海
龍
第
三
兩
級
小
學
校

金

　

慶

二

一

三
五

六
八

縣
城
北
關
大
街

光
緖
三
十
四
年
三
月

海
龍
第
四
兩
級
小
學
校

盧

盛

明

”

”

三
六

”

縣
城
西
關
大
街

民
國
二
年
二
月

海
龍
第
五
兩
級
小
學
校

楊

海

春

”

”

三
七

”

縣
城
東
關
大
街

民
國
十
三
年
二
月

山
城
鎭
第
一
兩
級
小
學
校

段

文

成

七

四

一
四
〇

二
一
二

山
城
鎭
中
街

宣
統
元
年
二
月

山
城
鎭
第
二
兩
級
小
學
校

梁

介

福

二

一

三
〇

六
八

山
城
鎭
小
北
門
內

宣
統
二
年
二
月

山
城
鎭
第
三
兩
級
小
學
校

梁

兆

豐

”

”

四
〇

”

山
城
鎭
西
大
街

民
國
十
五
年
四
月

山
城
鎭
第
四
兩
級
小
學
校

趙

明

德

”

”

三
二

”

山
城
鎭
東
大
街

民
國
十
五
年
二
月

朝
陽
鎭
第
一
兩
級
小
學
校

逢

翰

周

五

四

一
三
九

二
一
二

朝
陽
鎭
西
大
街

緖
光
三
十
一
年
二
月

朝
陽
鎭
第
二
兩
級
小
學
校

曲

文

實

二

一

三
七

六
八

”

宣
統
二
年
二
月

朝
陽
鎭
第
三
兩
級
小
學
校

陳

撥

雲

”

”

三
八

”

朝
陽
鎭
西
街

民
國
十
五
年
三
月

朝
陽
鎭
第
四
兩
級
小
學
校

唐

承

丕

二

一

三
六

六
八

朝
陽
鎭
北
大
街

民
國
十
八
年
三
月

梅

河

口

兩

級

小

學

校

關

陞

祿

三

二

七
八

一
二
八

梅
河
口
中
街
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二
月

新

民

村

兩

級

小

學

校

賈

廷

𦦙

二

一

三
六

六
四

新
　
民
　
村

光
緖
三
十
四
年
三
月

全

峯

村

兩

級

小

學

校

楊

貴

卿

”

”

三
七

”

全
　
峯
　
村
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二
月

總
　
　
　
　
計
　
　
一
六

一
六

四
八

二
七

九
五
八

一
六
三
二

創
辦
縣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經
過
之
槪
况

斯
邑
初
小
始
於
淸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開
辦
之
初
風
氣
錮
塞
未
審
興
學
爲

何
事
每
創
學
校
一
處
耗
幾
多
口
沫
始
　
於
成
其
法
首
由
勸
學
員
下
鄕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八

勸
導
學
童
按
戶
籍
調
查
及
年
學
齡
施
行
强
迫
敎
育
學
生
父
兄
未
明
國

家
興
學
育
才
本
意
動
與
勸
學
員
發
生
齟
齬
後
此
恩
威
幷
用
始
遣
兒
童

入
校
一
村
如
是
村
村
如
是
興
學
之
難
不
其
然
乎
洎
淸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
至
三
十
四
年
全
縣
共
設
縣
立
初
小
學
校
三
處
村
立
初
小
學
校
十
三
處

宣
統
元
年
至
宣
統
三
年
增
加
縣
立
初
小
學
校
五
處
區
立
初
小
學
校
五

處
民
國
元
年
至
民
國
三
年
增
加
縣
立
初
小
學
校
五
處
區
立
小
學
校
三

處
民
國
四
年
至
民
國
十
年
增
加
縣
立
初
小
學
校
二
處
區
立
初
小
學
校

三
處
民
國
十
一
年
至
民
國
二
十
年
增
加
縣
立
初
小
學
校
五
處
區
立
初

小
學
校
二
十
處
總
計
全
縣
共
設
縣
立
初
小
學
校
十
八
處
區
立
初
小
學

校
四
十
七
處
大
同
元
年
夏
秋
之
交
刀
匪
倡
亂
秩
序
蕩
然
神
聖
敎
壇
鞠

爲
茂
草
是
年
十
月
地
方
解
嚴
人
心
喘
定
學
欵
盡
量
籌
謀
學
校
相
繼
恢

復
距
縣
較
遠
之
村
𢙀
於
匪
患
咄
嗟
未
能
開
學
卽
開
學
亦
寥
寥
無
幾
康

德
元
年
至
康
德
三
年
海
龍
諸
般
政
治
革
新
敎
育
亦
因
而
進
展
金
戈
鐵

馬
已
易
爲
玉
振
金
聲
茲
將
全
縣
初
級
小
學
校
槪
况
列
表
於
左
用
資
参

考

創
設
甲
種
職
業
學
校
始
末
情
形

本
縣
甲
種
職
業
學
校
創
始
於
民
國
十
四
年
十
一
月
初
經
敎
育
所
長
兪

錫
純
以
職
業
爲
民
族
生
存
要
素
敎
育
如
無
職
業
猶
人
身
之
無
手
足
也

遂
提
倡
設
立
職
業
學
校
校
址
在
縣
城
南
門
裡
路
西
前
敎
育
公
所
舊
址

該
校
置
校
長
一
名
敎
員
二
名
技
師
二
名
常
年
經
費
奉
大
洋
一
萬
餘
圓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九

籌
備
蕆
事
已
於
民
國
十
五
年
三
月
開
辦
招
收
學
生
一
級
計
三
十
五
人

資
格
限
高
小
畢
業
者
敎
授
科
目
以
印
刷
爲
主
要
科
內
分
鉛
印
石
印
二

部
嗣
以
辦
理
失
宜
敎
授
無
法
秉
敎
衡
者
慮
縻
欵
過
多
收
功
無
幾
已
於

民
國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乘
首
班
畢
業
時
機
卽
將
該
校
予
以
停
止
以
此
經

費
改
辦
速
成
師
範
一
級
十
八
年
春
考
收
學
生
四
十
名
校
內
設
備
因
陋

就
簡
民
國
十
八
年
冬
該
級
學
生
畢
業
期
滿
覆
試
成
績
此
善
於
彼
多
數

派
充
各
村
小
學
敎
員
大
同
二
年
六
月
第
二
級
學
生
畢
業
因
師
資
倍
出

無
續
辨
可
能
乃
宣
吿
停
辦
矣
今
之
警
察
練
習
所
即
該
校
舊
日
之
校
址

也
茲
述
始
末
情
形
用
備
他
年
之
考
據

海
龍
全
境
縣
、
街
、
村
、
私
立
、
初
級
小
學
校
一
覽
表

康
德
三
年
七
月

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名

校

長

姓

名

學

生

數

級
　
　
數

敎

員

數

全

年

經

費

校
　
　
　
　
址

成

立

年

月

海
龍
第
一
兩
級
小
學
校

張

　

同

　

潤

二
六
八人

八級

九人

二
五
九
二元

縣
城
文
廟
胡
同
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
九
　
　
　
　
月

海
龍
第
二
兩
級
小
學
校

時

　

萬

　

選

一
四
〇

四

五

一
四
四
〇

縣
城
女
中
院
內
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
十
　
一
　
　
月

海
龍
第
三
兩
級
小
學
校

全

　

　

　

慶

一
〇
五

三

四

一
一
五
二

縣
城
北
關
大
街

光
緖
三
十
四
年

三
　
　
　
　
月

海
龍
第
四
兩
級
小
學
校

盧

　

盛

　

明

一
一
〇

三

四

一
一
五
二

縣
城
西
關
大
街

民
國
二
年
二
月

海
龍
第
五
兩
級
小
學
校

楊

　

海

　

春

一
三
五

四

五

一
四
四
〇

縣
城
東
關
大
街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三
　
　
　
　
月

海
龍
師
範
附
属
小
學
校

張

　

延

　

齡

三
八

一

二

五
七
六

師
中
校
院
內

康
德
二
年
三
月

山
　
城
　
鎭
　
第
　
一

兩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段

　

文

　

成

三
六
〇

一
〇

一
〇

二
四
四
八

山
城
鎭
中
街
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
二
　
　
　
　
月

山
　
城
　
鎭
　
第
　
二

兩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梁

　

介

　

福

一
四
四

四

五

一
四
四
〇

山
城
鎭
北
門
內

民
國
二
年
二
月

山
　
城
　
鎭
　
第
　
三

兩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梁

　

兆

　

豐

一
一
五

三

四

一
一
五
二

山
城
鎭
西
門
內

民

國

十

五

年

三
　
　
　
　
月

山
　
城
　
鎭
　
第
　
四

兩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趙

　

明

　

德

一
一
〇

三

四

一
一
五
二

山
城
鎭
東
門
內

”

朝
　
陽
　
鎭
　
第
　
一

兩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逄

　

翰

　

周

二
五
七

八

九

二
五
九
二

朝
陽
鎭
中
大
街

光
緖
三
十
一
年

二
　
　
　
　
月

朝
　
陽
　
鎭
　
第
　
二

兩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曲

　

文

　

實

一
二
〇

三

四

一
一
五
二

”

宣
統
二
年
六
月

朝
　
陽
　
鎭
　
第
　
三

兩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陳

　

撥

　

雲

七
〇

二

三

八
六
四

朝
陽
鎭
西
大
街

民

國

十

五

年

三
　
　
　
　
月

朝
　
陽
　
鎭
　
第
　
四

兩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唐

　

承

　

丕

一
一
三

三

四

一
一
五
二

朝
陽
鎭
北
街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三
　
　
　
　
月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〇

山
　
城
　
鎭
　
街
　
立

第
　
一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王

　

化

　

民

六
五

二

二

五
七
六

山
城
鎭
西
大
街

民

國

十

七

年

三
　
　
　
　
月

山
　
城
　
鎭
　
街
　
立

第
　
二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王

　

維

　

家

六
七

二

二

五
七
六

山
城
鎭
西
街
回

回
營
胡
同
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
三
　
　
　
　
月

梅
河
口
兩
級
小
學
校

關

　

陞

　

祿

一
一
七

三

四

一
一
五
二

海

河

口

中

街
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
二
　
　
　
　
月

中
　
山
　
堡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陳

　

雅

　

言

三
〇

一

一

七
七
五

中

山

堡

村

光
緖
三
十
四
年

二
　
　
　
　
月

興
農
村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
左

　

平

　

章

六
〇

二

二

九
四
六

興

　

農

　

村

民

國

十

五

年

八
　
　
　
　
月

大
安
村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
劉

　

文

　

安

六
二

二

二

一
、
〇
三
二

大

　

安

　

村

康
德
元
年
三
月

灣
　
龍
　
溝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孫

　

永

　

禎

六
九

二

二

一
、
一
八
八

灣

龍

溝

村
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
二
　
　
　
　
月

同
和
村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
閻

　

寳

　

興

六
七

二

二

一
、
一
〇
六

同

　

和

　

村

民

國

十

五

年

八
　
　
　
　
月

全
峯
村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
楊

　

貴

　

卿

六
五

二

二

一
四
二
二

全

　

峯

　

村
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
二
　
　
　
　
月

雙
頂
村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
李

　

成

　

章

三
一

一

一

六
六
六

雙

　

頂

　

村

康
德
元
年
三
月

江
源
村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
邵

　

廣

　

福

三
二

一

一

六
六
七

江

　

源

　

村

康
德
三
年
三
月

鴨
綠
村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
温

　

景

　

忠

六
四

二

二

八
八
八

鴨

　

綠

　

村
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
二
　
　
　
　
月

太
平
村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
吳

　

寳

　

仁

六
五

二

二

九
九
六

太

　

平

　

村
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
七
　
　
　
　
月

安
樂
村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
林

　

萬

　

盛

六
八

二

二

一
〇
三
六

安

　

樂

　

村

”

永
濟
村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
田

　

　

　

慶

一
一
六

三

三

一
、
三
二
八

永

　

濟

　

村
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
二
　
　
　
　
月

野
　
猪
　
河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李

　

百

　

滋

六
四

二

二

一
、
〇
八
七

野

猪

河

村

民

國

十

七

年

三
　
　
　
　
月

東
　
鳳
　
舞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姜

　

振

　

東

六
二

二

二

一
、
〇
一
一

東

鳳

舞

村

民

國

十

六

年

三
　
　
　
　
月

牛
　
心
　
頂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王

　

克

　

治

一
一
五

三

三

一
、
三
四
六

牛

心

頂

村
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
二
　
　
　
　
月

雙
　
泉
　
堡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傅

　

國

　

棟

三
四

一

一

五
四
四

雙

泉

堡

村

康
康
元
年
二
月

雙
　
鳳
　
山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孫

　

　

　

芳

三
五

一

一

五
一
一

雙

鳳

山

村

康
德
二
年
三
月

二
　
道
　
崗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姜

　

繩

　

文

三
三

一

一

七
五
六

二

道

崗

村

宣
統
二
年
二
月

一
　
座
　
營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趙

　

春

　

麟

六
二

二

二

九
六
一

一

座

營

村
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
二
　
　
　
　
月

腰
　
駐
　
所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邵

　

執

　

中

三
二

一

一

七
五
一

腰

駐

所

村
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
三
　
　
　
　
月

梅
　
河
　
口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關

　

玉

　

璞

一
一
七

三

三

一
三
三
〇

梅

河

口

村

康
德
元
年
七
月

寳
山
村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
鄭

　

憲

　

忱

六
二

二

二

九
八
六

寳

　

山

　

村
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
二
　
　
　
　
月

連
山
村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
張

　

　

　

澤

三
二

一

一

七
二
七

連

　

山

　

村

”

新
民
村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
賈

　

廷

　

𦦙

六
一

二

二

一
〇
九
一

新

　

民

　

村

”

長
安
村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
于

　

連

　

恩

六
三

二

二

九
一
四

長

　

安

　

村

”

樺
樹
村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
初

　

長

　

江

六
八

二

二

九
一
四

樺

　

樹

　

村

康
德
元
年
三
月

三
　
合
　
堡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方

　

明

　

文

三
二

一

一

六
三
一

三

合

堡

村

康
德
元
年
七
月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一

四
　
合
　
堡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黃

　

榮

　

林

六
二

二

二

九
六
三

四

合

堡

村

民

國

十

五

年

三
　
　
　
　
月

杏
嶺
村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
王

　

　

　

璉

四
〇

一

一

四
八
九

杏

　

嶺

　

村

光
緖
三
十
一
年

二
　
　
　
　
月

謝
　
家
　
營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謝

　

東

　

嶺

三
一

一

一

六
四
三

謝

家

營

村
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
七
　
　
　
　
月

楊
樹
河
子
村
立
初
級
小

學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校

卜

　

云

　

吉

六
二

二

二

九
三
七

楊

樹

河

村
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
二
　
　
　
　
月

頭
　
八
　
石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王

　

義

　

鐸

一
一
〇

三

三

一
、
二
八
二

頭

八

旦

村

宣
統
元
年
二
月

大
　
荒
　
溝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馬

　

長

　

明

二
五

一

一

七
二
三

大

荒

溝

村

民

國

十

七

年

八
　
　
　
　
月

磨
　
盤
　
山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劉

　

德

　

本

二
六

一

一

六
九
九

磨

盤

山

村

民

國

十

五

年

三
　
　
　
　
月

姜
　
家
　
街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高

　

丕

　

哲

二
七

一

一

八
二
三

姜

家

街

村

”

二
　
龍
　
山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高

　

占

　

元

六
四

二

二

一
、
一
一
二

二

龍

山

村

光
緖
三
十
四
年

正
　
　
　
　
月

東
　
山
　
城
　
村
　
立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禮

　

明

　

詳

五
八

二

二

一
、
〇
〇
八

東

山

城

村

光

緖

十

七

年

八
　
　
　
　
月

私
立
馬
氏
育
英
兩
級
小

學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校

劉

　

英

　

才

一
〇
一

三

三

二
三
一
〇

海

龍

縣

城

民

國

十

四

年

三
　
　
　
　
月

海
龍
縣
私
立
家
範
初
級

小
　
　
　
學
　
　
　
校

鄭

　

家

　

範

二
〇

一

一

三
一
二

縣

城

西

關

康
德
元
年
三
月

海
龍
縣
私
立
樹
德
女
子

初
　
級
　
小
　
學
　
校

白

　

璽

　

貞

三
二

一

一

一
〇
二

縣

城

東

門

內

”

朝
陽
鎭
私
立
成
達
兩
級

小
　
　
　
學
　
　
　
校

馬

　

殿

　

英

一
二
〇

四

五

一
、
四
〇
〇

朝

　

陽

　

鎭

民

國

十

五

年

八
　
　
　
　
月

朝
陽
鎭
私
立
姜
氏
初
級

小
　
　
　
學
　
　
　
校

姜

　

希

　

武

二
二

一

一

五
〇
〇

”

康
德
元
年
三
月

山
城
鎭
私
立
聖
心
兩
級

小
　
　
　
學
　
　
　
校

莫

　

盛

　

才

一
二
〇

三

五

一
、
八
五
〇

山

　

城

　

鎭

”

總
　
　
　
　
計
　
六
〇

六
〇

四
八
五
五

一
四
三

一
六
二

六
三
、
三
八
九

育
英
一
覽
之
一

校
　
　
　
名

海
龍
縣
私
立
馬
氏
育
英
兩
級
小
學
校

地
　
　
　
址

海
龍
縣
大
東
關

沿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革

本
校
係
本
縣
公
民
馬
嘏
忱
私
款
創
辦

民
十
四
年
建
國
前
七
年
卽
公
元
一
九
二
五
年
八
月
二
十
五
日
成
立
計
高
初
各
一
級

民
十
六
年
高
級
畢
業
改
添
初
級
一
級
共
初
小
二
級

民
十
九
年
又
添
高
小
一
級
共
爲
三
級

康
德
元
年
停
招
初
級
一
級
改
添
高
小
一
級
仍
爲
三
級

康
德
三
年
停
招
高
級
二
級
改
爲
初
高
各
一
級
共
二
級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二

育
英
一
覽
之
二

職　　　　　　　敎　　　　　　　員

職
　
別

姓
　
　
　
名

次
　
章

年
　
齡

履
　
　
　
　
歷

到
　
校
　
年
　
月

担
任
課
程

每
週
鐘
點

月
　
　
　
薪

學
　
董

馬
　
文
　
翰

墨
　
林

三
九

海
龍
師
範
畢
業

民
國
十
四
年
八
月

校
　
長

劉
　
英
　
才

樂
　
三

二
五

”

康
德
三
年
二
月

國
　
　
文

論
　
　
語

書
　
　
法

一
一

三
四

敎
　
員

馮
　
占
　
科

祿
　
階

三
〇

奉
天
省
立
第
五

師
範
畢
業

康
德
三
年
二
月

修
　
　
身

算
　
　
術

珠
　
　
算

地
　
　
理

歷
　
　
史

一
九

二
四

”

夏
　
寳
　
鼎

鑄
　
州

二
六

海
龍
師
範
畢
業

大
同
二
年
八
月

國
　
　
文

自
　
　
然

寔
　
　
業

作
　
　
業

音
　
　
樂

體
　
　
操

二
三

”

日
　
語

敎
　
員

馬
　
有
　
爲

二
一

奉

天

日

滿

書

院

畢

業

康
德
三
年

日
　
　
語

一
〇

育
英
一
覽
表
之
三

學　　　　　　生

等
　
　
　
　
級

年
　
　
　
　
　
級

學

期

人
　
　
　
　
數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高初

　
　
　
　
複

二
　
　
年
　
　
級

第
　
四

學
　
期

一
八

四
　
　
年
　
　
級

第
　
八

學
　
期

二
四

初
　
　
　
　
複

三
　
　
年
　
　
級

第
　
六

學
　
期

三
六

一
　
　
年
　
　
級

第
　
二

學
　
期

四
二

總
　
　
　
　
計

二
　
　
級

四

一
二
〇

經

歲入

經
　
　
　
常

資

金

或

基

金

之

息

金

計　　總

國
幣
二
一
〇
〇
、
〇
〇
元

學
　
　
　
費

初

高

級

免

收

其
　
　
　
他

二
一
〇
〇
、
〇
〇
元

臨
　
　
　
時

歲

經
　
　
　
常

薪
　
　
　
俸

九
八
四
、
〇
〇
元

總

國
幣
二
一
〇
〇
、
〇
〇
元

校

役

公

費

七
二
、
〇
〇

辦
　
　
　
公

三
五
二
、
〇
〇

設
　
　
　
置

二
〇
五
、
〇
〇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三

費

出

臨
　
　
　
時

四
八
七
、
〇
〇
元

計

每
　
生
　
平
　
均

一
七
、
五
〇
元

贏
　
絀
　
情
　
形

出
入
相
抵

育
英
一
覽
表
之
四

課程配當時數

高　　　級

課　程

修身

國　文

講　經

日　語

算　術

珠　算

歷　史

地　理

自　然

寔　業

圖　畫

音　樂

體　操

時數

一

九

一

五

五

一

二

二

二

三

一

一

二

共
計
三
五

初　　級

課　程

修　身

日　語

國　文

音　樂

算　術

珠　算

自　然

圖　畫

體　操

作　業

書　法

時數

二

五

八

一

五

一

二

一

二

二

一

共
計
三
〇

採　用　圖　書

高　　級

學
科

出
　
　
　
版
　
　
　
所

算　術

修　身

日　語

國　文

珠　算

經　學

歷　史

地　理

康

德

圖

書

印

刷

所

初

學
　
科

出
　
　
　
版
　
　
　
所

書

級

算　術

日　語

國　文

自　然

修　身

珠　算

康

德

圖

書

印

刷

所

育
英
一
覽
表
之
五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四

育
英
一
覽
表
之
六

設　　　　　備

校
　
舍

十
四
間

其　　　　　他

運
動
器
十
種

校
　
地

一
千
方
步

敎
具
十
五
種

操
　
場

三
百
五
十
方
步

圖
書
五
十
種

備
　
考

社
會
敎
育

今
之
談
敎
育
者
輒
曰
掃
除
文
盲
而
文
盲
之
掃
除
非
僅
推
廣
學
校
敎
育

卽
能
收
效
奏
績
也
何
則
我
國
敎
育
向
不
普
及
農
民
識
字
者
寡
若
徒
注

意
國
民
敎
育
之
擴
充
不
過
掃
除
將
來
之
文
盲
而
於
現
代
成
年
失
學
者

究
何
補
焉
此
社
會
敎
育
所
以
視
爲
重
要
也
夫
社
會
之
有
敎
育
猶
舟
車

之
有
舵
輪
而
年
長
失
學
及
家
貧
無
力
求
學
者
乃
獲
有
就
學
之
機
會
就

學
後
非
第
讀
書
識
字
補
助
智
識
且
於
國
家
大
勢
禮
敎
槪
要
均
能
有
所

領
悟
愛
國
之
心
浡
然
而
興
矣
夫
人
受
家
庭
敎
育
均
有
固
定
年
限
人
不

能
離
社
會
以
生
存
社
會
亦
不
能
離
人
而
存
在
故
社
會
人
類
無
盡
期
而

社
會
敎
育
亦
無
盡
期
由
是
觀
之
社
會
敎
育
爲
改
善
人
類
之
工
具
亦
文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五

明
先
進
之
階
梯
秉
學
鈞
者
汲
汲
於
社
會
敎
育
之
建
設
良
有
以
也
曩
奉

天
召
開
全
省
第
一
回
社
會
敎
育
指
導
者
講
習
會
關
於
實
施
社
會
敎
育

方
案
應
以
民
衆
敎
育
舘
爲
中
心
以
便
實
施
社
會
敎
育
並
指
導
各
縣
於

可
能
範
圍
內
以
五
年
爲
期
每
年
增
設
民
衆
敎
育
舘
一
處
積
至
五
年
各

縣
可
增
民
衆
敎
育
舘
五
處
誠
如
是
則
社
會
敎
育
自
能
上
文
明
之
軌
道

亦
可
收
相
當
之
效
率
事
半
功
倍
可
斷
言
也
惟
我
海
龍
前
受
刀
匪
擾
害

復
因
地
方
歲
收
銳
减
非
惟
無
力
建
築
敎
育
舘
卽
原
有
之
圖
書
舘
亦
無

力
擴
充
爲
節
費
計
現
已
移
併
中
學
校
院
內
其
不
合
於
新
時
代
之
書
籍

悉
數
焚
燬
所
存
者
僅
四
部
千
餘
册
他
如
新
國
家
之
雜
誌
刋
物
亦
寥
若

晨
星
殊
不
足
以
供
閱
者
之
需
求
若
民
衆
學
校
附
設
於
縣
立
學
校
者
僅

十
一
處
鄕
村
戶
口
星
散
民
衆
就
學
較
遠
故
缺
而
未
設
勢
使
然
耳
此
外

擇
戶
口
較
密
之
村
附
設
民
衆
學
校
三
處
以
期
打
倒
文
盲
除
圖
書
舘
另

詳
他
目
外
茲
將
民
衆
學
校
現
狀
分
別
於
後

海
龍
縣
縣
村
立
學
校
附
設
民
衆
學
校
狀
况
表

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名

地
　
　
　
址

創

立

年

月

職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
學
級
數

採
用
書
名

全
年
經
費

經

費

來

源

校
　
長
　
名

職
員
數

人
件
費

物
件
費

海
龍
第
二
兩
級
小
學
校

附
設
民
衆
學
校

海
龍
南
門
裡

路
東

康
德
元
年
五

月

時
　
萬
　
選

二

一

算
術
國
文

修
身
日
語

六
〇

三
三

縣

公

署

發

給

海
龍
第
四
兩
級
小
學
校

附
設
民
衆
學
校

海
龍
西
關
路

北

康
德
二
年
六

月

金
　
　
　
慶

二

一

”

六
〇

三
三

”

海
龍
第
五
兩
級
小
學
校

附
設
民
衆
學
校

海
龍
東
關
路

北

大
同
元
年
六

月

楊
　
海
　
春

二

一

”

六
〇

三
三

”

山
城
鎭
第
一
兩
級
小
學

校
附
設
民
衆
學
校

山
城
鎭
大
街

路
北

康
德
二
年
八

月

段
　
文
　
成

二

一

”

六
〇

三
三

”

山
城
鎭
第
二
兩
級
小
學

校
附
設
民
衆
學
校

山
城
鎭
後
街

康
德
元
年
四

月

梁
　
介
　
福

二

一

”

六
〇

三
三

”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六

山
城
鎭
第
四
兩
級
小
學

校
附
設
民
衆
學
校

山
城
鎭
東
街

康
德
元
年
九

月

趙
　
明
　
德

二

一

”

六
〇

三
三

”

朝
陽
鎭
第
一
兩
級
小
學

校
附
設
民
衆
學
校

朝
陽
鎭
大
街

康
德
元
年
四

月

逢
　
翰
　
周

”

六
〇

三
三

”

朝
陽
鎭
第
二
兩
級
小
學

校
附
設
民
衆
學
校

”

”

曲
　
文
　
實

”

六
〇

三
三

”

朝
陽
鎭
第
三
兩
級
小
學

校
附
設
民
衆
學
校

朝
陽
鎭
南
街

康
德
二
年
七

月

陳
　
撥
　
雲

”

六
〇

三
三

”

朝
陽
鎭
第
四
兩
級
小
學

校
附
設
民
衆
學
校

朝
陽
鎭
後
街

康
德
元
年
四

月

唐
　
承
　
丕

”

六
〇

三
三

”

梅
河
口
兩
級
小
學
校
附

設
民
衆
學
校

梅
河
口
大
街

康
德
元
年
九

月

關
　
陛
　
祿

”

六
〇

三
三

”

新
民
村
立
兩
級
小
學
校

附
設
民
衆
學
校

新
　
民
　
村

康
德
二
年
六

月

賈
　
廷
　
𦦙

”

六
〇

村

公

所

發

給

中
山
堡
村
立
初
級
小
學

校
附
設
民
衆
學
校

中
　
山
　
堡

康
德
二
年
三

月

陳
　
雅
　
言

”

六
〇

”

三
合
堡
村
立
初
級
小
學

校
附
設
民
衆
學
校

三

合

堡

村

”

方
　
明
　
文

”

六
〇

”

童
子
團

一
國
之
基
礎
在
於
有
爲
之
靑
年
而
基
礎
之
鞏
固
又
在
童
年
之
修
養
人

在
童
年
關
於
兒
童
本
位
敎
育
及
民
族
因
有
精
神
均
應
確
立
方
針
以
樹

國
民
德
體
智
三
育
之
健
全
此
事
惟
靑
年
童
子
團
是
賴
夫
童
子
團
關
於

國
家
富
强
民
族
活
躍
不
綦
重
歟
吾
滿
建
國
已
五
年
於
茲
而
童
子
團
事

業
之
𢿋
備
精
神
之
煥
發
訓
練
之
强
化
組
織
之
細
胞
寔
駕
百
政
而
上
之

其
成
績
昭
昭
在
人
耳
目
也
久
矣
海
龍
童
子
團
目
大
同
二
年
一
月
二
十

五
日
始
組
織
成
立
康
德
元
年
五
月
二
十
八
日
經
奉
天
地
方
聯
盟
理
事

會
發
給
加
盟
證
以
爲
加
盟
之
證
明
康
德
二
年
一
月
十
五
日
頒
發
童
子

團
旗
以
興
起
東
方
民
族
固
有
精
神
期
與
世
界
各
民
族
並
駕
齊
驅
是
所

禱
盼
茲
將
其
槪
况
及
組
織
規
程
分
列
如
左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七

奉
天
海
龍
縣
童
子
團
組
織
方
案
及
規
則

一
、
名
稱
　
奉
天
省
海
龍
縣
童
子
團

二
、
地
址
　
海
龍
縣
公
署
敎
育
局

三
、
創
立
年
月
日
　
康
德
元
年
五
月
十
日

四
、
團
長
幹
事
指
導
員
姓
名
職
別

職
　
　
　
別

姓
　
　
　
　
　
名

職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務

團
　
　
　
長

王
　
　
永
　
　
恩

海
　
龍
　
縣
　
縣
　
長

副
　
團
　
長

應
　
　
舞
　
　
鯤

海
龍
縣
內
務
局
長
兼
敎
育
局
長

幹
　
　
　
事

施
　
　
純
　
　
溥

海
龍
縣
視
學

劉
　
　
顯
　
　
平

敎
育
局
學
務
股
長

張
　
　
延
　
　
齡

海
龍
師
中
學
校
校
長

段
　
　
文
　
　
成

山
城
鎭
初
級
中
學
校
校
長

張
　
　
同
　
　
潤

海
龍
第
一
兩
級
小
學
校
校
長

梁
　
　
兆
　
　
豐

山
城
鎭
第
三
兩
級
小
學
校
校
長

逢
　
　
翰
　
　
周

朝
陽
鎭
第
一
兩
級
小
學
校
校
長

楊
　
　
海
　
　
春

海
龍
第
五
兩
級
小
學
校
校
長

趙
　
　
明
　
　
德

山
城
鎭
第
四
兩
級
小
學
校
校
長

關
　
　
陞
　
　
祿

梅
河
口
兩
級
小
學
校
校
長

盧
　
　
盛
　
　
明

海
龍
第
三
兩
級
小
學
校
校
長

金
　
　
　
　
　
慶

海
龍
第
四
兩
兩
級
小
學
校
校
長

指
　
導
　
員

趙
　
　
慶
　
　
常

敎
育
局
學
務
股
科
員

楊
　
　
春
　
　
榮

敎
育
局
禮
敎
股
科
員

邱
　
　
仲
　
　
秀

敎
育
局
學
務
股
科
員

王
　
　
恒
　
　
春

海
龍
師
中
學
校
訓
育
主
任

趙
　
　
慰
　
　
農

山
城
鎭
初
級
中
學
校
敎
員

范
　
　
長
　
　
春

海
龍
第
一
兩
級
小
學
絞
敎
員

劉
　
　
遇
　
　
傑

山
城
鎭
第
一
兩
級
小
學
校
敎
員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八

馮
　
　
寶
　
　
珩

山
城
鎭
第
四
兩
級
小
學
校
敎
員

劉
　
　
仁
　
　
安

朝
陽
鎭
第
一
兩
級
小
學
校
敎
員

梁
　
　
恩
　
　
惠

山
城
鎭
第
三
兩
級
小
學
校
敎
員

闞
　
　
志
　
　
誠

梅
河
口
兩
級
小
學
校
敎
員

夏
　
　
寳
　
　
鼎

私
立
馬
氏
育
英
兩
級
小
學
校
敎
員

楊
　
　
震
　
　
初

海
龍
第
三
兩
級
小
學
校
敎
員

周
　
　
恩
　
　
濟

海
龍
第
四
兩
級
小
學
校
敎
員

高
　
　
英
　
　
連

海
龍
第
五
兩
級
小
學
校
敎
員

海
龍
縣
童
子
團
一
覽
表

康

德

三

年

七

月

末

日

現

在

團
　
　
　
　
　
名

團
　
長
　
名

隊
　
名

隊
　
長
　
名

班
　
數

班
長
數

班
員
數

所
　
　
在
　
　
地

成

立

年

月

日

奉
天
省
海
龍
縣
童

子
團

王
　
永
　
恩

第
一
隊

孟
　
憲
　
剛

三

三

一
六

海
龍
縣
立
海
龍
初

級
中
學
校

康
德
元
年
五
月
十
日

”

”

第
二
隊

范
　
長
　
春

八

八

四
四

海
龍
第
一
兩
級
小

學
校

”

”

”

第
三
隊

楊
　
震
　
初

一

一

一
〇

海
龍
第
三
兩
級
小

學
校

”

”

”

第
四
隊

周
　
恩
　
濟

三

三

一
五

海
龍
第
四
兩
級
小

學
校

”

”

”

第
五
隊

高
　
英
　
廉

”

”

”

海
龍
第
五
兩
級
小

學
校

”

”

”

第
六
隊

殷
　
廷
　
信

”

”

一
四

海
龍
私
立
育
英
兩

級
小
學
校

”

”

”

第
七
隊

畢
　
作
　
權

”

”

二
二

朝
陽
鎭
第
一
兩
級

小
學
校

”

”

”

第
八
隊

趙
　
慰
　
農

”

”

一
五

山
城
鎭
初
級
中
學

校

”

”

”

第
九
隊

劉
　
遇
　
傑

”

”

二
〇

山
城
鎭
第
一
兩
級

小
學
校

”

”

”

第
十
隊

梁
　
恩
　
惠

二

二

一
一

山
城
鎭
第
三
兩
級

小
學
校

”

”

”

第
十
一
隊

馮
　
寶
　
珩

三

三

一
五

山
城
鎭
第
四
兩
級

小
學
校

”

滿
洲
國
奉
天
省
海
龍
縣
童
子
團
規
則

宣
誓

余
誓
遵

皇
帝
宣
言
之
精
神
謹
守
天
賦
人
類
之
良
知
實
行
滿
洲
國
童
子
團
之
規

律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九

一
、
畏
天
畏
命
畏
大
人
畏
聖
人
之
言

一
、
隨
時
隨
地
盡
力
扶
助
人
類

一
、
力
求
自
己
德
體
智
三
育
之
健
全

規
律

一
、
童
子
團
勵
行
忠
孝
節
義

二
、
童
子
團
以
公
明
正
大
廉
潔
爲
生
命

三
、
童
子
團
不
求
自
己
利
益
專
爲
國
家
人
類
謀
幸
福

四
、
童
子
團
相
互
間
爲
兄
弟
對
衆
人
爲
朋
友

五
、
童
子
團
親
切
爲
懷
愛
護
動
植
物

六
、
童
子
團
信
賴
長
上
服
從
命
令

七
、
童
子
團
心
存
快
樂
思
想
遇
事
不
畏
困
難

八
、
童
子
團
恪
守
謙
恭
禮
儀

九
、
童
子
團
注
意
勤
儉
質
樸
凡
事
操
勞
鍜
鍊

十
、
童
子
團
思
想
言
語
行
爲
務
須
克
己
純
潔

標
語

親
親
而
仁
民
仁
民
而
愛
物

智
仁
勇
天
下
之
達
德
也

凡
事
豫
則
立
不
豫
則
廢

第
一
章
　
總
則

第
一
條
　
本
團
定
名
爲
滿
洲
國
奉
天
省
海
龍
縣
童
子
團
以
縣
立
各
校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八

〇

童
子
組
織
之

第
二
條
　
本
團
本
部
暫
設
於
海
龍
縣
公
署
敎
育
局

第
三
條
　
本
團
基
於
宣
誓
之
約
朿
企
圖
心
身
修
養
鍜
鍊
養
成
健
全
有

爲
之
少
年
爲
目
的

第
四
條
　
本
團
爲
達
到
目
的
寔
行
左
列
諸
事
項

一
、
講
話
及
講
演

二
、
各
種
寔
習

三
、
敎
練

四
、
武
藝
及
競
技
運
動

五
、
帮
助
社
會
工
作

第
二
章
　
役
員

第
五
條
　
本
團
設
置
下
列
職
員

一
、
團
長
一
人

二
、
副
團
長
一
人

三
、
幹
事
十
人

四
、
指
導
員
十
一
員

第
六
條
　
團
長
及
副
團
長
由
幹
事
會
推
選
幹
事
指
導
員
由
團
長
囑
託

第
七
條
　
團
長
主
持
本
團
總
理
一
切
團
務
副
團
長
輔
佐
團
長
如
團
長

發
生
事
故
代
理
其
職
務
幹
事
參
與
本
團
重
要
事
項
之
評
議

並
由
幹
事
中
選
出
主
事
一
名
擔
負
本
團
事
務
指
導
員
擔
負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八

一

指
導
健
兒
敎
育
訓
練

第
八
條
　
對
本
團
有
勞
績
者
或
贊
成
本
團
旨
趣
者
推
荐
爲
贊
助
員

第
三
章
　
入
團
及
退
團

第
九
條
　
凡
欲
加
入
本
團
之
健
兒
須
操
行
方
正
體
格
强
壯
年
齡
在
十

一
歲
以
上
十
八
歲
以
下
者
爲
限

第
十
條
　
入
團
志
願
者
須
提
出
規
定
之
願
書
由
團
長
許
可
後
方
得
入

團

第
十
一
條
　
每
年
四
月
爲
入
團
期
但
遇
必
要
時
亦
得
許
可
中
途
入
團

第
十
二
條
　
欲
退
團
者
須
提
出
理
由
請
求
許
可

第
十
三
條
　
健
兒
之
身
心
狀
况
有
不
適
當
者
得
命
其
退
團

第
四
章
　
編
制

第
十
四
條
　
本
團
健
兒
分
正
健
兒
及
準
健
兒

第
十
五
條
　
正
健
兒
之
編
制
分
爲
初
級
高
級

初
入
團
者
爲
凖
健
兒
經
過
一
定
期
間
訓
練
後
及
按
其
程
度

編
制
並
按
照
另
行
規
定
隨
時
考
查
再
予
進
級

第
十
六
條
　
被
編
入
正
健
兒
者
須
宣
誓

第
五
章
　
經
費
及
其
他

第
十
七
條
　
本
團
經
費
以
補
助
金
及
捐
助
金
充
當
之

第
十
八
條
　
本
團
之
會
計
年
度
由
七
月
一
日
起
至
次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
止
︵
會
計
年
度
現
改
一
月
至
十
二
月
爲
一
個
年
度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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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第
十
九
條
　
本
團
每
年
八
月
𦦙
行
定
期
職
員
會
報
吿
一
切
情
形
但
預

算
决
算
須
經
幹
事
會
承
認
之

第
二
十
條
　
本
團
規
則
有
變
更
時
經
職
員
會
議
决
定
後
由
團
長
施
行

之

第
二
十
一
條
　
本
規
則
由
康
德
元
年
五
月
十
日
施
行
之

圖
書
舘

粤
我
海
龍
地
處
邊
陲
敎
育
幼
稚
自
淸
以
降
文
化
漸
開
學
校
林
立
然
對

社
會
敎
育
仍
未
能
十
分
擴
展
迨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長
敎
育
者
以
敎
育
雖

爲
立
國
大
本
然
非
敎
育
普
及
不
足
以
言
進
步
爰
擇
適
當
地
址
設
立
圖

書
舘
一
處
購
書
多
種
以
備
一
般
民
衆
之
觀
覽
迄
三
十
年
矣
民
智
大
開

文
盲
日
减
事
半
功
倍
豈
偶
然
哉
茲
將
圖
書
舘
歷
來
變
遷
及
其
他
事
項

臚
𦦙
如
左

一
、
沿
革

淸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二
月
成
立
附
設
勸
學
所
院
內
其
後
勸
學
所
易
名
爲

敎
育
公
所
而
圖
書
舘
仍
無
變
遷
民
國
十
三
年
經
敎
育
公
所
兪
所
長
遷

於
縣
城
南
門
裏
路
西
並
附
設
閱
報
社
兼
代
售
小
學
敎
科
書
迄
民
國
十

八
年
敎
育
公
所
改
組
爲
敎
育
局
經
王
局
長
遷
該
舘
於
縣
城
東
門
裏
路

北
復
委
舘
長
一
人
專
掌
其
事
民
國
十
九
年
八
月
因
經
費
艱
窘
裁
撤
舘

長
移
於
敎
育
會
院
內
舘
長
由
局
長
兼
任
大
同
元
年
八
月
復
移
於
敎
育

局
院
內
康
德
二
年
因
敎
育
局
歸
縣
辦
公
局
址
改
爲
科
局
長
公
舘
乃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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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圖
書
舘
移
附
縣
立
師
中
學
校
院
內
卽
由
該
校
校
長
張
延
齡
負
責
辦
理

二
、
設
備

康
德
二
年
度
調
查

房　　間

藏　書　櫃

雜　　具

圖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書

哲

學

類

應
用
學
類

社
會
學
類

史

地

類

語

言

類

文

學

類

雜

　

誌

新

　

聞

計

種

冊

種

册

種

冊

種

冊

種

冊

種

册

種

册

種

冊

種

冊

2　間

5　個

10件

10

866

8

48

5

6

3

22

1

2

32

145

132

383

6

15

199

1470

三
、
經
費

本
舘
經
費
向
由
縣
公
署
發
給
年
約
六
百
八
十
四
元
民
國
十
九
年
全
年

經
費
僅
三
百
六
十
元
迄
康
德
二
年
移
附
師
中
學
校
院
內
經
費
全
無

四
、
閱
覽
狀
况

康
德
二
年
度
調
查

閱
覽
狀
况
調
查
表

每
　
月
　
平
　
均

開
　
舘
　
日
　
數

每
　
日
　
平
　
均

閱
　
覽
　
人
　
數

每
　
月
　
平
　
均

閱

覽

圖

書

數

每
　
月
　
平
　
均

閱
　
報
　
人
　
數

每
　
月
　
平
　
均

閱

雜

志

人

數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二
七
日

一
九
六
人

三
〇
種

一
四
〇
人

一
二
〇
人

五
、
現
在
狀
况

因
經
費
無
着
故
移
附
師
中
校
內
一
切
事
務
卽
由
該
校
校
長
兼
辦
每
日

照
常
開
舘
以
供
閱
覽
惟
所
有
圖
書
幾
經
焚
燬
所
存
無
幾
閱
書
者
除
少

數
各
界
人
士
外
餘
則
多
爲
該
校
敎
師
與
學
生

六
、
將
來
計
劃

圖
書
舘
雖
爲
社
會
敎
育
之
重
要
設
施
然
舘
址
如
不
適
宜
不
便
觀
覽
亦

難
收
效
本
縣
有
見
及
此
擬
不
久
卽
將
該
舘
移
設
於
縣
城
南
門
裡
路
東

文
廟
左
側
敎
育
會
院
內
設
舘
長
一
人
辦
理
一
切
以
專
責
成
並
擬
定
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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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應
用
圖
書
數
十
種
雜
誌
多
份
以
便
於
一
般
民
衆
之
觀
覽
而
增
聞
見

祀
孔
典
禮

︵
民
國
十
七
年
前
調
查
者
︶

一
、
釋
奠

歷
代
建
廟
塑
像
崇
祀
儀
隆
載
在
史
冊
不
復
贅
明
嘉
靖
九
年
撤
像
祀
木

主
淸
朝
因
之
順
治
元
年
每
歲
春
秋
仲
月
上
丁
日
省
府
州
縣
官
各
行
釋

奠
於
　
先
師
之
廟
以
地
方
正
印
官
主
祭
陳
設
禮
儀
均
與
國
子
監
同
又

令
每
月
朔
望
各
府
州
縣
依
舊
例
行
香
康
煕
二
十
九
年
議
准
文
武
官
員

軍
民
人
等
經
過
文
廟
下
馬
四
十
九
年
奉
　
上
諭
省
府
州
縣
致
祭
先
師

凡
同
城
大
小
文
武
官
員
均
照
制
入
廟
行
禮
雍
正
二
年
令
郡
縣
二
祭
增

用
太
牢

二
、
廟
額

欽
頌
位
育
中
和
匾
額
懸
大
成
殿
淸
光
緖
二
十
年

1、
至
聖
先
師
陳
設

帛
一

白色

尊
一
白
磁
爵
三
血
豆
一
牛
一
羊
一
豕
一
登
一
鉶
二
簠
二

簋
二
籩
十
豆
十
鐙
二

2、
四
配
陳
設

東

西

各

二

案

帛
一

白色

尊
一
白
磁
爵
三
羊
一
豕
一
鉶
二
簠
二
簋
二
籩
八
豆
八
鐙

二
3、
十
二
哲
陳
設

東
西
各
一
案

帛
一

白色

尊
一
白
磁
爵
三
羊
一
豕
一
鉶
一
簠
一
簋
一
籩
四
豆
四
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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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二
4、
兩
廡
陳
設

東
西
各
二
案
三
爼

帛
各
一

白色

羊
三
豕
三

每
羊
各
一
同

一
爼
凡
三
爼

簠
各
一
簋
各
一
籩
各
四
豆
各
四
鉶

各
二
三
尊
同
坫

5、
崇
聖
祠
正
位
陳
設

帛
五

白色

尊
一
爵
五
血
豆
一
羊
一
豕
一
鉶
二
簠
二
簋
二
籩
八
豆
八

鐙
二

6、
配
位
四
賢
陳
設

東

西

各

一

案

帛
二
尊
二
鐙
二
鉶
二
簠
二
簋
二
籩
四
豆
四
羊
一
豕
一
每
位
爵
三

7、
從
祀
先
儒
陳
設

東

西

各

一

案

尊
一
鐙
二
簠
一
簋
一
籩
四
豆
四
羊
一
豕
一
每
位
爵
三
帛
各
一

丁
祭
禮
儀
順
序

一
、
齋
戒

正
祭
前
三
日
献
官
陪
祭
官
及
諸
事
咸
沐
浴
更
衣
散
齋
二
日
各
宿
別
室

致
祭
前
一
日
同
詣
祭
所
仍
理
事
物
惟
不
飮
酒
不
茹
葱
韭
蒜
不
弔
喪
不

問
疾
不
聽
樂
不
行
刑
不
判
署
刑
殺
文
字
不
預
穢
惡
事
致
齋
惟
理
祭
事

二
、
省
牲

正
祭
前
一
日
執
事
者
設
香
案
於
宰
牲
所
贊
禮
者
引
献
官
常
服
詣
省
牲

所
省
牲
揖
執
事
者
牽
牲
香
案
前
視
過
純
色
肥
腯
無
有
抵
換
省
牲
畢
遂

宰
牲
以
毛
血
少
許
盛
於
盤
其
餘
毛
血
以
凈
器
盛
祭
畢
埋
之
取
毛
以
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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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純
取
血
以
吿
殺
也

三
、
祭
儀

迎
送
神
行
三
跪
九
叩
禮
讀
祝
初
献
亞
献
終
献
飮
福
受
胙
行
一
跪
三
叩

禮
奠
献
行
一
跪
三
叩
禮
崇
聖
祠
行
二
跪
六
叩
禮
奠
献
行
一
跪
三
叩
禮

民
國
開
幕
均
改
爲
鞠
躬
禮

木
主
式

孔
子
神
牌

高
三
尺
寬
一
尺

四
配
牌
位

高
一
尺
八
寸
寬
六
寸

十
二
哲
牌
位

高
一
尺
六
寸
寬
五
寸

祭
孔

孔
子
爲
萬
世
師
表
其
道
範
德
徽
實
足
以
維
繫
人
心
而
安
定
邦
國
故
我

新
國
肇
造
對
於
復
興
孔
敎
不
遺
餘
力
意
在
使
一
般
靑
隽
少
年
正
其
步

趨
端
其
志
嚮
藉
以
改
造
社
會
而
奠
定
邦
基
也
故
每
年
春
秋
上
丁
祭
孔

爲
我
縣
重
要
行
事
之
一
焉

丁
祭
禮
儀
順
序

正
献
引
贊
唱
　
指
盥
洗
所
濯
手
凈
巾
就
拜
位

通
贊
唱
　
執
事
者
各
恭
爾
位
樂
舞
生
升
階
　
鼓
初
嚴
鼓
再
嚴
鼓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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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嚴
　
啓
戶
　
迎
神

︵
讀
祝
兼
司
樂
唱
︶
𦦙
迎
神
樂

麾

生

𦦙

麾

奏
昭
平
之
章

通
贊
唱
　
就
上
香
位

引
正
献
官
東

階
入
殿
左
門

引
贊
唱
　
詣
至
聖
先
師
孔
子
之
神
位
前
跪
上
香

司
上
香
跪
司
香
正
献
官

香
三
︵
贊
︶
興
復
位

兩
配
兩
哲
兩
廡
分
献
官
同
時
上
香
畢
亦
皆
降
階
復
位

通
贊
唱
　
行
跪
拜
禮
跪
叩
首
叩
首
三
叩
首
　
興

通
贊
唱
　
行
跪
拜
禮
跪
叩
首
叩
首
六
叩
首
　
興

通
贊
唱
　
行
跪
拜
禮
跪
叩
首
叩
首
九
叩
首
　
興

麾
生
偃
麾
樂
止
歌
止

右
上
香
禮
畢

初
献

通
贊
唱
　
正
献
官
行
初
献
禮

擊

鼓

三

聲

麾

生

𦦙

麾

︵
讀
祝
兼
司
樂
唱
︶
　
𦦙
初
献
樂
奏
宣
平
之
章
舞
宣
平
之
舞

引
贊
唱
　
詣
奠
帛
献
爵
位
跪
献
帛
献
爵
興
復
位

通
贊
唱
　
雨
配
兩
哲
兩
廡
分
献
官
行
初
献
禮
︵
禮
式
同
︶
正
献
官
就

讀
祝
位
偃
麾
樂
止

通
贊
唱
　
跪
皆
跪
讀
祝
者
讀
祝
詞
讀
畢

通
贊
唱
　
興
皆
興

通
贊
唱
　
行
跪
拜
禮
九
叩
首
如
前

亞
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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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通
贊
唱
　
正
献
官
行
亞
献
禮

擊
鼓
三
聲

麾
生
舉
麾

︵
讀
祝
兼
司
樂
唱
︶
𦦙
亞
献
樂
奏
秩
平
之
章
舞
秩
平
之
舞

引
贊
唱
　
詣
奠
帛
献
爵
位
跪
献
爵
興
復
位

通
贊
唱
　
兩
配
兩
哲
兩
廡
分
献
官
行
亞
献
禮
︵
禮
式
同
︶

通
贊
唱
　
行
跪
拜
禮
　
九
叩
首
如
前
偃
麾

終
献

通
贊
唱
　
正
献
官
行
終
献
禮

擊
鼓
三
聲

麾
生
偃
麾

︵
讀
祝
兼
司
樂
唱
︶
　
𦦙
終
献
樂
奏
叙
平
之
章
舞
叙
平
之
舞

引
贊
唱
　
詣
献
爵
位
跪
献
爵
興
復
位

通
贊
唱
　
兩
配
兩
哲
兩
廡
分
献
官
行
終
献
禮
︵
禮
式
同
︶

通
贊
唱
　
行
飮
福
禮

擊
鼓

三
聲
引
正
献
官
詣
拜
位
前
立

引
贊
唱
　
跪
飮
福
酒
受
福
胙
一
叩
首
興
復
位

通
贊
唱
　
行
跪
拜
禮
　
九
叩
首

徹
饌

通
贊
唱
　
徹
饌

擊
鼓
三

聲
𦦙
麾

︵
讀
祝
兼
司
樂
唱
︶
　
𦦙
徹
饌
樂
奏
懿
平
之
章

送
神

通
贊
唱
　
送
神
閤
戶
擊
艨
三
聲
𦦙
麾

︵
讀
祝
兼
司
樂
唱
︶
　
𦦙
送
神
樂
奏
德
平
之
章
奏
畢
偃
麾

望
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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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通
贊
唱
　
行
望
燎
禮
擊
鼓
三
聲
司
祝
者
捧
祝
司
帛
者
捧
帛
恭
詣
瘞

所
司
瘞
捧
毛
血
出
殿
右
門
下
西
階

置
瘞
所

通
贊
唱
　
司
燎
𦦙
燎
正
献
官
分
献
官
陪
祭
官
移
位
望
燎
復
位
闔
戶

禮
成
樂
舞
生
退
正
献
官
陪
祭
官
執
事
人
皆
退

︵
樂
章
︶

春
祭迎

神

大
哉
孔
子
　
　
先
覺
先
知
　
　
與
天
地
參
　
　
萬
世
之
師

祥
徵
麟
紱
　
　
韻
答
金
絲
　
　
日
月
旣
揭
　
　
乾
坤
淸
夷

初
献

予
懷
明
德
　
　
玉
振
金
聲
　
　
生
民
未
有
　
　
展
也
大
成

俎
豆
千
秋
　
　
春
秋
上
丁
　
　
淸
酒
旣
載
　
　
其
香
始
生

亞
献

式
禮
莫
愆
　
　
升
堂
再
献
　
　
響
協
鼖
鏞
　
　
誠
孚
罍
甗

肅
肅
雍
雍
　
　
譽
髦
斯
彥
　
　
禮
陶
樂
淑
　
　
相
觀
而
善

終
献

自
古
在
昔
　
　
先
民
有
作
　
　
皮
弁
祭
菜
　
　
於
論
思
樂

惟
天
牖
民
　
　
惟
時
聖
若
　
　
彜
倫
攸
叙
　
　
至
今
木
鐸

徹
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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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師
有
言
　
　
祭
則
受
福
　
　
四
海
黌
宮
　
　
疇
敢
不
肅

禮
成
吿
徹
　
　
毋
疏
毋
瀆
　
　
樂
所
自
生
　
　
中
原
有
菽

送
神

鳧
繹
峨
峨
　
　
洙
泗
洋
洋
　
　
景
行
行
止
　
　
流
澤
無
疆

聿
昭
祀
事
　
　
祀
事
孔
彰
　
　
化
我
蒸
民
　
　
育
我
膠
庠

秋
祭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南
呂
爲
宮
仲
呂
起
調

迎
神
初
献
亞
献
終
献
徹
饌
送
神
樂
章
同
春
祭

︵
舞
譜
︶

初
献

予
一

舞

懷
二

舞

明
一
別
脚

德
一
扯
圈

玉
一

召

振
二

召

金
一

揖

聲
對

面

生
兩

舞

民
對

面

未
一
擺
脚

有
一
灌
耳

展
一
別
脚

也
二
別
脚

大
一

揖

成
一
擺
脚

爼
一

舞

豆
二

舞

千
一
擺
脚

古
二
擺
脚

春
對
面
一
擺
脚

秋
對
面
二
擺
脚

上
一

揖

丁
朝

上

淸
一
擺
脚

酒
二
擺
脚

旣
一
提
脚

載
一
扯
圈

其
一
擺
手

香
二
擺
手

始
三
擺
手

升
一
叩
頭

亞
献

式
一

舞

禮
二

舞

莫
一
別
脚

愆
一
扯
圈

升
一

召

堂
二

召

再
一

揖

献
對

面

響
兩

舞

協
對

面

鼖
一
擺
脚

鏞
一
灌
耳

誠
一
別
脚

孚
二
別
脚

罍
一

揖

甗
一
拱
手

肅
一

舞

肅
二

舞

雍
一
擺
脚

雍
二
擺
脚

譽
對
面
一
擺
脚

髦
對
面
二
擺
脚

斯
一

揖

彥
朝

上

禮
一
別
脚

陶
二
別
脚

樂
一
提
脚

淑
一
扯
圈

相
一
擺
手

觀
二
擺
手

而
三
擺
手

善
一
叩
頭

終
献

自
一

舞

古
二

舞

在
一
別
脚

昔
一
扯
圈

先
一
看
尖

民
二
看
尖

有
三
看
尖

作
一
蹲
身

皮
背
一
召

弁
背
二
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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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祭
一
別
脚

菜
一
扯
圈

於
對
面
一
舞

論
對
面
二
舞

　
思

一

揖

樂
一
拱
手

惟
一
看
尖

天
二
看
尖

鏞
一

揖

民
一
扯
圈

惟
一

召

聖
二

召

時
一
蹲
身

若
二
蹲
身

彜
一
擺
手

倫
二
擺
手

攸
三
擺
手

叙
朝

上

至
一
舒
手

今
二
舒
手

木
三
舒
手

鐸
二
叩
頭

宣
撫第

一
節
　
槪
說

溯
當
吾
滿
建
國
以
前
軍
閥
稱
雄
割
據
一
方
剝
人
民
之
脂
膏
供
一
己
之

享
用
農
村
破
產
生
計
艱
屯
老
弱
轉
乎
溝
壑
壯
者
散
於
四
方
生
活
無
資

挺
而
走
險
比
比
然
也
幸
賴
日
本
友
邦
仗
義
興
師
驅
茲
醜
類
幷
根
據
三

千
萬
民
衆
之
總
意
而
建
新
興
獨
立
之
滿
洲
國
施
行
王
道
政
治
實
現
民

族
協
和
以
奠
定
邦
基
而
維
東
亞
和
平
第
當
建
國
伊
始
承
軍
閥
之
餘
毒

痛
孑
遺
之
將
亡
內
則
胡
匪
充
斥
外
則
國
際
滋
疑
一
般
民
衆
當
此
創
鉅

痛
深
大
都
精
神
不
振
思
想
固
蔽
而
於
國
家
建
設
大
義
友
邦
援
助
𤍠
忱

恐
亦
茫
然
罔
解
職
斯
之
故
而
宣
撫
工
作
尙
焉
宣
撫
工
作
之
目
的
約
有

三
端
茲
分
述
如
左

一
、
撫
慰
流
亡

民
爲
邦
本
本
固
邦
寧
一
般
民
衆
顦
顇
於
舊
政
權
之
下
旣
受
罔
極

天
災
復
罹
無
窮
人
禍
顚
沛
流
離
蹈
於
刀
兵
者
半
困
於
捐
稅
者
又

半
吾
滿
肇
興
中
央
政
府
及
地
方
官
署
時
時
派
遣
專
員
週
歷
各
村

屯
或
以
語
言
或
以
文
字
及
其
他
種
種
方
策
撫
慰
之
誘
掖
之
俾
民

心
作
興
政
治
向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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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二
、
宣
德
達
情

宣
撫
工
作
班
每
蒞
一
村
必
先
考
察
民
間
疾
苦
生
活
狀
况
苟
得
其

情
必
具
以
上
聞
且
將

皇
上
如
天
如
地
之
盛
德
友
邦
斬
棘
披
荆
之
偉
功
及
地
方
行
政
官
署
施

行
宣
撫
方
針
詳
細
講
演
庶
民
衆
與
政
府
旣
聯
爲
一
氣
而
人
民
與

友
邦
亦
親
若
一
家

三
、
澈
底
建
國
精
神

我
國
敎
育
向
未
普
及
全
國
文
盲
竟
達
百
分
之
八
十
五
以
上
對
於

建
國
之
大
義
幾
若
隔
岸
觀
火
賴
有
宣
撫
班
不
時
下
鄕
施
行
工
作

凡
關
建
國
精
神
及
日
滿
不
可
分
之
關
係
使
人
澈
底
認
識
新
興
國

家
及
了
解
友
邦
大
義

本
上
列
宣
撫
工
作
之
目
的
實
施
宣
撫
工
作
之
方
針
而
實
施
之
方

針
則
因
地
制
宜
通
權
達
變
未
可
墨
守
章
制
致
爲
成
法
所
拘
茲
將

海
龍
歷
年
宣
撫
實
施
狀
况
逐
一
述
之
如
下

第
二
節
　
實
施
狀
况

大
同
元
年
治
安
工
作
情
狀

九
一
八
事
變
之
翌
年
三
月
一
日

今
上
循
三
千
萬
民
衆
之
請
出
山
執
政
拯
人
民
於
水
火
之
中
登
饑
溺
於

衽
席
之
上
黎
庶
更
生
有
日
矣
詎
於
五
六
月
間
刀
匪
蠭
起
勢
難
遏
弭
攻

城
掠
鎭
爲
所
欲
爲
人
民
遭
其
蹂
躪
地
方
因
而
糜
亂
義
哉
友
軍
大
張
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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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伐
至
是
年
十
月
棄
械
歸
農
予
以
自
新
之
路
然
而
吾
民
憊
矣

本
縣
縣
長
趙
公
與
駐
屯
友
軍
協
議
組
織
治
安
維
持
會
實
行
治
安
工
作

一
方
由
日
滿
軍
警
窮
搜
山
谷
搗
毀
穴
巢
一
方
由
縣
長
率
領
縣
吏
員
及

地
方
法
團
首
領
︵
如
農
商
會
長
︶
及
學
校
校
長
等
躬
履
鄕
村
實
行
撫
慰

旣
宣
之
以
功
德
復
濟
之
以
米
鹽
如
此
歷
時
二
月
而
全
縣
版
圖
已
繞
行

一
周
矣
民
心
因
之
作
興
新
國
更
深
認
識

大
同
二
年
宣
撫
工
作
之
情
狀

本
省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意
旨
組
織
海
龍
縣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旣
成
之
後
爲

期
事
務
進
行
及
便
利
起
見
乃
有
特
別
宣
撫
工
作
班
之
組
織
內
分
移
動

及
固
定
兩
種
計
移
動
三
班
散
在
山
城
朝
陽
兩
鎭
及
縣
城
內
由
縣
宣
撫

小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指
派
縣
屬
各
機
關
職
員
分
擔
班
長
班
員
任
務
隨
時

到
各
村
施
行
宣
撫
工
作
每
次
工
作
畢
繕
具
報
吿
書
報
吿
委
員
長
查
核

固
定
班
三
十
四
班
由
委
員
長
編
定
各
村
爲
固
定
班
指
定
該
村
立
學
校

校
長
爲
班
長
敎
員
爲
班
員
在
各
該
村
內
施
行
宣
撫
工
作
每
屆
月
終
將

一
月
內
實
施
工
作
情
形
報
縣
存
查
自
實
施
後
頗
收
相
當
效
率
茲
將
特

別
宣
撫
工
作
班
之
組
織
分
列
如
左

海
龍
縣
特
別
工
作
宣
撫
班
之
組
織

⒈
編
成
移
動
宣
撫
班
三
班
　
以
縣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指
派
縣
属

職
員
分
擔
班
長
班
員
任
務
宣
撫
工
作
地
區
以
各
警
察
署
爲
限
每
次

工
作
情
形
均
繕
造
報
吿
書
報
吿
委
員
長
查
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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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⒉
編
成
固
定
宣
撫
班
三
十
四
班
　
由
縣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編
定

各
村
爲
固
定
班
以
村
爲
單
位
以
期
擴
大
宣
撫
範
圍
班
長
班
員
以
各

村
立
學
校
校
長
敎
員
分
擔
實
施
任
務
並
先
期
招
集
開
會
指
示
宣
撫

標
凖
及
工
作
目
的
各
班
班
長
每
届
月
終
將
一
月
內
實
施
工
作
情
形

繕
造
精
神
工
作
報
吿
書
呈
報
縣
公
署
存
查

⒊
特
別
工
作
宣
撫
巡
回
日
數

自
八
月
中
旬
至
十
一
月
上
旬
約
三
個
月

⒋
宣
撫
場
所

一
、
移
動
宣
撫
班
實
施
場
所
　
縣
城
山
城
鎭
朝
陽
鎭
　
牛
心
頂
子

二
、
固
定
宣
撫
班
實
施
場
所
　
各
警
察
署
各
警
察
分
署
各
分
所

各
村
公
所

5
實
施
方
法

凡
在
縣
城
及
山
城
朝
陽
兩
鎭
先
期
黏
貼
廣
吿
𦦙
行
定
期
宣
撫
講
演

並
張
貼
標
語
分
散
傳
單

一
、
標
語
內
容

關
於
𢿋
理
路
政
勸
諭
人
民
努
力
工
作
務
期
早
日
完
成

關
於
保
甲
制
之
遵
守
及
戶
口
之
調
查

關
於
宣
傳
收
回
民
間
武
器
免
落
匪
人
之
手

班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別

特
別
工
作
移
動
宣
撫
班

巡
回
日
數
及
實
施
場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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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巡
　
回
　
日
　
數

六
　
　
十
　
　
八
　
　
日

實
　
施
　
場
　
所

縣
　
城
　
關
　
帝
廟
　
前

縣
　
城
　
南
　
菜
　
市

縣
　
城
　
東
　
關
大
街

縣
　
城
　
西
　
關
　
村

縣
　
城
　
南
　
關
　
村

縣
　
城
　
東
　
大
　
街

縣
　
城
　
道
　
德
　
會

縣
　
城
　
北
　
關
　
村

縣
城
粮
市
分
所

牛
心
頂
子
村

縣
城
文
廟
院
內

山
城
鎭
東
市
場

山
城
鎭
大
街

山
城
鎭
新
市
場

山
城
鎭
西
大
街

山
城
鎭
西
市
場

山
城
鎭
東
市
場

山
城
鎭
車
站
分
所

山
城
鎭
大
街

山
城
鎭
保
安
里

山
城
鎭
中
大
街

山
城
鎭
南
門
裏

山
城
鎭
集
場
子

山
城
鎭
中
街

山
城
鎭
南
市
場

朝
陽
鎭
同
陞
茶
園

朝
陽
鎭
市
場

朝
陽
鎭
中
街

朝
陽
鎭
南
大
街

朝
陽
鎭
東
什
字
街

朝
陽
鎭
西
街

八
家
崗
警
察
署

牛
心
頂
警
察
署

康
大
營
警
察
署

梅
河
口
警
察
署

保
安
鎭
警
察
署

班
　
　
　
　
　
別

特
別
工
作
固
定
宣
撫
班

巡
　
回
　
日
　
數

七
　
十
　
九
　
日

實
　
施
　
場
　
所

縣
城
東
關
村

縣
城
南
關
村

縣
城
西
關
村

縣
城
北
關
村

大
灣
龍
溝
村

中

山

堡

村

雙
頂
子
村

全
　
峯
　
村

江
　
源
　
村

鴨
　
綠
　
村

太
　
平
　
村

安
　
樂
　
村

福
　
　
增
　
　
村

和
　
　
睦
　
　
村

牛
心
頂
子
村

野
　
猪
　
河
　
村

雙
　
泉
　
堡
　
村

東
　
鳳
　
舞
　
村

腰

駐

所

村

二
　
道
　
崗
　
村

雙
　
鳳
　
山
　
村

一
　
座
　
營
　
村

梅

河

口

村

連
　
　
山
　
　
村

寳
　
　
山
　
　
村

新
　
　
民
　
　
村

大
　
安
　
村

三
　
合
　
堡
　
村

四
　
合
　
堡
　
村

明
　
　
新
　
　
村

樺
　
樹
　
村

杏
　
　
嶺
　
　
村

大
　
荒
　
溝
　
村

頭
　
八
　
旦
　
村

楊
樹
河
子
村

二
　
龍
　
山
　
村

姜
　
家
　
街
　
村

磨
　
盤
　
山
　
村

同
　
和
　
村

大
　
　
安
　
　
村

興
　
　
農
　
　
村

朝
　
陽
　
鎭
　
村

山

城

鎭

村

宣
傳

海
龍
縣
組
織
之
宣
撫
班
之
編
成

甲
、
特
別
工
作
移
動
宣
撫
班
之
編
成

班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次

班
　
長
　
姓
　
名

副

班

長

姓

名

班
　
　
員
　
　
數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特
別
工
作
移
動
宣
撫
班
編
成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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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移
　
動
　
宣
　
撫
　
第
　
一
　
班

曾
　
　
殿
　
　
策

張
　
　
同
　
　
潤

八

移
　
動
　
宣
　
撫
　
第
　
二
　
班

劉
　
　
顯
　
　
平

王
　
　
成
　
　
邦

八

移
　
動
　
宣
　
撫
　
第
　
三
　
班

袁
　
　
鴻
　
　
慶

梁
　
　
兆
　
　
豐

八

總
　
　
　
計

三

三

三

二
十
四

乙
、
特
別
工
作
固
定
宣
撫
班
之
編
成

特
別
工
作
固
定
宣
撫
班
編
成
表

班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次

班
　
長
　
姓
　
名

副

班

長

姓

名

班
　
　
員
　
　
數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第

一

區

縣

城

固

定

宣

撫

班

馬
　
　
治
　
　
盛

張
　
　
同
　
　
潤

十

第
一
區
雙
頂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李
　
　
成
　
　
章

一

第
一
區
全
峰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蔡
　
　
永
　
　
新

二

第

一

區
和

睦

福

增

村

固

定

宣

撫

班

王
　
　
克
　
　
治

三

第

一

區
太

平

安

樂

村

固

定

宣

撫

班

林
　
　
萬
　
　
盛

二

第

一

區
鴨

綠

江

源

村

固

定

宣

撫

班

姜
　
　
兆
　
　
齊

三

第
二
區
雙
泉
堡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王
　
　
靄
　
　
亭

一

第
二
區
牛
心
頂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劉
　
　
景
　
　
沛

一

第
二
區
東
鳳
舞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姜
　
　
振
　
　
東

一

第
二
區
野
猪
河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曲
　
　
曰
　
　
聖

一

第
三
區
一
座
營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趙
　
　
春
　
　
麟

一

第
三
區
二
道
崗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姜
　
　
繩
　
　
文

一

第
三
區
腰
駐
所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吳
　
　
　
　
　
斌

一

第
三
區
雙
鳳
山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李
　
　
魁
　
　
士

一

第

四

區

梅

河

村

固

定

宣

撫

班

關
　
　
陞
　
　
祿

關
　
　
桂
　
　
芳

五

第

四

區

連

山

村

固

定

宣

撫

班

張
　
　
　
　
　
澤

一

第

四

區

寳

山

村

固

定

宣

撫

班

鄭
　
　
憲
　
　
忱

二

第

五

區

新

民

村

固

定

宣

撫

班

賈
　
　
廷
　
　
舉

三

第
五
區
三
合
堡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姜
　
　
　
　
　
周

一

第
五
區
四
合
堡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黃
　
　
榮
　
　
林

一

第

六

區

杏

嶺

村

固

定

宣

撫

班

王
　
　
　
　
　
璉

一

第

六

區

明

新

村

固

定

宣

撫

班

謝
　
　
東
　
　
岑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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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第
六
區
樺
樹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艾
　
　
乘
　
　
風

二

第
六
區
頭
八
旦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王
　
　
義
　
　
鐸

二

第
六
區
東
山
城
子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閻
　
　
寶
　
　
興

一

第
六
區
磨
盤
山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劉
　
　
德
　
　
本

一

第
七
區
姜
家
街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姜
　
　
聘
　
　
卿

一

第
七
區
大
荒
溝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馬
　
　
　
　
　
躍

一

第
七
區
楊
樹
河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卜
　
　
云
　
　
吉

二

第
七
區
二
龍
山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姚
　
　
桂
　
　
山

二

第
八
區
大
安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劉
　
　
文
　
　
安

一

第
八
區
同
和
村
固
定
宣
撫
班

初
　
　
長
　
　
江

一

第
九
區
朝
陽
鎭
固
定
宣
撫
班

白
　
　
文
　
　
珩

逢
　
　
翰
　
　
周

四

第
十
區
山
城
鎭
固
定
宣
撫
班

袁
　
　
鴻
　
　
慶

段
　
　
文
　
　
成

七

總
　
　
　
計

三
四

三
四

四

六
九

實
施
方
法

海
龍
縣
宣
撫
班
工
作
實
施
方
法
事
前
由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擇
派

縣
屬
各
機
關
職
員
中
精
明
幹
練
長
於
講
演
者
若
干
人
組
織
移
動
宣
撫

班
三
班
每
班
置
正
副
班
長
各
一
人
班
員
若
干
人
並
編
成
固
定
宣
撫
班

共
三
十
三
班
以
村
爲
單
位
以
所
在
之
學
校
校
長
爲
班
長
以
村
長
敎
員

爲
班
員
先
期
印
就
淸
查
戶
口
收
回
民
槍
𢿋
治
道
路
報
吿
匪
情
凡
關
新

政
之
各
種
標
語
各
項
漫
畫
分
發
移
動
宣
撫
班
及
固
定
宣
撫
班
以
便
揭

示
於
重
要
塲
所
移
動
班
實
施
工
作
地
區
先
期
由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委
員

長
指
定
之
再
由
各
班
長
恊
同
班
員
分
赴
各
區
村
先
期
責
成
村
長
招
集

民
衆
前
來
聽
講
固
定
班
則
於
本
區
域
內
由
班
長
率
同
班
員
宣
撫
講
演

凡
宣
撫
班
每
到
一
處
工
作
均
先
張
貼
標
語
分
散
傳
單
並
講
演
新
政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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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八

向
上
以
期
擴
大
宣
傳
關
於
各
班
每
次
工
作
情
形
及
民
衆
所
得
印
像
均

有
詳
確
之
報
吿
書
呈
送
縣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查
核
自
八
月
中
旬

起
至
十
一
月
上
旬
止
在
此
期
間
積
極
工
作
務
期
將
新
國
之
仁
政
及
治

安
之
要
則
灌
輸
於
民
衆
腦
海
使
其
有
深
刻
之
印
像
此
宣
撫
工
作
實
施

之
方
法
也

標
語
表
示

關
於
通
信
網
之
𢿋
備
保
護

關
於
集
家
之
宣
傳

關
於
一
切
治
安
要
則

關
於
保
甲
制
度
之
實
施

漫
畫
表
示

關
於
匪
賊
乃
王
道
國
家
之
毒
害

關
於
胡
匪
譬
若
朝
露
不
久
卽
可
消
滅

關
於
修
築
道
路
能
變
崎
嶇
爲
康
莊
之
坦
途

關
於
胡
匪
使
之
賣
刀
買
犢
之
類

結
果

人
民
知
識
薄
弱
對
於
新
國
之
王
道
仁
政
多
未
澈
底
瞭
解
鄕
村
農
民
尤

茫
然
未
解
一
經
宣
撫
講
演
凡
關
政
敎
之
設
施
均
能
心
領
神
悟
故
於
宣

撫
講
演
時
各
村
参
加
人
數
極
爲
踴
躍
人
心
向
善
之
轉
機
乃
於
此
時
表

現
之
工
作
至
繁
收
效
至
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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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康
德
元
年
宣
撫
工
作
情
形

爲
期
宣
撫
事
務
運
用
圓
滑
特
訂
定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章
程
︵
章
程
附
後
︶

仍
組
織
移
動
及
固
定
班
分
別
工
作
有
時
省
方
或
友
軍
宣
撫
班
蒞
縣
同

到
鄕
村
工
作
每
至
一
村
或
於
村
公
所
院
內
或
學
校
敎
室
內
招
集
村
民

及
學
生
𦦙
行
宣
撫
講
演
幷
散
放
傳
單
標
語
以
資
宣
揚
王
道
精
神
而
於

窮
苦
村
民
則
施
與
米
鹽
等
食
品
以
示
安
慰
於
是
村
民
旣
得
溫
言
和
氣

之
慰
藉
且
得
物
質
之
周
濟
其
於
新
國
家
之
信
仰
觀
念
自
漸
趨
濃
厚
矣

方
宣
撫
工
作
班
到
村
時
輒
見
村
民
或
學
生
手
執
日
滿
國
旗
鵠
候
道
左

以
表
歡
迎
之
意
卽
此
可
見
宣
撫
工
作
之
能
振
興
民
心
收
效
頗
速
也

附
海
龍
縣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章
程

︵
簡
稱
宣
委
章
程
︶

康
德
二
年
宣
撫
工
作
情
形

本
縣
自
宣
撫
工
作
實
施
以
來
旣
有
顯
著
之
成
績
而
事
務
亦
逐
漸
繁
多

爲
期
事
有
專
責
責
無
旁
貸
乃
於
本
年
五
月
間
招
考
宣
撫
人
員
結
果
現

任
禮
敎
股
科
員
楊
春
榮
成
績
較
優
當
於
六
月
一
日
採
用
自
此
宣
撫
事

宜
受
縣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船
山
参
事
官
之
指
示
該
員
隨
時
秉
命

辦
理
云

爲
期
宣
撫
工
作
擴
大
强
化
除
根
據
宣
委
章
程
照
舊
辦
理
外
幷
將
各
村

牌
長
村
長
及
各
區
保
長
警
察
署
長
悉
定
爲
班
員
或
班
長
仍
照
前
例
進

行
工
作
有
時
參
事
官
率
同
宣
撫
員
親
赴
各
區
實
行
宣
撫
工
作
同
時
連

絡
駐
山
城
守
備
隊
長
協
和
會
主
事
及
各
關
係
方
面
共
同
進
行
工
作
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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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〇

〇

到
一
村
先
由
署
長
招
集
村
民
開
講
演
會
或
坐
談
會
並
散
放
傳
單
及
標

語
而
講
演
主
旨
首
以
救
濟
窮
民
爲
前
提
以
示
安
慰
民
心
而
促
其
自
力

更
生
並
向
復
興
途
上
邁
進
次
則
宣
示
保
甲
制
度
之
實
施
官
民
應
協
力

進
行
以
期
治
安
之
確
保
同
時
無
料
施
療
以
重
衛
生
至
於
集
家
護
路
等

要
政
亦
均
盡
力
宣
傳
冀
收
復
興
之
效

迨
十
月
間
爲
宣
撫
擴
大
化
復
由
本
署
縣
長
以
下
各
科
局
長
股
長
科
員

等
分
組
移
動
宣
撫
班
二
班
第
一
班
擔
任
二
五
六
七
八
等
區
第
二
班
擔

任
一
三
四
等
區
第
一
班
由
藤
田
參
事
官
率
導
之
下
於
十
月
初
旬
開
始

實
施
工
作
︵
宣
撫
班
組
織
大
綱
及
行
程
表
附
後
︶
此
次
工
作
目
的
以
探

討
民
間
疾
苦
爲
主
旨
凡
各
班
員
分
擔
關
於
人
民
希
望
及
要
請
調
查
等

事
項
須
隨
時
塡
表
每
到
一
村
卽
將
調
查
所
得
塡
註
表
內
以
備
縣
方
施

政
之
参
考
歷
時
二
月
工
作
完
成
而
人
民
均
瞭
於
新
國
成
立
後
之
福
民

政
策
也海

龍
縣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章
程

第
一
條
　
海
龍
縣
治
安
維
持
會
於
康
德
元
年
靑
紗
障
起
對
於
境
內
治

安
維
持
上
爲
必
要
之
宣
撫
工
作
實
施
故
特
以
設
置
宣
撫
小

委
員
會

第
二
條
　
海
龍
縣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受
縣
治
安
維
持
會
之
指
揮
由
上
級
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指
導
之
下
任
縣
內
實
施
宣
撫
事
項

第
三
條
　
海
龍
縣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以
左
列
顧
問
及
委
員
爲
附
属
事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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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〇

一

及
實
施
機
關

一
、
顧
　
　
問
　
海
龍
縣
縣
長
趙
駿
第

山
城
鎭
日
本
守
備
隊
大
隊
長

山
城
鎭
日
本
憲
兵
分
遣
隊
長

海
龍
日
本
領
事
分
館
領
事

二
、
委
員
　
長
　
參
事
官
代
理

三
、
副
委
員
長
　
副
參
事
官

四
、
委
　
　
員
　
海
龍
縣
公
署
總
務
科
長
、
內
務
局
長
、
警

務
局
長
、
指
導
官
、
財
務
局
長
、
敎
育
局

長
、
商
務
會
長
、
農
務
會
長
、
山
城
鎭
協

和
會
辦
事
處
主
事
、
海
龍
站
長

第
四
條
　
海
龍
縣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之
事
務
及
實
施
機
關
依
左
列
機
關

設
於
縣
公
署
內

一
、
事
務
機
關

一
主
任

二
、
實
施
機
關

一
移
動
宣
撫
班

二
固
定
宣
撫
班

第
五
條
　
縣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之
業
務
槪
如
左
列

一
、
於
縣
內
宣
傳
實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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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〇

二

二
、
與
縣
內
各
關
係
機
關
之
連
絡

三
、
關
於
宣
傳
之
情
報
蒐
集
及
𢿋
理

四
、
宣
傳
用
材
料
之
作
製
及
頒
布

五
、
保
甲
連
座
制
及
鐵
路
愛
護
之
強
化

六
、
武
器
收
回
之
强
調

七
、
利
用
廟
會
及
祭
典
等

八
、
講
演
會
、
慰
安
會
、
敬
老
會
、
座
談
會
、
電
影
會
等

之
開
會

九
、
童
子
團
、
男
女
靑
年
團
之
結
成
、

一
〇
、
日
語
講
習
會
之
開
會

一
一
、
移
動
及
固
定
宣
撫
班
之
編
成
及
調
派

第
六
條
　
委
員
長
爲
總
理
委
員
會
、
會
議
之
召
開
議
事
之
進
行
及
裁

决
其
他
關
於
宣
撫
之
實
施
爲
掌
理
一
切
之
事
項

第
七
條
　
委
員
爲
參
與
議
案
之
審
議
關
於
宣
傳
實
施
各
種
計
畫
事
項

之
提
案
及
請
求
協
議

第
八
條
　
顧
問
應
任
委
員
會
之
諮
問
及
積
極
指
導

第
九
條
　
委
員
會
會
議
非
有
半
數
以
上
之
出
席
者
不
得
開
會

第
十
條
　
議
事
之
表
决
以
出
席
人
數
過
半
數
表
决
之
倘
如
可
否
同
時

數
應
由
委
員
長
表
决
之

第
十
一
條
　
委
員
會
議
决
事
項
應
經
縣
治
安
維
持
會
裁
决
後
方
准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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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施

第
十
二
條
　
縣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應
按
月
造
成
月
報
限
於
下
月
五
日
以

前
報
吿
於
東
邊
道
地
區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並
移
動
宣
撫
日

誌
關
於
宣
傳
之
情
報
及
調
查
報
吿
等
應
須
隨
時
報
吿
於

東
邊
道
地
區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
一
宣
撫
對
象
一
般
之
情
勢

二
宣
傳
實
施
之
狀
况
及
其
效
果

三
對
於
將
來
之
企
圖

四
可
爲
將
來
參
考
之
意
見

海
龍
縣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職
員
表

顧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問

海
　
龍
　
縣
　
縣
　
長

趙
　
　
駿
　
　
第

同

山
城
鎭
日
本
守
備
隊
隊
長

同

山
城
鎭
憲
兵
分
隊
長

吉
　
村
　
吾
　
郞

委

海
龍
領
事
分
舘
　
領
事

松
　
　
浦
　
　
興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長

海
龍
縣
公
署
參
事
官
代
理

船
　
山
　
德
　
輔

副
　
　
委
　
　
員
　
　
長

同
　
　
　
副
参
事
官

藤
　
　
田
　
　
薰

同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
同
　
　
　
總
務
科
長

周
　
　
之
　
　
瑞

同

同
　
　
　
內
務
局
長

王
　
　
春
　
　
鵬

同

同
　
　
　
警
務
局
長

王
　
　
明
　
　
鰲

同

同
　
　
　
指

導

官

春
　
日
　
兵
　
吉

同

同
　
　
　
財
務
局
長

張
　
　
　
　
　
述

同

同
　
　
　
敎
育
局
長

王
　
　
俊
　
　
英

委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
海
龍
　
　
敎
育
會
長

張
　
　
延
　
　
齡

同

同
　
　
　
商
務
會
長

馬
　
　
長
　
　
純

同

同
　
　
　
農
務
會
長

周
　
　
文
　
　
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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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同

山
城
鎭
協
和
會
辦
事
處
主
任

五
十
嵐
嘉
文

同

海
　
籠
　
站
　
長

周
　
蔭
　
魯

海
龍
縣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事
務
及
實
施
機
關
依
左
列
職
員
組
織
之

一
、
事
務
機
關

主
任

縣
公
署
　
繙
譯
官
　
史
乃
濟

敎
育
局
學
務
股
長
　
劉
顯
平

二
、
實
施
機
關

一
、
移
動
宣
撫
班
　
由
委
員
長
臨
時
組
織
之

二
、
固
定
宣
撫
班
︵
三
十
七
班
︶
　
以
各
區
學
校
職
敎
員
警
察
署

長
保
長
村
長
甲
長
組
織
之

第
一
區
固
定
宣
撫
班
│
縣
城

㈠
班
長
　
郝
永
厚
　
班
員
　
時
萬
選
　
張
同
潤
　
楊
海
春
　
金

慶
　
廬
盛
明
　
闞
志
誠
　
馬
守
綱
　
李
貴
明
　
于
沛
洲

閻
寶
海
　
高
益
山
　
段
玉
璞

㈡
中
山
堡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陳
雅
言
　
班
員
　
閻
興
文

㈢
灣
龍
溝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田
　
慶
　
班
員
　
張
煥
秉
　
周
國
泰

㈣
同
和
村
宣
換
班
　
班
長
　
初
長
江
　
班
員
　
沈
克
義
　
劉
大
成

㈤
大
安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劉
文
安
　
班
員
　
趙
錫
常
　
胡
德
林

陳
秀
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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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㈥
興
農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左
平
章
　
班
員
　
張
華
忱
　
孟
憲
廷

第
二
區
固
定
宣
撫
班

㈠
雙
頂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李
成
章
　
班
員
　
衣
德
立

㈡
全
峯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楊
貴
卿
　
班
員
　
李
錫
九
　
宋
啓
霖

聶
侯
三

㈢
和
睦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王
克
治
　
班
員
　
傅
靖
華

㈣
福
增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周
紹
程
　
班
員
　
劉
寶
善

㈤
太

平

安

樂
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林
萬
盛
　
班
員
　
史
天
英
、
王
化
民
、

孟
憲
愚
、
劉
玉
田
、
王
恒
達

㈥
鴨

綠

江

源
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姜
肇
齊
　
班
員
　
于
連
恩
、
王
福
英
、

于
成
德
、

第
三
區
固
定
宣
撫
班
│
朝
陽
鎭
村

㈠
班
長
　
陳
冠
英
　
班
員
　
逢
翰
周
、
王
成
邦
、
陳
撥
雲
、
唐
承

丕
、
曲
文
實
、
胡
萬
林

㈡
雙
泉
堡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許
吉
德
　
班
員
　
程
海
　
丁
鴻
𦦙

㈢
牛
心
頂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劉
景
沛
　
班
員
　
韓
龍
科
　
郭
甲

元
㈣
東
鳳
舞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姜
振
東
　
班
員
　
曹
亞
民

㈤
野
猪
河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李
百
滋
　
班
員
　
曲
曰
聖
　
傅
國

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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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第
四
區
固
定
宣
撫
班

㈠
一
座
營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趙
春
麟
　
班
員
　
高
守
本
　
徐
守

風
　
闞
魁
武

㈡
二
道
崗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賀
長
淸
　
班
員
　
佟
萬
生

㈢
雙
鳳
山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李
魁
士
　
班
員
　
吳
　
勤

㈣
腰
駐
所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吳
　
斌
　
班
員
　
丁
振
華

第
五
區
固
定
宣
撫
班

㈠
梅
河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關
陞
祿
　
班
員
　
關
玉
璞
　
關
桂
芳

白
文
珩
　
叢
連
枝
　
曲
廣
達
　
薛
維
邦
　
宋
殿
長
　
唐
九
成

許
鴻
恩
　
牛
志
興

㈡
連
山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張
　
澤
　
班
員
　
金
振
聲

㈢
寶
山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鄭
憲
忱
　
班
員
　
王
德
峻
　
劉
　
治

第
六
區
固
定
宣
撫
班

㈠
新

民

太

安
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賈
廷
𦦙
　
班
員
　
朱
滙
川
　
曹
德
馨

關
紹
印
　
羅
裕
閣
　
曾
百
善
　
邵
廣
福

㈡
三
合
堡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姜
　
周
　
班
員
　
蘇
景
昌

㈢
四
合
堡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黃
榮
林
　
班
員
　
程
景
灝

㈣
杏
嶺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王
　
璉
　
班
員
　
王
憲
公

㈤
明
新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謝
東
岑
　
班
員
　
慕
宗
聲
　
馬
恩
元

㈥
樺
樹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艾
乘
風
　
班
員
　
白
雲
升
　
李
致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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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第
七
區
固
定
宣
撫
班

㈠
頭
八
旦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王
義
鐸
　
班
員
　
李
景
峯
　
張
福

盛
　
龎
致
珍

㈡
磨
盤
山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劉
德
本
　
班
員
　
于
作
雲
　
高
世

麟
㈢
姜
家
街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姜
聘
卿
　
班
員

㈣
大
荒
溝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馬
　
躍
　
班
員

㈤
楊
樹
河
子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卜
雲
吉
　
班
員
　
劉
作
賓
　
高

占
元
　
劉
福
田

第
八
區
固
定
宣
撫
班

㈠
山
城
鎭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昌
　
明
　
班
員
　
段
文
成
　
梁
介
福

梁
兆
豐
　
趙
明
德
　
王
維
家
　
王
化
民
　
徐
殿
英

㈡
二
龍
山
村
宣
撫
班
　
班
長
　
姚
桂
山
　
班
員
　
馬
長
明
　
韓
起

超海
龍
縣
宣
撫
小
委
員
會
移
動
宣
撫
班
組
織
大
綱

第
一
條
　
本
縣
爲
探
求
民
間
疾
苦
而
施
以
補
救
方
法
起
見
依
照
縣
宣

委
會
章
程
組
織
移
動
宣
撫
班

第
二
條
　
本
移
動
宣
撫
班
班
員
以
縣
內
各
科
局
股
長
科
員
充
任
之

第
三
條
　
本
移
動
班
分
第
一
第
二
兩
班

第
四
條
　
本
移
動
班
受
縣
後
與
委
員
會
指
揮
之
下
任
縣
內
實
施
宣
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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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事
項

第
五
條
　
本
移
動
班
負
指
導
固
定
班
之
責

第
六
條
　
第
一
班
擔
任
二
五
六
七
等
區
第
二
班
擔
任
一
三
四
八
等
區

第
七
條
　
本
移
動
班
工
作
期
間
由
十
月
一
日
起
至
十
二
月
底
止

宣
撫
工
作
應
調
查
事
項

︵

附

表

︶

⒈
村
職
業
調
查

⒉
村
賦
課
調
查

⒊
村
信
仰
狀
態
調
查

⒋
村
敎
育
狀
態
調
查

⒌
村
產
業
調
查
農
產
物
部

⒍
村
產
業
調
查

未

開

發

資

源

⒎
社
會
設
備
調
查

⒏
村
民
希
望
及
要
請
事
項

⒐
村
民
度
調
查

10
交
通
調
查

11
人
的
狀
態
調
查

移
動
班
職
員
一
覽
表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海
龍
縣

職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別

氏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名

班

　

職

　

別

勤

　

務

　

處

　

所

備

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長

趙
　
　
　
駿
　
　
　
第

班

　

　

　

長

縣

　

　

公

　

　

署

參
　
　
　
事
　
　
　
官

船

　

山

　

德

　

輔

副

　

班

　

長

”

”

藤
　
　
　
田
　
　
　
薰

”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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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總
　
務
　
科
　
長

周
　
　
　
之
　
　
　
瑞

”

縣

公

署

總

務

科

敎
　
育
　
局
　
長

王
　
　
　
俊
　
　
　
英

”

”
　
　
　
　
　
敎
育
局

警
　
務
　
局
　
長

王
　
　
　
明
　
　
　
鰲

”

”
　
　
　
　
　
警
務
局

內
　
務
　
局
　
長

王
　
　
　
春
　
　
　
鵬

”

”
　
　
　
　
　
內
務
局

財
　
務
　
局
　
長

張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述

”

”
　
　
　
　
　
財
務
局

文
　
書
　
股
　
長

朱
　
　
　
淸
　
　
　
山

班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
”
　
　
　
　
　
總
務
科

學
　
務
　
股
　
長

劉
　
　
　
顯
　
　
　
平

”

”
　
　
　
　
　
敎
育
局

行
　
政
　
股
　
長

曾
　
　
　
殿
　
　
　
策

”

”
　
　
　
　
　
內
務
局

徵
　
收
　
股
　
長

欒
　
　
　
慶
　
　
　
元

班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
縣

公

署

財

務

局

禮
　
敎
　
股
　
科
　
員

楊
　
　
　
春
　
　
　
榮

”

”
　
　
　
　
　
敎
育
局

學
　
務
　
股
　
”

趟
　
　
　
慶
　
　
　
常

”

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”

行
　
政
　
股
　
”

劉
　
　
　
興
　
　
　
邠

”

”
　
　
　
　
　
內
務
局

實
　
業
　
股
　
”

王
　
　
　
彥
　
　
　
英

”

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”

文
　
書
　
股
　
”

左
　
　
　
雲
　
　
　
卿

”

”
　
　
　
　
　
總
務
科

庶
　
務
　
股
　
”

張
　
　
　
全
　
　
　
英

”

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”

保
　
安
　
股
　
”

王
　
　
　
金
　
　
　
鰲

”

”
　
　
　
　
　
警
務
局

獨
　
立
　
隊
　
隊
　
副

皮
　
　
　
連
　
　
　
科

”

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”

理
　
財
　
股
　
”

王
　
　
　
成
　
　
　
棟

”

”
　
　
　
　
　
財
務
局

理
　
財
　
股
　
”

劉
　
　
　
世
　
　
　
英

”

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”

宣
撫
班
班
員
實
施
宣
撫
工
作
應
注
意
事
項

查
本
縣
宣
撫
工
作
實
施
以
來
已
經
二
載
一
般
人
民
對
於
新
國
家
之
印

象
確
實
良
好
但
各
村
民
生
活
實
况
及
鄕
村
風
俗
與
一
般
之
意
向
究
係

有
下
情
不
能
上
達
之
虞
以
改
宣
撫
員
每
到
一
村
召
集
民
衆
宣
講
王

道
與
日
滿
協
和
等
空
補
演
詞
僅
不
過
助
長
人
民
一
番
知
識
而
已
而
對

於
人
民
生
活
實
際
恐
亦
無
甚
補
益
本
縣
有
鑑
及
此
乃
變
更
方
略
由
根

本
上
解
决
民
生
疾
苦
所
以
由
縣
內
職
員
組
織
移
動
班
下
鄕
工
作
務
期



 
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一

〇

實
事
求
是
一
洗
已
往
講
虛
面
擺
花
架
的
花
樣
文
章
茲
將
應
注
意
事
項

用
作
工
作
之
標
準
各
班
員
倘
能
竊
具
草
識
另
想
較
好
的
計
畫
亦
可
隨

時
陳
述
以
備
採
擇
施
行

⒈
此
次
擴
大
宣
撫
按
期
養
成
人
民
對
於
地
方
的
堅
實
信
心

⒉
固
定
班
班
員
除
按
當
地
情
形
施
以
宣
撫
幷
報
吿
民
間
實
在
向
背

情
形
以
爲
地
方
施
政
方
針

⒊
宣
撫
班
到
處
首
先
要
將
別
紙
調
查
事
項
實
查
塡
具
報

⒋
對
民
衆
開
會
時
要
先
探
討
民
隱
而
施
以
相
當
救
濟

⒌
倘
民
衆
有
不
信
任
處
務
求
所
以
不
信
之
點
而
施
以
最
剴
切
之
解

說
⒍
縣
令
在
村
中
有
不
能
𦦙
行
時
務
求
其
困
難
原
因
然
後
設
法
解
决

之
其
特
重
者
報
縣
核
奪
請
求
解
除
困
苦
爲
原
則

⒎
查
敎
育
爲
國
家
之
基
本
故
村
中
兒
童
之
就
學
與
否
亦
應
有
考
察

之
必
要

⒏
求
治
安
之
確
保
民
槍
之
收
回
實
爲
第
一
要
義

⒐
村
校
敎
師
當
能
熟
悉
地
方
情
况
應
據
實
報
吿
以
作
宣
撫
根
據

10
宣
撫
工
作
卽
是
指
導
人
民
之
迷
途
幷
解
决
其
困
難

11
宣
撫
員
應
具
和
藹
態
度

12
對
百
姓
說
話
要
用
土
語
不
要
用
深
奧
文
句
且
以
詳
明
爲
本

13
村
中
年
老
之
人
或
名
望
家
要
常
與
接
談
定
得
地
方
眞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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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一

一

14
保
甲
制
度
之
實
行
爲
確
係
治
安
之
良
策
要
多
加
詳
解
務
求
百
姓

實
力
奉
行

15
村
中
失
業
調
查
與
指
導

以
上
各
項
注
意
均
爲
此
次
工
作
之
切
要
條
件
務
希
各
班
員
盡
力

遵
行
則
樂
土
之
實
現
當
亦
意
中
事

第
一
班
班
員
分
配
表

職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務

氏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名

分

　

　

擔

　

　

事

　

　

項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班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長

趙
　
　
　
縣
　
　
　
長

經

理

全

班

一

切

事

宜

副
　
　
　
班
　
　
　
長

藤
　
田
　
參
　
事
　
官

輔

佐

班

長

辦

理

全

班

事

務

”

王
　
敎
　
育
　
局
　
長

”

”

周
　
總
　
務
　
科
　
員

”

班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
劉
　
　
　
顯
　
　
　
平

人

的

狀

態

調

查

”

朱
　
　
　
淸
　
　
　
山

”

”

楊
　
　
　
春
　
　
　
榮

村
敎
育
狀
態
調
查

村
信
仰
狀
態
調
查

”

王
　
　
　
彥
　
　
　
英

村
產
業
調
查
農
產
物
部

未
開
資
源

”

皮
　
　
　
連
　
　
　
科

村
民
希
望
及
要
請
事
項

交
通
調
查

”

張
　
　
　
全
　
　
　
英

社
會
設
備
調
查

村
民
度
調
查

”

王
　
　
　
成
　
　
　
棟

村
賦
課
調
查

村
職
業
調
查

第
二
班
班
員
分
配
表

職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務

氏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名

分

　

　

擔

　

　

事

　

　

項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班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長

船
　
山
　
參
　
事
　
官

總

理

全

班

一

切

事

宜

副
　
　
　
班
　
　
　
長

王
　
警
　
務
　
局
　
長

輔

佐

班

長

辦

理

班

內

外

事

宜

”

王
　
內
　
務
　
局
　
長

”

”

張
　
財
　
務
　
局
　
長

”

班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
曾
　
　
　
殿
　
　
　
策

人

的

狀

態

調

查

”

欒
　
　
　
慶
　
　
　
元

”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一

二

”

趙
　
　
　
慶
　
　
　
常

村
敎
育
狀
態
調
查

村
信
仰
狀
態
調
查

”

左
　
　
　
雲
　
　
　
卿

社
會
設
備
調
査

村
民
度
調
查

”

王
　
　
　
金
　
　
　
鰲

村
民
希
望
及
要
請
事
項

交
通
調
查

”

劉
　
　
　
興
　
　
　
邠

村
產
業
調
查
農
產
物
部

”
　
　
　
　
未
開
資
源

”

劉
　
　
　
世
　
　
　
英

村
賦
課
調
查

村
職
業
調
查

第
一
班
行
程
表

區
　
　
　
　
村
　
　
　
　
別

到

　

達

　

日

　

期

工
　
　
作
　
時
　
　
間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七
　
區
　
大
　
荒
　
溝
　
村

十
月
　

八

日

十

日

二
　
日

”
　
　
　
姜
　
家
　
街
　
村

”
　

　

十

日

十

一

日

一
　
日

”
　
　
　
磨
　
盤
　
山
　
村

”
　

十

一

日

十

二

日

一
　
日

”
　
　
　
楊
　
樹
　
河
　
村

”
　

十

二

日

十

四

日

二
　
日

因
星
期
在
此
休
息
一
日

”
　
　
　
頭
　
八
　
石
　
村

”
　

十

五

日

十

六

日

一
　
日

一
日
住
山
城
子

”
　
　
　
山
　
城
　
鎭
　
村

”
　

十

六

日

十

七

日

一
　
日

”
　
　
　
東
　
山
　
城
　
村

”
　

十

七

日

十

八

日

一
　
日

由
此
回
城

六
　
區
　

大

　

安

新

　

民

　
　
　
村

”
　
　

一

日

二

日

一
　
日

”
　
　
　
杏
　
　
嶺
　
　
村

”
　
　

二

日

三

日

一
　
日

”
　
　
　
三
　
合
　
堡
　
村

”
　
　

三

日

四

日

一
　
日

”
　
　
　
明
　
　
新
　
　
村

”
　
　

四

日

五

日

一
　
日

六
　
區
　
四
　
合
　
堡
　
村

十
　
一
　
月
　
　

五

日

六

日

一
　
日

”
　
　
　
樺
　
　
樹
　
　
村

”
　
　

六

日

七

日

一
　
日

由
此
回
城

五
　
區
　
梅
　
河
　
口
　
村

”
　
　
十

四

日

一
　
小
時

”
　
　
　
連
　
　
山
　
　
村

”
　
　
十

四

日

一
　
小
時

”
　
　
　
寳
　
　
山
　
　
村

”
　
　
十

四

日

一
　
小
時

由
此
回
城

二
　
區
　
雙
　
　
頂
　
　
村

”
　
　
十

九

日

一
　
小
時

”
　
　
　
全
　
　
峯
　
　
村

”
　
　
十

九

日

一
　
小
時

”
　
　
　

和

　

　

睦

福

　

　

增

　
　
村

”
　
　
十

九

日

一
　
小
時

”
　
　
　

太

　

　

平

安

　

　

樂

　
　
村

”
　
　
十

九

日

一
　
小
時

”
　
　
　

江

　

　

源

鴨

　

　

綠

　
　
村

”
　
　
十

九

日

一
　
小
時

由
此
回
城

八
　
區
　
二
　
龍
　
山
　
村

”
　
　
二
十
二
日

一
　
日

當
日
回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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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一

三

附
　
　
註

以
上
除
預
定
村
外
倘
有
較
大
村
落
時
亦
臨
時
宣
撫
之

第
二
班
行
程
表

區
　
　
　
　
村
　
　
　
　
別

到

　

達

　

日

　

期

工
　
作
　
時
　
　
間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二
區
牛
　
心
　
頂
　
子
　
村

十
　
月
　

廿

　

一

　

日

廿

　

二

　

日

一
日

”

　

雙

　

泉

　

堡

　

村

十
　
月
　

廿

　

二

　

日

廿

　

三

　

日

一
日

四

區

雙

　

鳳

　

山

　

村

十
　
月
　

廿

　

三

　

日

廿

　

四

　

日

一
日

”
　
　
一
　
座
　
營
　
村

十
　
月
　

廿

　

四

　

日

廿

　

五

　

日

一
日

”
　
　
腰
　
駐
　
所
　
村

十
　
月
　

廿

　

五

　

日

廿

　

六

　

日

一
日

”
　
　
二
　
道
　
崗
　
村

十
　
月
　

廿

　

六

　

日

廿

　

七

　

日

一
日

由
此
回
城

一

區

中

　

山

　

堡

　

村

十

一

月

十

一

日

一
小
時

三

區

野

　

猪

　

河

　

村

十

一

月

十

一

日

一
小
時

”
　
　
朝
　
陽
　
鎭
　
村

十

一

月

十

一

日

一
小
時

”
　
　
東
　
鳳
　
舞
　
村

十

一

月

十

一

日

一
小
時

由
此
回
城

一
　
區
　
灣
　
龍
　
溝
　
村

十

一

月

十

六

日

一
小
時

一
　
區
　
同
　
　
和
　
　
村

十

一

月

十

六

日

一
小
時

”

　

大

　

安

　

村

十

一

月

十

六

日

一
小
時

”

　

興

　

農

　

村

十

一

月

十

六

日

一
小
時

由
此
回
城

縣

　

城

　

四

　

關

　

村

十

一

月

二

十

日

一
日

附
　
　
註

以
上
除
預
定
村
外
倘
有
較
大
村
落
時
亦
臨
時
宣
撫
之

附
錄
歷
任
總
董
勸
學
員
長
所
長
局
長
姓
名
略
歷
表

職
　
　
　
　
　
別

姓
　
　
　
名

次
　
章

籍
　
　
　
貫

出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身

任

職

年

月

日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董

王
　
蔭
　
棠

澤
　
南

海
　
　
　
龍

廩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
兼
敎
授
官
之
職

”

盖
　
彤
　
詰

錫
　
弓

”

附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
光
緖
三
十
四
年

”

張
　
壯
　
猷

俊
　
臣

東
　
　
　
豐

”

宣
統
二
年
五
月

勸
　
學
　
員
　
長

楊
　
庚
　
辰

禹
　
卿

直
隸
順
德
邢

台
縣

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士

民
國
元
年
一
月

”

高
　
步
　
孔

守
　
先

海
　
　
　
龍

奉
天
兩
級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民
國
元
年
十
月

敎

育

公

所

所

長

左
　
燦
　
英

象
　
賢

”

奉
天
優
級
師
範
畢
業

民
國
二
年
九
月

勸

學

所

所

長

傅
　
肇
　
國

丕
　
基

”

北
洋
優
級
師
範
畢
業

民
國
四
年
五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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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一

四

勸

學

所

所

長

羅
　
慶
　
祿

宜
　
吾

”

吉
林
省
優
級
師
範
畢
業

民
國
六
年
五
月

敎

育

公

所

所

長

傅
　
昌
　
治

仲
　
平

”

北
洋
優
級
師
範
卒
業

民
國
十
二
年

”

兪
　
錫
　
純

敬
　
儀

遼
　
　
　
中

奉
天
省
立
師
範
國
文
史
地
科

卒
業

民
國
十
四
年
八
月

敎
　
育
　
局
　
長

王
　
俊
　
英

季
　
連

海
　
　
　
龍

奉
天
省
國
立
瀋
陽
師
範
卒
業

民
國
十
八
年
六
月

”

應
　
舞
　
鯤

復
　
　
　
縣

奉
天
省
復
縣
縣
立
師
範
卒
業

康
德
三
年
六
月

歷
任
縣
視
學
姓
名
籍
貫
資
格
到
差
年
月

姓
　
　
　
　
　
名

次
　
　
　
章

籍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貫

資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格

到
　
　
差
　
　
年
　
　
月

王
　
　
蔭
　
　
棠

澤
　
　
　
南

海
　
　
　
　
龍
　
　
　
　
縣

廩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
淸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
楊
　
　
庚
　
　
辰

禹
　
　
　
卿

直

隸

順

德

邢

台

縣

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士

宣
統
元
年

周
　
　
永
　
　
謩

潔
　
　
　
忱

直

　

隸

　

寗

　

河

　

縣

師
　
範
　
畢
　
業

民
國
四
年
八
月

王
　
　
玉
　
　
峯

占
　
　
　
奎

興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城

奉
天
兩
級
師
範
畢
業

民
國
六
年
八
月

郝
　
　
麟
　
　
生

人
　
　
　
宣

安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東

”

民
國
八
年
八
月

蘇
　
　
廷
　
　
槐

蔭
　
　
　
階

遼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陽

”

民
國
十
年
八
月

王
　
　
國
　
　
棟

紫
　
　
　
𣘀

奉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天

”

民
國
十
一
年
八
月

王
　
　
　
　
　
綿

初
　
　
　
民

”

”

民
國
十
一
年
十
月

高
　
　
春
　
　
毓

秀
　
　
　
生

瀋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陽

奉
天
兩
級
師
範
選
科
畢
業
前

淸
𦦙
人

民
國
十
二
年
七
月

史
　
　
　
　
　
超

鐘
　
　
　
岳

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豐

”

民
國
十
三
年
四
月

兪
　
　
錫
　
　
純

敬
　
　
　
儀

遼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中

瀋
陽
高
等
師
範
畢
業

民
國
十
四
年
三
月

孟
　
　
慶
　
　
魁

冠
　
　
　
軍

瀋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陽

瀋
陽
國
立
高
師
畢
業

民
國
十
四
年
八
月

韓
　
　
成
　
　
達

達
　
　
　
夫

遼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陽

”

民
國
十
六
年
三
月

王
　
　
景
　
　
天

厚
　
　
　
齋

”

奉
天
省
立
北
關
第
一
中
學
校

民
國
十
七
年
三
月

丁
　
　
玉
　
　
衡

在
　
　
　
璿

撫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順

奉
天
省
立
第
一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民
國
十
七
年
八
月

王
　
　
文
　
　
藻

柏
　
　
　
川

遼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陽

遼
陽
第
一
民
立
中
學
校
畢
業

北

京

民

國

大

學

修

業

民
國
二
十
年
八
月

施
　
　
純
　
　
溥

博
　
　
　
文

瀋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陽

奉
天
省
立
第
一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大
同
二
年
十
一
月

歷
任
敎
育
職
官
表

職
　
　
　
　
　
別

姓
　
　
　
　
　
名

次
　
章

出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身

任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期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註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董

王
　
　
蔭
　
　
棠

澤
　
南

廩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
第
一
任
前
淸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
夏
任
事

勸
　
　
學
　
　
員

王
　
　
之
　
　
英

仲
　
梅

附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
光
緖
三
十
四
年
春
任
事
第
一

任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一

五

”

張
　
　
　
　
　
璟

玉
　
璞

”
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夏
任
事
第
一

任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董

蓋
　
　
彤
　
　
誥

錫
　
弓

”

第
二
任
由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秋

任
事

勸
　
　
學
　
　
員

張
　
　
鍚
　
　
彤

貺
　
之

”

”

夏
　
　
毓
　
　
臣

賡
　
颺

”

”

于
　
　
龍
　
　
臣

雲
　
卿

”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董

張
　
　
壯
　
　
猷

駿
　
臣

”

第
三
任
由
淸
宣
統
二
年
五
月

接
事

勸
　
　
學
　
　
員

劉
　
　
順
　
　
則

情
　
樸

”

”

田
　
　
樹
　
　
春

荆
　
山

”

視
　
　
學
　
　
兼

勸
　
學
　
員
　
長

楊
　
　
庚
　
　
辰

禹
　
卿

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士

第
四
任
由
民
國
元
年
一
月
兼

任

民
國
元
年
七
月
奉
令
將

總
董
改
稱
勸
學
員
長
由

敎
授
官
兼
理

勸
　
　
學
　
　
員

劉
　
　
順
　
　
則

情
　
樸

附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
”

田
　
　
樹
　
　
春

荆
　
山

”

勸
　
學
　
員
　
長

高
　
　
步
　
　
孔

守
　
先

奉
天
初
級
師
範
畢
業

第
五
任
由
民
國
元
年
九
月
接
充

勸
　
　
學
　
　
員

邢
　
　
紹
　
　
奎

耀
　
廷

吉
林
省
優
級
師
範
畢
業

”

蘇
　
　
國
　
　
維

之
　
綱

”

敎
　
育
　
所
　
長

左
　
　
燦
　
　
英

象
　
賢

奉
天
省
優
級
師
範
畢
業

第
六
任
由
民
國
二
十
年
七
月

接
職

事
　
　
務
　
　
員

温
　
　
景
　
　
達

樹
　
毅

海
龍
師
範
畢
業

”

楊
　
　
蘊
　
　
山

毓
　
峯

吉
林
省
優
級
師
範
畢
業

勸
　
學
　
所
　
長

傅
　
　
肇
　
　
國

丕
　
基

北
洋
優
級
師
範
畢
業

第
七
任
由
民
國
五
年
五
月
接

事

民
國
五
年
六
月
奉
令
將

敎
育
公
所
改
組
勸
學
所

勸
學
員
因
多
設
一
員

勸
　
　
學
　
　
員

李
　
　
芳
　
　
貴

錫
　
侯

海
龍
府
警
官
學
校

”

段
　
　
文
　
　
成

育
　
吾

奉
天
電
文
學
校
畢
業

”

何
　
　
世
　
　
繩

祖
　
武

海
龍
中
學
畢
業

勸
　
學
　
員
　
長

羅
　
　
慶
　
　
祿

宜
　
吾

吉
林
優
級
師
範
畢
業

第
八
任
由
民
國
七
年
四
月
任

職

勸
　
　
學
　
　
員

李
　
　
芳
　
　
貴

錫
　
侯

海
龍
府
立
警
官
學
校
畢
業

”

何
　
　
世
　
　
繩

祖
　
武

海
龍
中
學
畢
業

”

劉
　
　
興
　
　
邠

浡
　
然

”

敎
　
育
　
所
　
長

傅
　
　
昌
　
　
治

仲
　
平

北
洋
優
級
師
範
畢
業

第
九
任
由
十
二
年
九
月
接
充

民
國
十
二
年
五
月
奉
令
時

勸
學
所
改
組
敎
育
公
所

事
　
　
務
　
　
員

何
　
　
世
　
　
繩

祖
　
武

海
龍
中
學
畢
業

事
務
員
原
額
三
人
因
張

德
恒
改
就
他
事
以
左
雲

卿
接
充
故
多
列
一
人

”

張
　
　
德
　
　
恒

聿
　
修

”



 
海

　

龍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六

　

敎

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一

六

”

馬
　
　
艮
　
　
山

立
　
峯

”

”

左
　
　
雲
　
　
卿

龍
　
閣

吉
林
省
中
學
畢
業

敎
　
育
　
所
　
長

兪
　
　
錫
　
　
純

敬
　
儀

國
立

瀋

陽

高

等

師

範

學

校

史

地

科

畢

業

第
十
任
由
民
國
十
四
年
八
月

任
職

民
國
十
四
年
冬
請
廳
核

准
增
設
事
務
員
一
人

事
　
　
務
　
　
員

馬
　
　
艮
　
　
山

立
　
峯

海
龍
中
學
畢
業

”

劉
　
　
興
　
　
邠

浡
　
然

”

”

左
　
　
雲
　
　
卿

龍
　
閣

吉
林
省
中
學
畢
業

”

高
　
　
鑫
　
　
垚

秀
　
岑

海
龍
府
立
警
官

學

校

畢

業

巡
行
模
範
敎
員

劉
　
　
顯
　
　
平

耀
　
庭

海
龍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吉
林
省
立
法
政
學
校
修
業

民
國
十
五
年
奉
令
添
設

”

陳
　
　
維
　
　
新

鼎
　
芬

海
龍
縣
立
中
學
畢
業

”

敎
　
育
　
局
　
長

王
　
　
俊
　
　
英

季
　
連

國
立

瀋

陽

高

等

師

範

學

校

畢

業

民
國
十
八
年
六
月
任
職

改
敎
育
公
所
爲
敎
育
局

自
此
任
始

課
　
　
　
　
　
長

左
　
　
雲
　
　
卿

龍
　
閣

吉
林
闔
省
官
立
中
學
畢

業

”

劉
　
　
顯
　
　
平

耀
　
庭

海
龍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吉
林
省
立
法
政
學
校
修
業

敎
　
育
　
委
　
員

趙
　
　
慶
　
　
常

子
　
餘

東
豐
省
立
第
五
師
範
學

校
畢
業

”

逢
　
　
翰
　
　
周

維
　
武

”

”

劉
　
　
興
　
　
邠

浡
　
然

海
龍
縣
立
中
學
畢
業

”

張
　
　
同
　
　
潤

紫
　
琴

”

內
　
務
　
局
　
長

兼

敎

育

局

長

應
　
　
舞
　
　
鯤

復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康
德
三
年
六
月
任
職

內
務
局
長
兼
敎
育
局
長

自
此
任
始

學
　
務
　
股
　
長

劉
　
　
顯
　
　
平

耀
　
庭

海
龍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畢
業

吉
林
省
立
法
政
學
校
修
業

科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
趙
　
　
慶
　
　
常

子
　
餘

奉
天
省
立
第
五
師
範
畢
業

”

邱
　
　
仲
　
　
秀

韻
　
松

奉
天
省
立
第
一
農
科
高

級
中
學
畢
業

禮

敎

股

科

員

楊
　
　
春
　
　
榮

秀
　
東

海
龍
縣
舊
制
中
學
畢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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